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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如下标准:

GB/T8059.1—1995《家用制冷器具 冷藏箱》(等效采用ISO7371:1995)

GB/T8059.2—1995《家用制冷器具 冷藏冷冻箱》(等效采用ISO8187:1991)

GB/T8059.3—1995《家用制冷器具 冷冻箱》(等效采用ISO5155:1995)

GB/T8059.4—1993《家用制冷器具 无霜冷藏箱、无霜冷藏冷冻箱、无霜冷冻食品储藏箱和无霜

食品冷冻箱》(等效采用ISO8561)
本标准与上述四个标准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并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气候类型环境温度范围;
———修改了容积测量方法;
———增加了嵌入式制冷器具的试验方法;
———增加了对变温室的设定;
———修改了各间室的储藏温度要求及测试程序;
———增加了降温试验方法;
———修改了耗电量试验方法;
———增加了冷却能力试验方法;
———修改了噪声试验方法;
———增加了葡萄酒储藏柜试验方法;
———增加了稳定状态功率和温度的测定;
———增加了气味性试验方法;
———增加了冷藏食品储存质量试验方法;
———增加了密闭腔体内TVOC试验方法;
———增加了其他类型的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的定义、型号命名及储藏温度。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EC62552:2015《制冷器具 特性与测试方法》(所有部分)编制,与

IEC62552:2015(所有部分)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海信科龙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河南新飞

电器有限公司、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星星家电股份有限公司、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尊贵

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六安索伊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徽中认

倍佳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万宝冰箱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无锡松下冷机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德军、杨超、李云美、张奎、蔡宁、吴晓丽、潘坚、朱卫忠、胡志强、尚殿波、任伟、

翟宏轩、周小波、黄锦、程贵亮、蔡文波、李毅、王锋、陈贤召、韩斌斌、卞伟、元晓梅、刘杰、方徐君、顾志刚、
刘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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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8059.1—1995、GB/T8059.2—1995、GB/T8059.3—1995、GB/T8059.4—1993、

GB/T8059.1—1987、GB/T8059.2—1987、GB/T8059.3—1987。

Ⅳ

GB/T8059—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包装、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工厂装配,内部采用空气自然对流或强制对流方式进行冷却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

制冷器具(以下称器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4214.1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4706.13—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GB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ISO534 纸和纸板 厚度和层积紧度单层表现密度的测定(Paperandboard—Determinationof
thickness,densityandspecificvolume)

ISO817 制冷剂 名称与符号系统(Refrigerants—Designationandsafetyclassification)

ISO3743-1:1994 声学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混响声场 中小型可移动声源的工程法 第1
部分:硬壁试验室中的比较法(Acoustics—Determinationofsoundpowerlevelsandsoundenergy
levelsofnoisesourcesusingsoundpressure—Engineeringmethodsforsmall,movablesourcesinre-
verberantfields—Part1:Comparisonmethodforahard-walledtestroom)

ISO3744:1994 声学 噪声源音响功率级的测定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Acoustics—

Determinationofsoundpowerlevelsofnoisesources—Engineeringmethodsforfree-fieldconditionsoverare-
flectingplane)

ISO7000 用于仪器的图形标志 索引和摘要(Graphicalsymbolsforuseonequipment—Regis-
teredsymbols)

3 术语和定义及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及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冷器具 refrigeratingappliance
由一个或多个间室组成且能够控制在规定的温度下、具有适合家用的容积和结构、使用自然对流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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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对流、消耗一种或多种能量以获取冷量的隔热箱体。
注1:从安装方式来看,制冷器具具有多种类型(例如:驻立式、便携式、挂壁式、嵌入式等)。
注2:本标准所涉及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制冷器具,可包含以下类型:电冰箱(包括冷藏冷冻箱、冷冻箱、冷藏箱)、冰

柜、卧式冷柜、展示柜、葡萄酒柜等。

3.2
压缩式制冷器具 compression-typerefrigeratingappliance
使用电机驱动压缩机获得制冷效果的制冷器具。

3.3
吸收式制冷器具 absorption-typerefrigeratingappliance
通过使用热能的吸收过程获得制冷效果的制冷器具。

3.4
冷藏箱 refrigerator
用于保存食品的制冷器具,其中至少有一个冷藏室。

3.5
冷藏冷冻箱 refrigerator-freezer
至少有一个间室为冷藏室,且至少有另一个间室为冷冻室的制冷器具。

3.6
无霜制冷器具 frost-freerefrigeratingappliance
所有的间室均采用自动化霜,并能自动排除化霜水,并且至少有一个间室使用无霜系统制冷的器具。

3.7
冷冻箱 freezer
器具全部为冷冻食品储藏室,并且至少有一个冷冻室。

3.8
嵌入式器具 built-inappliance
打算安装于柜体内、墙凹壁内或类似位置的制冷器具。

3.9
葡萄酒储藏柜 winestorageappliance
器具的所有间室专门设计用于储藏葡萄酒。
注:如果器具含有不能完全符合葡萄酒储藏室要求的间室,则不能划分成“葡萄酒储藏柜”。

3.10
正常使用 normaluse
器具在使用时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不同条件下的运行,包括在以下一系列的运行:
———室内温度(储藏温度时所定义的温度);
———不同湿度水平;
———用户相关的动作,如,开门(可以是有规律地、偶然地或将其混合地)以及添加或取出食品或其

他储藏物品。

3.11
间室 compartment
器具内的密闭空间,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外门而直接触及,其自身可分成子间室。
注1:表6给出了间室类型的要求。
注2:除非特别规定,本标准中的间室指间室或子间室。

3.12
子间室 sub-compartment
一个间室内的永久密闭空间,其运行温度范围与其所在间室不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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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便利功能区 conveniencefeature
密闭空间或容器(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由用户移动),为指定的食品提供合适的储藏条件。
注:便利功能区的条件可以不同于其所在的间室。

3.14
变温室 variabletemperaturecompartment
一个独立的间室,可用作两个或两个以上间室类型(如,间室即可以作为冷藏室,也可以作为冷冻

室),其间室温度可独立控制以满足每个声明的间室类型温度范围的要求。
注:打算用于一种类型的间室,但也能满足其他间室类型的要求(如冰温室能够满足“0星”级室的要求,“三星”级室

能够满足“二星”级室的要求,其功能没有发生变化),不属于变温室。

3.15
冷冻室 freezercompartment
满足 “四星”要求的间室。
注:该间室内允许有“二星”级部分或子间室。

3.16
冷藏室 fresh-foodcompartment
用于储藏和保存不需冻结食品的间室。

3.17
冷却室 cellarcompartment
用于储藏温度比冷藏室高的食品的间室。

3.18
食品储藏室 pantrycompartment
用于储藏温度比冷却室高的食品的间室。

3.19
冰温室 chillcompartment
用于存放非常易于变质的食品的间室。

3.20
制冰室 ice-makingcompartment
专用于制造和储藏冰块的间室。
注:制冰室属于“0星”级室或冷冻食品储藏室,耗电量及性能测试时按照制定商的声明按照“0星”级室或冷冻食品

储藏室进行测试。

3.21
冰模 icemould
自动制冰机中的格子,自动充水,且冰块可以自动排出。

3.22
冰盒 icecubetray
可以移动的盒子,手动充水,并手动取出冰块。
注:装水的冰盒在附录G的装载能效试验时作为负载来确定装载能效。

3.23
“0星”级室 “zerostar”compartment
间室温度不高于0℃的储藏间室,可用于制取和储藏冰块,但不打算用于储藏极易腐败变质食品。

3.24
葡萄酒储藏室 winestoragecompartment
专门用于储藏或熟化葡萄酒的间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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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 unfrozencompartment
包括 “0星”,冰温,冷藏、冷却、葡萄酒储藏室、食品储藏室。
注:尽管“0星”级室在0℃以下工作,但在本标准的耗电量和性能试验时作为非冷冻食品储藏间室。

3.26
冷冻食品储藏间室 frozencompartment
“一星”、“二星”、“三星”、“四星”级室中的任何间室。
注:冷冻食品储藏室按温度进行分类,见3.27~3.30。

3.27
“一星”级室 one-starcompartment
储藏温度不高于-6℃的冷冻食品储藏室。

3.28
“二星”级室 two-starcompartment
储藏温度不高于-12℃的冷冻食品储藏室。

3.29
“三星”级室 three-starcompartment
储藏温度不高于-18℃的冷冻食品储藏室。
注:该间室内允许有“二星”级部分或子间室。

3.30
“四星”级室 four-starcompartment
间室的储藏温度满足“三星”级室的要求,最小冷冻能力满足第13章冷冻能力的要求。
注:该间室内允许有“二星”级部分或子间室。

3.31
“二星”级部分 two-starsection
为“四星”级室或“三星”级室内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自身没有单独的可触及的门或盖),其满足

“二星”的要求。

3.32
果蔬抽屉或保鲜盒 vegetabledrawerorcrisper
为延缓蔬菜和水果脱水而提供的便利功能区。
注:果蔬抽屉通常看作可移动的便利功能区,但在测试时保持在位。

3.33
额定值 rated
由制造商标称的数值(如,容积、耗电量,用法)。

3.34
顶开式 top-openingtype
通过顶部的箱门或盖取放食品的制冷器具。
注:对顶开和直立组合式器具,当顶开部分容积超过总容积的75%,则属于顶开式器具;否则为直立式器具。

3.35
直立式 uprighttype
通过前边的箱门或盖取放食品的制冷器具。

3.36
外形总尺寸 overalldimensions
门或盖关闭时,制冷器具所占空间的大小,以(长×宽×高)的形式来表示,如图2所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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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使用所需的空间 spacerequiredinuse
门或盖关闭时,正常使用制冷器具所需要的空间,包括空气流通以及手柄所必须的空间,以(长×宽

×高)的形式来表示。

3.38
使用所需的总空间 overallspacerequiredinuse
门或盖打开时,正常使用制冷器具所需要的空间,以(长×宽×高)的形式来表示,如图2所示。

3.39
容积 volume
按照第6章的试验方法测得的器具、间室或子间室内部的空间。

3.40
搁架 shelf
可以放置食品的水平表面。
注:它由单一部件或多个并排安装的部件组成,可以固定或移动。

3.41
负载界限 loadlimit
用于储藏食品或物品空间的边界。
注:负载界限可以是一个自然明显的特征或标记线。

3.42
储藏方案 storageplan
按照本标准进行指定性能测试时,器具内试验包的布置安排。

3.43
耗电量 energyconsumption
制冷器具在指定的时间段或指定的运行下,所消耗的能量,单位:kW·h。

3.44
平均功耗 averagepowerconsumption
按第16章指定的测试条件和运行下,器具的平均能量消耗率,单位:W。

3.45
储藏温度 storagetemperature
按本标准储藏温度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制冷器具能够维持的温度。

3.46
特性温度 targettemperature
在进行耗电量和平均功耗测试时,器具各间室调定的参考温度。
注:特性温度为铜质圆柱热电偶的温度,详见表10。

3.47
自动化霜 automaticdefrost
在所有温度控制设定下,化霜时无需人工启动化霜,化霜后也不需人工恢复其正常运行,并自动排

除化霜水。

3.48
人工化霜 manualdefrost
自动化霜以外的化霜。

3.49
循环化霜 cyclicdefrost
一个自动化霜系统,在制冷循环的每一个周期都进行化霜,该系统位于用来冷却一个间室(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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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制冷表面。
注:循环化霜系统无化霜控制周期。

3.50
可变化霜 variabledefrost
通过自动调节正常使用中两个连续化霜之间的间隔来降低能耗,是自动化霜系统的一种形式,通过

对运行条件的评估来判断蒸发器的霜层厚度,而不是由(或仅由)运行持续时间或压缩机运行时间来

决定。
注:按需化霜,(通过直接测量蒸发器上的霜来控制化霜)是可变化霜的一种。

3.51
试验包 testpackage
放置在冷冻食品储藏室和冰温室内进行性能试验时,或在冷藏冷冻箱内进行冷冻能力试验时,模拟

食品的负载。

3.52
M 包 Mpackage
在几何中心处装有感温元件的试验包。

3.53
稳定运行状态 stableoperatingconditions
制冷器具的平均温度及耗电量满足本标准中相应稳定要求的状态。

3.54
稳定状态 steadystate
满足附录B规定的准则的稳定运行状态。

3.55
环境温度 ambienttemperature
在试验中,制冷器具所处环境空间的测量温度。
注:环境温度测量位置及试验的环境温度按第7章的要求进行。

3.56
控制事件 controlevent
运行状态的改变。
注:控制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压缩机的开机、停机以及速度变化;

b)挡板位置、风扇运行状态及其他调节控制或装置的变化;

c)制冷剂管路运行状态的变化;

d)化霜加热器的开和关;

e)制冰机的运行。

3.57
无霜系统 frost-free
采用强制空气循环制冷,防止一个或多个非直接接触式蒸发器上形成持久性霜层的自动化霜系统。

3.58
温度控制装置 temperaturecontrol
自动调节一个或多个间室温度的装置。
注:除非另有说明,一个仅有两个控制位置的控制器(例如,开和关)不包含在温度控制装置中。

3.59
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 user-adjustabletemperaturecontrol
由用户调节来改变器具一个或多个间室温度变化的温度控制装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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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温度控制设定 temperaturecontrolsetting
在测量能耗或性能时对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

3.61
冷却时间 coolingtime
冷藏室将规定的负荷冷却到规定温度所需的时间,单位:h。

3.62
冷却能力 coolingcapacity
冷藏室冷却指定负荷至规定温度的速率,单位:kg/12h。

3.63
冷冻时间 freezingtime
冷冻箱或冷冻室将规定的负荷冷冻到规定的温度所需时间,单位:h。

3.64
冷冻能力 freezingcapacity
冷冻箱或冷冻室冷冻指定冷冻负载至规定温度的速率,单位:kg/12h。

3.65
制冰能力 ice-makingcapacity
器具的自动制冰机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制取的冰的质量,单位:kg/24h。

3.66
负载温度回升时间 temperaturerisetime
制冷系统运行中断后,“三星”级室或“四星”级室内的最热M包温度从-18℃升高到-9℃所需的

时间。

3.67
压仓负载 ballastload
进行冷冻能力试验时,冷冻箱或冷冻室内预先装入定量的并达到规定温度的试验包和 M包。

3.68
冷冻负载 lightload
进行冷冻能力试验时,放入冷冻室内的,与环境温度相同的试验包和 M包。

3.69
化霜间隔 defrostinterval
用于测量或评估一个化霜控制周期的长度,从一个化霜控制周期开始时刻开始,至紧邻的下一个化

霜控制周期开始时刻,单位:h。

3.70
装载能效试验 processingloadefficiencytest
将一定数量的水负荷装入器具中,来测量冷却或冷冻此部分负荷所需额外的能量的试验。

3.71
装载能量 processingloadenergy
装载的等效能量,单位:(W·h)/d。

3.72
装载能效 loadprocessingefficiency
装入的热负荷量与因移除热量所增加的耗电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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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装载恢复期 processingloadrecoveryperiod
装载试验时,从装入一定负荷开始到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所需的时间。

3.74
制冷剂 refrigerant
在制冷系统中通过相变传递热量的流体,其在低温低压时吸收热量,在高温高压时放出热量。

3.75
冷凝器 condenser
一种热交换器,在此热交换器内,将制冷剂的热量排到外部冷源(一般指器具周围空气)。

3.76
蒸发器 evaporator
一种热交换器,在此热交换器内,制冷剂吸收间室热量,降低间室温度。

3.77
规避装置 circumventiondevices
一种规避装置,在测试过程中可以改变制冷特性的任何控制装置、软件、元件或部件。
从而导致测试结果不能代表器具在可比较条件下正常使用时的性能。一般情况,规避装置在耗电

量测试时可节省能量,但在正常使用时不会节省能量。如,规避装置包括在测试过程中任何对正常运行

的变化,包括如下装置:

a) 测试可改变的间室温度设定点;

b) 在测试过程中可激活或不激活的加热器以及其他耗能装置;

c) 在测试过程中操纵压缩机运行时间或其他运行参数;

d) 操纵化霜间隔。
装置在一个受限制的条件范围下运行,且
———间室内维持满意的食物储藏温度所必须的(如,冷藏室的温度补偿加热器在较低的环境下运

行);
———打算用于减少正常使用时的耗电量。
而制造商对于装置在正常使用和耗电量测试程序中运行的合理依据予以声明并且可以演示,则不

认为此类装置是规避装置。
若怀疑有规避装置运行,则试验室可通过测量如开门或其他动作来检测此类部件的存在并运行此

类装置。报告中应给出此动作的信息以及其影响结果。若在试验中有疑似或检测到规避装置,则试验

时应将此信息反馈给客户。

3.78
辅助装置 specifiedauxiliaries
影响器具耗电量的功能或特性,实际耗电量受其使用和操作条件的影响。
注1:根据区域的要求,本标准中给出了确定这些功能和特性对耗电量影响时的可选的规定。

注2:对辅助装置的测试要求可见第16章及附录F。本标准中的辅助装置仅为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和水箱式

自动制冰机。

3.79
温度控制周期 temperaturecontrolcycle
由温度控制装置的运行(开、停或其他状态)产生的重复的温度波动,如图1所示。
注:一个温度控制周期的周期为一个控制事件到该控制事件在下一个周期的重复时的时间间隔。若控制瞬间不容

易辨别,则温度控制周期为两个连续的温度最高点或两个连续的温度最低点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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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化霜控制周期 defrostcontrolcycle
从一个自动化霜开始之前的稳定运行状态结束时刻开始,到紧邻的自动化霜开始前的相同的时刻

结束,如图1所示。
注1:先于自动化霜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开始和结束点应为:

a) 若制冷系统有开停周期,则开始点为规则的温度控制周期结束时(如,最后一个规则的停机结束时刻);

b) 若制冷系统无开停周期,但有规律的温度周期,则开始点在与规律的温度最大点相关的最后的功率、转速

或冷却开始变化时;

c) 若既无开停周期,亦无规律地温控周期,则在稳定温度运行结束时开始。

注2:循环化霜无化霜控制周期。

3.81
化霜运行 defrostingoperation
从化霜控制周期开始瞬间到恢复制冷过程瞬间之间的时间间隔,如图1所示。

3.82
化霜及恢复期 defrostandrecoveryperiod
从化霜控制周期开始至稳定运行状态建立之间的时间间隔,如图1所示。
注:对不能达到稳定运行状态的产品(如,化霜运行后温度连续降低),则化霜及恢复期应等于化霜控制周期。

3.83
恢复期 recoveryperiod
从化霜运行结束到化霜及恢复期结束之间的时间间隔,如图1所示。

图1 典型无霜冰箱运行图

3.84
符号 symbols
一般符号见表1,间室温度符号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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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般符号

符号 含  义

TMP 温度测量点

T 温度单位:℃

E
指定时间内的耗电量

单位:W·h,kW·h

P 规定时间内的平均稳态功率消耗,单位:W

Δt 两个规定时间或阶段的时间间隔,单位:h

ΔEdf 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单位:W·h

ΔEdfj

单个有 效 化 霜 及 恢 复 期 耗 电 量 增 量,单 位:

W·h

ΔThdf-i 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内温度变化单位:K·h

符号 含  义

ΔThdfj-i 单个化霜及恢复期内温度变化单位:K·h

t 时间 单位:h

i 下标代表一个特定的测温点

Rt 规定时间内压缩机实际运行时间

CRt
规定时间内压缩机运行百分比(Rt/运行总

时间,%)

PHi

规定温度和湿度下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

器的平均加热功率

M
装载试验时的水的质量或制冰机试验时水

或冰的质量 单位:kg,g

表2 间室温度符号

温度
瞬态温度值

(i)
积分平均温度

(im)a
间室瞬态平均温度

(a)b
间室时间平均温度

(ma)c
间室最高温度d

冷藏间室 Ti Tim Ta Tma

冷冻间室(f) Tfi Tfim Tfa Tfma T***,T**,T*

0星间室(z) Tzi Tzim Tza Tzma

储藏间室(p) Tpi Tpim Tpa Tpma

冷却间室(c) Tci Tcim Tca Tcma

冰温间室(cc) Tcci Tccim Tcca Tccma

葡萄酒储藏间室(w) Twi Twim Twa Twma

环境温度(a) Tai Taim Taa Tama

  a 时间积分平均温度为一段时间内瞬时温度的积分与时间的比值。
b 间室瞬时平均温度为间室内某一时间点所有瞬时温度的平均值。
c 间室时间平均温度为间室时间平均温度的积分平均值或间室积分平均温度的算术平均值;(两种方法给出相

同的结果)。
d 间室最高温度为测试时任何 M包的最高温度。

4 产品分类及型号命名

4.1 按使用时的气候环境分类

符合本标准的制冷器具应为表3给定的4种气候类型中的一种或多种。器具在表3中规定的环境

温度范围使用时,各间室温度应满足表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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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气候类型

类  别 符  号 环境温度范围/℃

亚温带型 SN 10~32

温带型 N 16~32

亚热带型 ST 16~38

热带型 T 16~43

4.2 按用途分类

制冷器具按用途可分为:

a) 冷藏箱(以汉语拼音字母C表示);

b) 冷藏冷冻箱(以汉语拼音字母CD表示);

c) 冷冻箱(以汉语拼音字母D表示)。

4.3 按冷却方式分类

制冷器具按冷却方式分为:

a) 自然对流冷却(直冷),不标注字母;

b) 无霜制冷器具,以汉语拼音字母 W表示。

4.4 型号命名

制冷器具产品的型号及含义如下:

 B

产品代号(制冷器具)

  

用途分类代号(以4.2.1中a、b、c规定表示)

—  

规格代号(总容积L,阿拉伯数字)

  

冷却方式,按4.2.2表示

  

改进设计序号(用大写英文字母顺序)

型号示例:BCD-185A,表示第一次改进设计的185L冷藏冷冻箱。

注:葡萄酒储藏柜型号命名见附录A.10.3;其他类型器具型号命名见附录 M。

5 材料、设计和加工

5.1 一般要求

器具的结构应确保在使用过程中具有适当的性能与可靠性。对这些使用性能应进行一系列的相关

试验。
注1:对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的安全要求,参见GB4706.13。

注2:对制冷器具的制冷系统的附加安全要求,参见GB9237。

5.2 材料及装饰件

器具内部使用的材料不得向食品传递气味或味道。附录J中给出了一种参考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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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内部使用的材料与存放食品接触时不应污染食品,也不应将有毒性物质传递给食品。附录L
给出了一种参考的测试方法。材料应耐潮气和食品酸的腐蚀。

所有的装饰件表面都应耐冲击,有足够强度,色泽牢固,光滑,易于清洗,并耐潮气和食品酸的腐蚀。

5.3 绝热和气密性

器具应有良好的绝热性能。绝热材料不应有明显的收缩变形,器具的外表面在正常工作时也不应

积聚太多的水汽。
器具进行第17章的凝露试验时,外表面不应出现流水状凝露。
当箱门或盖关闭后,不应有外部空气进入箱内。按第8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5.4 门、盖、抽屉和附件

器具的外门、盖及抽屉应不会受开、关的影响而老化,从而影响到气密性。附件应能保持它们正常

的功能。按第10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应可以从器具的内部打开外门、盖或抽屉。按第9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5.5 搁架和容器

搁架、容器及类似部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经第11章的机械强度试验后,不应发生变形而影

响到原有的功能。特别是当装有负荷时,滑动和旋转部件应能进行完全自由的运动。
对于设计可取出的搁架、容器及类似部件,使用时应易于取出。

5.6 收集和处理化霜水

5.6.1 对于能自动处理化霜水的器具,应设计有可完全收集化霜水的装置,化霜水在移动式内部接水

盘或外部收集器中被蒸发。对于无霜制冷器具或间室应有外部化霜水收集器,化霜水仅在外部收集器

内蒸发。
接水盘或其他化霜水收集器应有足够的容积,外部接水盘应有充分的蒸发手段。
半自动或手动化霜的蒸发器化霜水接水盘的容量至少应与相关蒸发器表面结霜的体积相同,按能

够形成冰的全部表面的面积乘以1mm计算。
化霜水排水系统的设计应能保证其适当的功能,应易于清除任何堵塞物,并尽量防止外界空气侵入

器具各间室内。

5.6.2 对于人工化霜的制冷器具,应设计有收集化霜水的装置或说明,其应能防止化霜水滴落到器具

底部的地面上,和/或防止损坏化霜期间仍存放在器具内的食品。
半自动或手动化霜的蒸发器化霜水接水盘的容量至少应与相关蒸发器表面结霜的体积相同,按能

够形成冰的全部表面的面积乘以1mm计算。
化霜水排水系统的设计应能保证其适当的功能,应易于清除任何堵塞物,并防止外界空气侵入器具

各间室内。

5.7 制冷系统

5.7.1 器具在运行时不应产生过度的噪声和振动。

5.7.2 冷凝器的设计应尽量避免积聚灰尘。

5.7.3 蒸发器的设计应防止器具在正常使用时受到损坏。
热交换表面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造,或表面采用防锈、无毒涂层,以承受在结霜与化霜状态交替变

化下的温度变化。

5.7.4 用户可以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应便于操作并能满足器具性能试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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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运动或弹性安装部件的管道及连接的设计应考虑到避免产生噪声及共振,以及在产品生命周期

内防止由于疲劳而损毁。其他部位的管道及连接的安装固定应安全可靠。必要时,管道和阀门应采取

良好的绝热保温措施。

5.7.6 制冷系统的设计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水汽在低温部件上凝结,以避免影响制冷系统的运行并对

器具和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6 尺寸和容积的测量

6.1 线性尺寸的确定

线性尺寸的测量应精确到mm。
器具的外形总尺寸应通过测量底部水平的长方体的高、宽和深得到,除门把手外,整个制冷器具内

接于该长方体,所有突出物需要做单独说明(见图2)。如果器具的脚是在器具安装时装配的,高度尺寸

不应包含脚。
使用所需空间应通过测量高、宽和深得到,包括门把手和器具使用中冷却空气自由循环必要的

空间。
器具使用所需的总空间尺寸应通过高、宽和深得到,包括门把手;器具使用中冷空气自由流通必要

的空间;以及允许将门开至最小角度以取出诸如容器与搁架,包括必须取出的接水盘和任何必须由人工

清空的储水容器等所有可移动部件所需的必要空间(见图2)。

图2 线性尺寸(以直立式俯视图为例)

6.2 容积的测量

6.2.1 概述

6.2给出了计算器具容积的方法。6.2的目的是在考虑制冷间室内部的特有功能和功能性部件的

情况下,提供一种统一的方法来确定器具容积。6.2不提供测量食物储藏能力、可用容积或容积可用性

的方法。
这种测试方法前提是假定器具内部与温度控制无关的任何部件都应取出,且这些部件占有的空间

认为是容积的一部分。如灯及灯罩对间室的温度控制没有影响则在测量时认为可以取走,而用户可调

节的温度控制装置及其护罩以及用来调节空气的风道系统应保持在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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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总容积

6.2.2.1 容积测量

所有间室测量的容积应精确到0.1L。总的容积为所有间室实测容积之和,总容积的标称值精确到

升(L)。

6.2.2.2 容积的确定

器具内壁的准确形状包括所有凹凸部分应予以考虑。冰水分配器,考虑到分配功能,冰槽的容积应

计算在总容积里。
计算容积时,器具内部的配件(如:搁架、活动隔板、容器、内部照明灯罩等)应视作不在位。
以下部件应保持在原位,且不应包含在总容积中:
———控制器及其护罩容积;
———蒸发器的容积(包括由于蒸发器而无法接近的空间)(见6.2.2.3);
———器具制冷或运行所必需的风道的容积;
———门内胆上模塑成型的搁架所占空间。
冰水分配器以及绝缘隆起部分不计算在容积内。所有冰水分配器的部件都不计算在容积内。
图3~图7给出了容积确定的具体示例。

6.2.2.3 蒸发器的容积

蒸发器的容积应为其深度、宽度及高度的乘积。
总容积减去的容积应包括以下情况:

a) 强制循环的蒸发器,蒸发器罩以及其后的容积都应减去,包括蒸发风扇和风扇所占有的容积。

b) 对板式蒸发器,垂直安装的板式蒸发器背部距内壁的容积应去除;水平安装的板式蒸发器若

蒸发器上部距离内壁的距离小于50mm,则水平板式蒸发器之上的容积应减。可移动的滴水

盘或槽视作不在位。

c) 若最上部的制冷搁架和最下部的制冷搁架与最接近的间室水平内壁的距离≤50mm,则最上

部制冷搁架距离上部水平内壁之间的容积、最下部制冷搁架距离下部水平内壁之间的容积应

去除。所有其他制冷搁架视作不在位。

6.2.2.4 “二星”级部分(或间室)

当符合下述所有条件时,在门上空间和余下的容积内,允许存在“二星”级部分(或间室):

a) “二星”级部分(或间室)应标有“二星”级标志;

b) “二星”级部分(或间室)要用隔板、容器或类似结构与“三星”级、“四星”级容积隔开;

c) “二星”级部分额定总容积不应超过该间室容积的20%;

d) 说明书中要对“二星”级部分(或间室)有关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

e) “二星”级部分(或间室)的容积应单独标出,不包括在“三星”或“四星”级容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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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图也适用于所有对开门冷藏冷冻箱、下冷冻冰箱以及分开的单间室冰箱,所有应去除的容积是一致的。

图3 上冷冻冰箱示例

注:在运输或制冰机不使用时用于冰槽上的盖子,在容积测定时应去除。

图4 自动制冰机的分配器和冰道的测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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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动制冰机间室容积测定示例

图6 抽屉式搁架或篮筐的轨道容积测定示例

注:在关门的情况下计算旋转隔板的容积。内部旋转隔板的容积(A)不包含在容积内。门内胆的凸出部分(B)也
不包含在容积内。

图7 冷藏室带有转动隔板的法式对开门容积确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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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试验条件

7.1 总述

试验的顺序不必按照章条的顺序来执行;试验的结果应体现在试验报告上;必要时,试验的特殊信

息做为试验所涉及章节的特别条目在报告中加以说明。
在满足12.3的前提下,试验应按照制造商推荐的试验包储存方案放置负载。
试验期间,如环境温度或电压等一系列的参数应保持恒定且尽可能保持在接近目标值。用如下要

求进行验证(如图8所示):

a) 确定试验周期内的平均值,其应在目标值的第一给定允差范围内。
(目标值-Tol1)<平均值<(目标值+Tol1)。

b) 确定试验周期内的标准偏差σ,其应满足2σ<Tol2。
其中,σ  ———标准偏差;

Tol1———目标值的允差;

Tol2———目标值第二允差。
参数的波动通过要求2σ<Tol2来进行约束,这就意味着95%的测量数据点在允差范围内(假定参

数为正态分布)。与采样频率无关。

图8 试验参数保持常数的验证图

7.2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使用铜或黄铜构成的圆柱进行测量。
在达到稳定运行工况及试验进行期间,每一个环境温度传感器Ta1和Ta2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环境温度积分平均值应保持在设定环境温度的±0.5K以内;

b) 两次测量的标准偏差应小于0.5K;

c) 垂直方向上的环境温度梯度不应超过1K/m。
各项试验在下列环境温度条件下进行:

a) 进行储藏温度试验时:

SN型 +10℃和+32℃;

N型  +16℃和+32℃;

ST型 +16℃和+38℃;

T型  +16℃和+43℃。
对于可在多个气候环境下使用的器具,试验在上述气候类型温度范围的限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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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于气候类型为SN、T的制冷器具,试验在+10℃和+43℃的温度下进行。

b) 进行耗电量试验时:

+16℃和+32℃分别测量。

c) 进行负载温度回升时间、冷冻能力、冷却能力和制冰能力试验时:

+25℃。

d) 进行凝露试验时:

SN型、N型:+25℃;

ST型、T型:+32℃。

e) 进行降温试验时:

+43℃。
表4给出了各项试验时,试验包使用情况,及试验时温度的要求。

表4 各项试验时试验包及试验温度要求

测试项目

(条款)
环境温度

各间室初始温度及试验包使用情况

冷却室 冷藏室 冰温室 “0星”
“一星”

和“二
星”级室

“三星”

和“四星”

级室

试验开始后间

室温度要求

储藏温度

根据气候

类型来

确定

是否有

试验包
无 有 无 有

初始温度 平均值 瞬时值 平均值 最大值

保持初始温度

冷冻能力 25℃

试验包 M包 有 无 有

初始温度 表6
无需

测量
平均值

最大/

最小

试验 过 程 及 结 束 均

应满 足 冷 冻 能 力 的

规定

负载温

度回升
25℃

试验包 同储藏温度试验

初始温度 无要求 -18℃

仅“三 星”或“四 星”

级室要求

冷却能力 25℃

试验包 无

初始温度 表6
+4℃±
0.5K

表6 平均值
平均/

最小

试验 结 束 时 试 验 包

应 达 到 相 应 温 度

要求

自动制

冰能力
25℃

试验包 无

初始温度 表6 平均值 最大/最小
无

降温试验 43℃
试验包 无

初始温度 43℃

最 终 达 到 降 温 温

度值

凝露试验

SN和N
型:25℃
ST和T
型:32℃

试验包 无

初始温度 ≤特性温度

保持初始值

耗电量
16℃和

32℃

试验包 无

初始温度
装载耗电量测试时,装载前应满足附录 G规定的温度要

求;其他无要求

满 足 耗 电 量 试 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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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湿度

无特别规定时,试验室内相对湿度应不超过75%。
在环境温度+10℃进行测试的试验,相对湿度限值不适用。

7.4 试验室布置

7.4.1 试验平台

每台制冷器具应安置在一个木头或木制品(如胶合板、复合木板)的坚固的试验平台上,该平台涂有

无光泽黑漆,其下面敞开以使空气自由流通。满足平台其他要求的悬浮地板可作为平台。木制平台或

地板可用覆盖有低发射率的深色、无光泽、平滑、不透水表面(如油毡)来替代黑色油漆。
平台底面应比试验室地面高出至少0.05m,平台底面比被测试器具两侧壁及前壁伸出至少0.3m,

平台后边则应伸至器具背面的墙壁或垂直隔板处。
若试验室地板是木头或木制品制成,地板底部是绝热的,地板表面温度与较低的试验室温度梯度传

感器的温度保持在1.5K内,则不需要凸起的平台。试验期间应记录代表性位置的地板表面温度来检

查该要求的有效性。

7.4.2 后部墙壁或隔板

器具后面的表面应坚硬、垂直并且由木头或木制品制作,涂成无光泽黑色。该表面应为连续的,超
出器具各侧面和顶部不小于0.3m。该表面可以固定在试验室的墙壁上,留有≥0.03m的间隙,或者为

试验室内一个固定的隔板。

7.4.3 侧面隔板

如果测试样品有风扇强制循环的冷凝器,应有防护(如果适用)以保证冷凝器的散热不直接影响相

邻近的正在测试的样品。从前面散热的器具不需要侧板。
如果在背部或者侧面有内置冷凝器,则在器具的两侧需要使用木头或木制品制作的无光泽黑色的

连续的隔板,隔板固定在平台上,与器具两侧平行,距离器具的侧面至少0.3m。隔板超过器具顶部至

少0.3m,深度至少为0.3m。必要的情况下(如有两侧内置冷凝器)两侧隔板的深度应足够防护任何相

邻测试中的器具不受到冷凝器直接辐射。
一些产品既有内置冷凝器又有风扇强制循环冷凝器,这种情况上述两种条件均应满足。试验室可

以选择风扇强制循环冷凝器的样品带侧板进行测试。

7.4.4 传感器位置

环境温度传感器应在器具两侧TMPa1和TMPa2位置(图9)。温度传感器的高度为平台上0.9±
0.1m或被测器具的高度±0.1m,取较低者。温度传感器距离后隔板的深度为0.3m±0.1m。温度传

感器距离器具侧面的间隙为0.3m±0.1m。若侧面隔板延伸至环境温度传感器位置或侧面隔板为外

墙形式,则相应的环境温度传感器应布置在隔板靠近器具侧,如果需要,可加以防护来防止器具的辐射。
环境温度传感器与任何隔板或固定装置的间隙至少25mm。

为了确定温度梯度,在试验室内能代表试验条件的位置应布置两个额外的温度传感器,其高度分别

为距离平台0.05m和2m处。
环境温度传感器应当与试验室内与测得的空气温度相差超过5K的热源或冷源隔离,包括空气调

节设备、外部窗户或者在测试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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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试验室整体布局

制冷器具应与试验室内测得的空气温度相差超过5K的热源或冷源隔离,热源或者冷源包括空气

调节设备、外部窗户或者其他在测试的器具。
试验室内的空气循环应使环境温度保持在规定的偏差范围内。正在测试的制冷器具应与流速大于

0.25m/s的气流隔离。在试验室运行期间,器具安装后,但是在没有开始必要的运行前,在距离器具所

有可触及表面(包扩顶部)中心0.3m处测量的空气流速要满足此要求。
试验室内的空气循环不应干扰制冷器具本身正常的空气循环。

图9 限制空气流通的隔板和环境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7.5 试验包

7.5.1 尺寸及偏差

进行各项性能试验时,应使用具有直角平行六面体形状的试验包。冻结前试验包的尺寸、质量见

表5。

表5 试验包的尺寸和质量

尺寸

mm

允许偏差

mm

质量

g

允许偏差

g

50×100×100

尺寸为50:

±2.0;尺寸为100或200(1kg包使用时):

±3.0
5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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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摆放,试验包可以用非金属线捆扎在一起,形成底部尺寸为100×100的包堆。若包堆高

度大于200mm,则可用1kg试验包(200×100×50)捆扎,使得其形成底部尺寸100×100的包堆。
试验包应定期检查,其表面应无可见的孔洞或裂缝。当发现试验包超过了表5给出的偏差时,应被

更换。

7.5.2 试验包的成分

试验包由下列成分组成:

a) 每1000g填充材料含有:
羟乙基甲基纤维素  230g
水         764.2g
氯化钠       5g
对氯间甲酚     0.8g
此填充料的冻结点为-1℃(其热学性能相当于瘦牛肉)。

b) 另一种冻结点为-5℃试验包的组成成分:
羟乙基甲基纤维素  232g
水         725g
氯化钠       43g
对氯间甲酚     0.6g
c) 包装材料由一层塑料薄膜或其他适当的材料构成,该材料具有隔离外界环境介质中的湿气的

特性。装入填充材料后,应立即将包装材料密封。建议采用一种层压薄膜,它是由一层易于封

接的120μm厚的高压聚乙烯薄膜和外部的一层约12.5μm厚的聚对苯二酸酯薄膜所构成,这
两层物质被粘接在一起。

除下述情况外,其他情况下使用a)型试验包和b)型试验包均可以:

1) 在冰温室时,仅可使用b)型试验包。

2) 冷冻能力测试的冷冻负载,仅a)型试验包可用。

3) 在“一星”级室使用时,仅a)型试验包可用。

7.5.3 M 包

M包或称测量包,是指质量为500g的试验包(50mm×100mm×100mm),其几何中心处装有供

测温用的热电偶或其他等效的测量装置。热电偶应与填充材料直接接触,并应注意采取措施使外界的

热传导减至最小。M包组成成分和尺寸规定参照7.5.1和7.5.2。

7.6 器具的运行要求(试验前准备工作)

7.6.1 新器具运行

验证试验时,压缩式制冷器具在第一个平均功耗测量前,压缩机至少运行12h;无压缩机的器具在

耗电量测试前应至少运行12h。此运行可以在任何方便的环境温度下或者在一个平均功耗测量时任

意温度稳定状态的一部分。

7.6.2 器具的安装

7.6.2.1 一般要求

器具应安装在符合7.4的试验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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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2 后部间隙

为了便于此部分的介绍,定义了如下尺寸(图10所示):
尺寸A:器具最后部的凸起部分(包括任何固定安装的限位器)到试验室墙(或器具背部的模拟墙)

的距离;
尺寸B:器具背板到试验室墙(或器具背部的模拟墙)的距离。不管背板是否垂直,测量在背板最低

点处进行。
器具的背板是指器具外壳后面最大平面,不包括任何局部特征(冷凝器或与压缩机或支架有关的凸

起部分)。
器具应按照如下的要求组装并放置在试验室内:
———器具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进行组装(包括在安装时需要装配、组装或激活的任何限位器);
———在平面视图中,器具的背部应与试验室墙或其后的模拟墙平行;
———若没有规定器具背部间隙,则器具最后部的投影应紧靠着测试墙(尺寸A=0);
———若规定了背部间隙,则器具应按照说明书规定的背部间隙进行放置;但是若规定的器具背部到

试验室墙的距离B>51mm的,则需调整尺寸至尺寸B=51mm或A=0mm。
若限位器的安装导致器具背板距离测试墙的距离B≥80mm,则不再使用限位器。如果装配后限

位器与制造商说明书规定的任何尺寸相冲突则也不再使用限位器。如果装配后部限位器后与制造商说

明书规定的任何尺寸相冲突,应使用指定的最小间隙。限位器的安装,应按上述规定处理。
若没有规定器具打开盖子需要预留的尺寸(如卧式冷柜),则盖子打开至垂直位置时最后部的位置

被认为是器具的最后部投影位置。
对便携式器具或独立式吸收器具(制冷由使用热作为能量源的吸收过程产生),则遵循制造商规定

的后部间隙。若没有指定限位器,则最后部投影与墙的距离≤20mm。

图10 无限位器器具背部间隙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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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3 嵌入式器具

对准备嵌装使用的器具要按照说明书及以下内容进行嵌装。

后面的间隙应满足7.6.2.2的要求。
专门内置墙上或放置在柜台或工作台下或在壁橱内(底嵌式)的制冷器具应嵌装或放置在涂黑的测

试围栏里。围栏用厚度15mm~25mm的木头或木制品(如胶合板或复合木板)。如果制造商要求有

一个装饰门,则应当安装上。
测试围栏的内部尺寸应与制造商使用说明一致。
如果给定的是尺寸范围,应当使用最小的尺寸。
如果没有给定尺寸,测试围栏的内部尺寸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深度的内部尺寸应当大于制冷器具整体深度尺寸20mm~22mm;
———宽度的内部尺寸应当大于制冷器具整体宽度尺寸4mm~6mm;
———高度的内部尺寸应当大于制冷器具整体高度尺寸2mm~4mm。
如果必要,测试围栏应当按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提供必要的通风孔。
器具应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嵌入或放置在测试围栏中。
如果器具配备有用于填充器具与测试围栏之间缝隙的隔板、隔条以及其他填充的固体或弹性材料,

则应予以应用。如没有,可以不作处理。
测试围栏后面的隔条应当与测试围栏紧密的靠在一起,以防止意外气流影响。

7.6.3 组合式器具

对带有非制冷器具的组合式器具应组合后按照本标准进行测试和测量,但是非制冷器具部分要在

用户可调节的最低能耗状态运行,包括关闭和不工作状态。

7.6.4 摆放

除非与本标准冲突,器具应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摆放。所有塑料填充材料要取出(滑动板,基座,托
盘等)。 

除下述内容外,随器具提供的所有的内部配件包括抽屉、箱体、容器应摆放在位(除另有规定外):

a) 冷冻食品储藏室中,无固定摆放位置的冰盒应取出,所有其他的冰盒保持在位;

b) 如果一个搁架附带一个便利功能区,则搁架和便利功能区应放置在一个预期的对测试结果和

温度传感器影响较小的位置;

c) 任何没有固定位置的托盘、箱体或容器都应取出;

d) 与温度传感器位置相关的搁架的要求见7.8。

7.6.5 变温室设定

各项试验时,变温室的设定情况如下:

a) 储藏温度试验:
储藏温度试验时,变温室应在变温范围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间室类型下分别进行试验。

b) 冷冻能力试验:
冷冻能力试验时,若变温室的可变温度范围包含冷冻室,则应将变温室设定为冷冻室进行试验,否

则,按照最冷温区间室类型进行测试。

c) 负载温度回升:
负载温度回升试验时,若变温室的可变温度范围包含冷冻室,则应将变温室设定为冷冻室进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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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否则,按照最冷温区间室类型进行测试。

d) 冷却能力:
冷却能力试验时,若变温室的可变温度范围包含冷藏室,则应将变温室设定为冷藏室进行试验,否

则,按照最暖温区间室类型进行测试。

e) 自动制冰能力:
自动制冰能力试验时,变温室按照最冷温区间室类型进行设定。

f) 降温试验:
降温试验时,变温室按照最冷温区间室类型进行设定。

g) 凝露试验:
凝露试验时,变温室按照最冷温区间室类型进行设定。

h) 耗电量试验:
耗电量试验时,首先根据变温室宣称的可变温度范围的中间值来依据表6规定的温度范围选择间

室类型,然后根据表10的特性温度进行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按间室类型就高取特性温度下进行试

验。例:变温室的温度范围为-14℃~+10℃,覆盖冰温室和“0星”级室特性温度,则按冰温室选取;
变温室的温度范围为-7℃~+10℃,则应按特性温度冷藏室进行试验。如果带变温室的器具,调节

变温室在不同间室类型之间变化时改变了器具的分类,则应在每个器具分类下进行耗电量测试。如,转
换型冷藏/冷冻箱,则应在器具作为冷藏箱时进行测试,也应在器具作为冷冻箱时进行测试。

7.6.6 用户可调节的功能

对于用户可调节的功能,应按以下要求进行设定:

a) 如果不同类型间室的容积可由用户调节,除非另有规定,则应调节至较低温度的间室容积

最大。

b) 如果器具装有用户可操作的选择器或开关,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器具温度变化,如快速冷

冻开关,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应使其不工作。

c) 其他用户可调节的用于显示、调节器、网络连接或辅助功能(屏幕)开关,若打算连续运行,则按

照使用说明进行设定;制冷器具正常运行时不是必须的部件或不是连续运行的附件应保持不

工作状态。

d) 如有用户可调节的防凝露加热器,则按照各试验的具体要求进行设定。

e) 除非储藏温度性能另有规定的,用户可调节的用来调节便利功能区温度的风阀和控制器,且该

便利功能区不能定义为子间室,应设定在最大耗电量状态。

f) 对于用户可调节方向的通风管道、通风口、排气口,要依据各自的使用说明进行设定使得它们

不直接指向温度传感器中心30°区域内;如果没有专门的说明书,则应调他们在全部打开并设

定在中间或中心位置或使得他们尽可能指向任何温度传感器30°以外的区域。如果没有中间

位置,则应调节气流朝向最上方或朝着门的方向;如风道有扩散或缩小气流的选择,则应设置

到最分散的位置。若使用说明给出了设定方式,则应选择最接近上述要求的设定。

g) 除非说明书规定的,任何手动控制的空气调节风扇在性能测试中应处于打开状态。

h) 如果温度控制装置不能由用户调节,则应按照器具交付状态进行测试。

i) 若器具上可调节的控制装置的设定没有完全列出,则控制器的设定选择应使得在测试过程中

能满足各间室的要求。

7.6.7 自动制冰机

储冰仓在所有测试中均应保持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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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测试过程中,不管储冰仓里是否有冰,冰的传送装置都应保持其功能状态,也就是所有的传送

道都保持自由工作状态,所有可能影响传送冰或停止制冰时使用的盖子和障碍物都不应使用。

7.6.8 防凝露电加热器

若装有防凝露加热器,则应按具体试验的要求进行设定。

7.6.9 能源

7.6.9.1 电源

试验时,器具应以额定电压供电,或以额定电压范围平均值(100±1)%供电,频率为额定频率

(100±1)%。
总的供电电压的谐波失真不应超过3%,并在报告中体现,供电电源要在报告中描述。
在每个连接点的采集周期所记录的电压要满足下列要求:

a) 电压积分平均值应为试验电压的(100±1)%;

b) 电压标准偏差的2倍应小于电压平均值的1%;

c) 频率平均值应为试验频率的(100±1)%;

d) 频率标准偏差的2倍应小于频率平均值的1%。

7.6.9.2 除电能外的能源

不使用电能的器具应按其铭牌中所标示的供能条件进行试验。

7.6.9.3 多能源

使用多能源的器具应分别按其铭牌中所标示的不同的供能条件进行试验。

7.7 测量仪器

7.7.1 温度测量仪器

温度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
除非特殊规定,温度测量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k=2)应不大于±0.5K。所有测得的温度应精确到

接近0.1K或精度更高。
温度由温度探测装置测量,其感温头应插入试验包内或置于黄铜或镀锡铜质圆柱中心。该圆柱的

质量为25×(1±5%)g,直径和高最大尺寸不大于18mm。本标准中所引用的温度传感器指铜质圆柱。
圆柱应保持洁净以保持低的热辐射率。
从测量仪器上引出的热电偶线应妥善布置,以防止空气进入到食品储藏间室内。

7.7.2 湿度测量仪器

试验室的湿度应在有代表性的位置测量并记录。若规定了湿度范围,则测量设备的精度应使得测

量结果整体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5%,湿度范围是以百分比表示的相对湿度。若仅规定了单侧的湿

度限值,则设备的精度应该足够确保满足允许的限值。

7.7.3 电气测量仪器

日耗电量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k=2)应低于2%或8(W·h)/d,选较大者。日耗电量记录应接近

1(W·h),或精度更高。电能应至少1min采集一次或在每个控制事件采集一次。除电能外,推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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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的功率和功率因数。
注:详细信息见ISO/IECGUIDE98-3:2008,不确定度测量———第3部分,测量中的扩展不确定度指南。

测量精度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7.7.4 长度

长度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k=2)要低于1mm或0.5%,取较大者。
所有长度记录应接近1mm。

7.7.5 质量

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k=2)小于5g。

7.7.6 时间

试验持续时间计算值,由每个采样阶段所记录的时间的偏差组成,其扩展不确定度(k=2),不超过

10s或0.1%,选较大者。每个采样点的分辨率为1s或精度更高。本标准不要求确认发生在每个采样

间隔内的事件。然而,使用事件记录仪来确认采样间隔内事件的时间可以提高数据质量,尤其在器具控

制周期较短时。

7.7.7 电压和频率

电压和频率测量值的扩展不确定度(k=2)小于0.5%。能量数据应使用不超过1min的相等的采

样间隔进行记录。

7.8 间室平均空气温度的确定

7.8.1 总则

7.8仅给出采用铜质圆柱热电偶测量空气温度的情况,若采用 M包测量,则应按照具体章节的规定

进行。

7.8.2 传感器位置

7.8.2.1 一般条件

除最小间隙(最小间隙是到铜质圆柱外表面距离)外,温度传感器的位置是指传感器(铜质圆柱)几
何中心的位置。

所有温度传感器的位置是根据间室的有效高度和宽度来给定的。间室的有效高度见7.8.2.4。若

底部或顶部是倾斜的,则有效高度取其平均高度。控制器和风道盖以及其他占用空间小于2L的功能

或突起应忽略。

7.8.2.2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

除非另有规定,3个铜质圆柱温度传感器布置在非冷冻食品储藏室(例如冷藏室、冰温室和冷却

室),见图11、图12以及图13,图14布点位于箱体内的后壁与门的内壁之间的中间位置处,具体高度

如下:

a) 距间室有效底部50mm处;

b) 距间室有效底部1
2h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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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距间室有效底部3
4h

处,即距离有效顶部1
4h
。

任何刚好位于盒式蒸发器下面的传感器应放置在盒式蒸发器的平面中心位置。盒式蒸发器是指在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内的任意形状的蒸发器,蒸发器的结构可提供独立的储藏空间(子间室)。

7.8.2.3 冷冻食品储藏室

冷冻食品储藏室布置5个(或7个)点,具体位置如下(见图15~图18以及图19):

a) 两个点在距离间室有效顶部50mm处(一前一后,带压缩机台阶的卧式冷冻柜应考虑压缩机

台阶,按照图18进行布置);

b) 一个点在从有效底部开始测量1
2h

处;

c) 两个点在距离有效底部50mm处(一前一后,带压缩机台阶的卧式冷冻柜应考虑压缩机台阶,
按照图18进行布置);

d) 若冷冻食品储藏室的有效高度>1000mm,则在距离有效底部1
4h

和3
4h

处增加两个传感器。

7.8.2.4 等效位置及其他要求

7.8.2.4.1 等效位置的确定

若传感器的安放位置不能满足图15~图18的要求,则尽量选择图20所示的镜像位置进行摆放。
若器具结构仍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则应尽可能接近其中的一种方式来确定其测点位置。

7.8.2.4.2 有效高度计算

间室总高度h1 的有效高度h 的调节应考虑任何全密闭的半宽或全宽便利功能区或子间室,(如图

11,图12),按式(1)计算:

h=h1-a-b …………………………(1)

  式中:

h———有效高度,单位为毫米(mm);

h1———间室总高度(忽略半宽的子间室或功能区),单位为毫米(mm);

a———与有效顶部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b———与有效底部的距离。
与有效顶部的距离a 的按式(2)计算:

a=h2a ×
w1a

w
…………………………(2)

  式中:

h2a ———顶部子间室或功能区的高度;

w1a———顶部子间室或功能区的宽度;

w ———间室的全宽。
与有效底部的距离b按式(3)计算:

b=h2b ×
w1b

w
…………………………(3)

72

GB/T8059—2016



  式中:

h2b ———底部子间室或功能区的高度;

w1b———底部子间室或功能区的宽度;

w ———间室的全宽。
有效高度的调整仅适用于在间室顶部或底部的子间室和便利功能区。
计算有效高度时,隔板或搁架忽略。
如果器具中有一个凸起的板式蒸发器且蒸发器超过器具高、宽或深的20%,则在进行温度传感器

布点时认为该蒸发器表面即为间室的内表面。
注:板式蒸发器紧邻间室的内壁或顶部,不用作单独的搁架或储藏空间或子间室。

若子间室/便利功能区的与紧邻物体的侧间隔<40mm,则认为其延伸至紧邻的物体。
若子间室或便利功能区的宽度>间室宽度的80%,则认为整个子间室宽度为全宽。

7.8.2.4.3 间室深度

温度传感器应在间室前和后的中间位置。对所有间室,间室前面指门内壁。若表面非平的或直的,
则测量点周围等效平均值来确定有效前和后位置。

注:盒式蒸发器参考7.8.2.2进行测量;变宽度间室按照7.8.2.4.4进行测量。

7.8.2.4.4 宽度和深度可变的间室

若整个间室的宽度和深度随高度变化(7.8.2.4.9规定的便利功能区除外),则应按每个温度传感器

所在高度点确定的宽度和深度来确定其测温点位置。

7.8.2.4.5 小间室或小的子间室

高度不超过150mm并且容积不超过25L的间室或子间室或便利功能区如果其温度需要测量,则
布置2个温度传感器。每个传感器距子间室底部的位置50mm,一个在其左前方,另一个在其右后方,

距离门内壁或后内壁的距离为d
4
,距离侧内壁的距离为w

4
具体位置见图13。

7.8.2.4.6 高度较低的间室

若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子间室或便利功能区的有效高度≤300mm且有效高度≤0.7倍的宽度或深

度,则按图14布置测温点。
若宽度或深度>700mm,但有效高度与宽度或深度的比值<0.6时,也要按图14进行布点。
若冷冻食品储藏室有效高度≤200mm且容积≤40L,则按图14布置测温点。

7.8.2.4.7 内部装配间隙(搁架除外)

除非另有规定,温度传感器与任何内部装配、内壁或者功能区应保持至少25mm的空气间隙。本

条的间隙指任何内部装配、墙或者功能区与温度传感器相邻近的外表面的距离。
若温度传感器距离非全宽的固定子间室或功能区的间隙<25mm,则应移动温度传感器使其高度

不变,与子间室或便利功能区至少保持25mm间隙。若温度传感器的放置位置刚好紧邻一个两侧均有

空间的便利功能区,则温度传感器应排放在空间较大的一侧。若两侧间隔相等,则左侧间隔处传感器摆

放在等效高度中心偏上位置,右侧间隔处传感器摆放在等效高度中心线或偏下位置。参考图11和

图12。
当侧边间距≥100mm时,半宽的子间室或便利功能区旁才能布置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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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4.8 搁架及温度传感器的布置

若搁架位置可调节,则应调节搁架位置使其刚好在温度传感器下并保持25mm的最小间隙。若搁

架的调节受限制使温度传感器刚好落在距搁架25mm以内的区域,则应调节温度传感器的位置使其在

搁架上并保持25mm间隙。

若可能,在最大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内,应有一个搁架刚好在温度传感器位置TMP1 和TMP2 之间,

有一个搁架刚好在温度传感器位置TMP2 和TMP3 之间。尽可能地使剩余的搁架均匀布置在间室内。

有指定的位置但位置可以互换的门搁架、抽屉、箱子、滑动篮筐以及其他物品,则应保持在位但使其对温

度传感器的干扰最小。
按照说明书的规定,正常使用中不必保持在位的物品,所有测试中应取出。
若温度传感器摆放位置在制冷搁架上或下50mm的以内,则应移动温度传感器的位置使得其距离

制冷搁架大于50mm。

7.8.2.4.9 便利功能区和温度传感器布置

若便利功能区影响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则7.8.2.4.7和7.8.2.4.8规定适用。若间室温度传感器的摆

放刚好在便利功能区内,则应移动其至最接近的外部位置。

7.8.2.4.10 冷冻食品储藏室传感器和门搁架

若深的门搁架的位置影响或包围了图16、图17中温度传感器位置TMP12或TMP14或空气间隙

<10mm,则温度传感器中心距离门内壁距离增加至150mm(增加50mm)。若仍不能满足要求,则应

将温度传感器摆放在门搁架内尽可能接近的位置,且温度传感器中心与内壁保持30mm间隙,与搁架

底部保持50mm间隙。

7.8.2.4.11 抽屉或容器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摆放

若密闭的间室/子间室或便利功能区是抽屉或容器的形式,则摆放温度传感器时,其顶部的位置应是抽

屉或容器拉出后其上部最低固定点处(效果相当于放入抽屉的物品在抽拉抽屉时不被碰到的最高高度)。
若温度传感器要求在抽屉或容器内部或附近,则温度传感器应该放置在抽屉或容器的内部,抽屉或

容器被看作为内壁。
若抽屉或容器为单独的间室或者在一个间室中占主导地位,则按照7.8.2.2和7.8.2.3进行布点。

若为完整的抽屉或容器,则传感器应放置在相应的抽屉或容器内(按照7.8.2.4进行布点),间隙满足

7.8.2.4.7的要求,抽屉的底部作为搁架(满足7.8.2.4.8的规定)。
若可利用的空间太小以至于不能满足间隙的要求,则温度传感器至容器底部的间隙(25mm)应尽

可能满足,而间室顶部的间隙可减小。

7.8.2.4.12 便利功能区的考虑

在按本标准测试时,容积满足如下要求的便利功能区不需要按照子间室的要求进行温度的测量:

a) 间室中固定的便利功能区不超过间室总容积的25%;

b) 间室中固定的和可移动的便利功能区不应超过间室容积的40%。
若在任何间室中固定的便利功能区超过限值,则应选择一定数量的固定便利功能区作为子间室(并

且进行分类和测试)直到满足便利功能区容积的要求,按照下述原则进行选择:

a) 首先选择有独立温度控制装置(包括仅两个位置调节的控制器),容积以递减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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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再选择无独立温度控制装置的容积以递减的顺序。
若有两个或以上同等的便利功能区,首先选择的应当是距离间室中心也就是温度传感器位置最远

的最远的。
便利功能区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见7.6.6。
如果间室全部或主要由抽屉和/或容器组成,这些一般不全部看做便利功能区来处理。

7.8.3 间室平均空气温度的确定

7.8.3.1 一般条件

对每个间室,确定每个测温点的平均空气温度。然后用这些温度来一起计算间室温度。

7.8.3.2 确定每个测温点积分平均温度

通过积分的方法计算每个传感器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温度。试验阶段应使用较高的采样频率。
如:高采样频率对持续时间较短的周期是有益的。如果需要把不一样采样频率的数据相结合,每个数据

点应根据相应的采样时间比例加权。

7.8.3.3 间室温度确定

间室温度由适合的温度确定周期来确定。

7.8.3.4 平均温度计算

间室温度为间室内所有温度传感器的平均温度。

单位为毫米

a) 一般非冷冻食品储藏室 b) 顶部带有带半宽保鲜盒、

冰温区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
c) 为保持间隙而移动

温度传感器位置的实例

图11 非冷冻食品储藏间室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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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ⅰ)剖视图 (ⅱ)剖视图 (ⅲ)剖视图

(ⅳ)剖视图 (ⅴ)剖视图 (ⅵ)剖视图

(ⅶ)剖视图 (ⅷ)剖视图 (ⅸ)剖视图

图12 非冷冻食品储藏间室局部剖面图

单位为毫米

图13 小间室布点图(满足7.8.2.4.5要求的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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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4 高度较低间室布点图(满足7.8.2.4.6要求的间室)

单位为毫米

图15 高度≤1000mm,无制冷搁架的冷冻食品储藏室中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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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6 高度>1000mm,无制冷搁架的冷冻食品储藏室中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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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7 高度>1000mm,带制冷搁架的冷冻食品储藏室中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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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8 卧式冷冻箱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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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为保持与抽屉或容器的间隙,TMP1的位置重新布置过(非冷冻食品储藏室)

b) 抽屉或容器内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冷冻食品储藏室)

c) 上层抽屉的高度<75mm,顶部传感器的布置(冷冻食品储藏室)

图19 抽屉或容器内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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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20 温度传感器的镜像位置图(正视图)

8 门、盖或抽屉的气密性试验

8.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试器具的门封或盖封是否能充分阻止外界环境空气的任何非正常侵入。

8.2 试验环境、准备工作及程序

试验前,器具在16℃~32℃环境温度下放置,不通电,使器具与环境温度达到平衡。
将一厚0.08mm、宽50mm、足够长的纸片放在门封或盖封上任意一点处,然后将门或盖正常关

闭,使其压在纸片上。纸片厚度的确认依据ISO534的规定。
通过检查纸片没有自由滑动来评定门或盖的密封性。
注:将器具门或盖关闭并在箱内照明,通过视检门封或盖封周围有无漏光,则可找出气密性最不利之处。

9 门或盖的开启力试验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试门或盖是否能从里面打开。
通过视检并进行GB4706.13—2014的相关试验来检查是否符合要求。

10 门、盖和抽屉的耐久性试验

10.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试门、盖和抽屉的铰链和把手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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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外部的门和盖

10.2.1 试验条件与准备工作

器具在16℃~32℃环境温度下放置,不通电。
门搁架按第11章的规定装入负载。

10.2.2 门的开启程序(见图21)

门开启时,开启角从0°到5°~15°之间,门的运动过程是受控制的过程,该受控运动近似为正弦曲线

变化,随后是门的自由运动过程。门的开启应发生在开启周期的前1/4周期处。

10.2.3 门的关闭程序(见图21)

门关闭时,从开启角45°到40~35°之间,门的运动过程应是受控制的过程。随后是门的自由运动

过程并按正常使用情况关闭。
试验的周期数为每分钟10次~25次。
———间室设计温度T>-6℃时,外部的门和盖应经受100000次开和闭的操作,而不会对门或盖

的气密性造成损坏。
———间室设计温度T≤-6℃时,外部的门或盖要经受30000次开和闭的操作,而不会对门或盖

的气密性造成损坏。
上述程序完成后按第8章的规定进行检查。
变温室按最暖温度间室类型进行试验。

图中:

1———开门;

2———关门;

3———开启角度;

4———推杆;

5———拉紧的线;

6———松弛的线。

图21 外门开关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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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外部抽屉

10.3.1 试验条件与准备工作

器具在16℃~32℃环境温度下放置,不通电。
所有的篮框,搁架和容器按第11章的规定放置负载。

10.3.2 抽屉的开启程序(见图22)

将抽屉拉出到距离完全开启位置15mm~20mm处。

10.3.3 抽屉的关闭程序(见图22)

将抽屉从距离完全开启位置15mm~20mm处关闭。

图中:

A———开门路线;

1———拉出;

2———推进。

图22 外部抽屉的开关示例

试验的周期数为每分钟5次~10次。
———间室设计温度T>-6℃时,

1) 单个抽屉应经受100000次;

2) 多个抽屉应分别经受50000次。
开启和关闭的操作不应对抽屉密封的气密性造成损坏。
———间室设计温度T≤-6℃时,每个抽屉应经受30000次开和关的操作,不应对抽屉密封的气

密性造成损坏。
上述程序完成后按第8章的规定进行检查。

11 搁架和类似部件的机械强度试验

11.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试用于储藏食品的部件(如:搁架,容器,蒸发器等)的机械强度,并且验证此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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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否符合5.5的要求。

11.2 温度

11.2.1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为16℃~32℃。

11.2.2 冷冻室(或箱)、冷冻食品储藏室(或箱)和低温室

在储藏温度试验(见第12章)完成后,器具断电,所有装上负载的搁架、篮框、容器及支架的性能都

应经受检查。应将所有可滑动或转动的搁架和抽屉移至其允许行程的中间位置(A/2)处(见图23),但
如设置有限位器,且此限位器限制部件的位移小于其行程的一半时,则应将这些部件移至限位器处。这

些部件应在此位置上停留1h,然后再回复到原来位置处。
如制造商已在说明书中规定某些搁架或容器在维修或运输时要取出,但在正常使用中必须留在固

定位置上,则这些部件应被视为固定部件,并且与储藏温度试验时的情况相同,在固定位置测试其性能。

图中:

A———允许的路线。

图23 对于没有限位器的滑动部件的试验位置

11.2.3 冷藏室,冰温室和冷却室

器具不通电,箱门敞开。
被测部件上依次放置直径80mm,重1000g的圆柱负荷。但正常使用中,受试部件上方净空小于

150mm时,则采用直径相同,重500g的圆柱负荷。
专门设计供存放蛋类的部件不应放置圆柱负荷。
负荷应按其轴线垂直放置,尽量多放。负载不能互相重叠,也不能伸出部件的边缘。
对于滑动或转动的搁架和抽屉,试验按11.2.2的规定进行。
对于特殊形状的门搁架,必要时,可根据搁架的具体形状改变负荷的直径,但保持其压强不变。
所有装有负荷的受试部件在规定的位置上经受试验1h。

11.2.4 变温室

变温室按其设计的最严酷状态,进行11.2.2或11.2.3规定的试验。

12 储藏温度试验

12.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试在相应的气候类型所要求的环境温度下(见7.2),器具是否满足表6中各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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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要求(及化霜及恢复期温度回升的要求)。

表6 各间室实测温度要求

间室类型/℃

冷藏室

“三星”及
“四星”

级室

“二星”

级室

“一星”

级室

“0星”

级室
冰温室 冷却室

食品

储藏室

T1m,T2m,T3m Tma T***a T**a T*a Tzma Tcci Tcma Tpma

0≤T1m,

T2m,

T3m≤+8
≤+4 ≤-18b ≤-12b ≤-6 ≤0

-3≤
Tcci≤+3

+2≤Tcma

≤+14

+14≤Tpma

≤+20

平均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大值 平均 瞬时 平均值 平均值

  a 所指的温度包含“四星”、“三星”、“二星”、“一星”级室的温度。
b 在化霜及恢复期,无霜制冷器具的储藏温度允许温度上升不超过3K。

  为了满足要求,每个环境温度下,至少能有一个控制设定使得所有间室满足相应的内部温度要求。
不同的环境温度,控制器可以调节。

注:由于这一试验冷冻食品储藏室内负载包的装载情况同冷冻能力测试相同,因此建议储藏温度试验后接着进行

冷冻能力试验。

12.2 器具的准备

器具按照7.2的环境温度进行设定,按照7.6的要求放置在试验室内。
防凝露加热器设定:
正常使用中常开的防凝露加热器要处于常开状态;手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要处于打开状态,若可

以调节,则应调至最大加热状态;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应允许其能正常工作。
器具空载运行至稳定状态并尽可能接近表6的温度。
所有的制冰机都要保持其工作状态但不制作新冰。
如果可以证明连接水源与不连接水源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则可以不连接水源。

12.3 空气温度传感器(铜质圆柱)、试验包及 M 包的装载情况

12.3.1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除了冰温室和葡萄酒储藏室)

储藏温度试验时,间室的铜质圆柱热电偶按照7.8.2.2和7.8.2.3进行布置。

12.3.2 冰温室

冰温室应放置7.5规定的试验包。按表7摆放试验包及 M包。
表6规定的温度Tcci应使用最大表面水平放置或悬浮的 M 包来测量。它们可以直接放置在间室

或抽屉的表面,但要与内壁、顶部以及其他试验包至少保持15mm的空气间隙。间室中 M 包应对角

放置。
如果间室内部有属于器具的设计一部分的细分的空间(搁架等),且该空间尺寸太小以至于不能水

平放置 M包,则允许 M包垂直放置。
如果尺寸太小不能放置一块 M包(如门搁架),则可以用一个专门的支撑物紧邻搁架并尽可能接近

门内胆放置 M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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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温室的温度即间室内任何 M包的瞬时温度。应符合表6规定的温度条件。

表7 冰温室试验包放置情况

冰温室容积V/L 试验包数量

V<10 2

10≤V<20 3

20≤V<30 4

30≤V<40 5

40≤V<50 6

50≤V<60 7

60≤V<70 8

70≤V<80 9

V≥80 10

12.3.3 冷冻食品储藏室及部分

12.3.3.1 总则

使用 M包来测量间室温度,M包按照12.3.3.4的储藏方案放置在试验包中。
每部分或每个间室的温度为该部分或该间室的最热 M包的温度。温度条件应满足表6规定。

12.3.3.2 试验包

所有试验包和 M包都应符合7.5的规定。
试验包应预先冷冻到与表6规定的间室温度相近的温度。
试验包呈“线性”堆放并保持一定的空气间隙。湿的试验包冷冻在一起是不允许的,但是为了保持

试验包线性堆放,可以用非金属的捆扎绳将他们捆扎起来。允许使用间隔物来保持各堆试验包的空气

间隙,间隔物的横截面应尽量小,其导热率应尽量低,且间隔物的放置应对正常空气循环无明显的干扰。
一些直径15mm的球形塑料珠垂直系在放置在垂直捆绑的试验包中认为可以满足要求。

12.3.3.3 试验包放置

试验包按以下方案放置:

a) 在间室(包括任何门空间)尽可能多的放置试验包。

b) 试验包堆之间、试验包与间室内壁、出风口等之间的最小间隙15mm(见图24)。如果可能,试
验包堆之间在水平方向的间隙相等。若在容器内,则在内部圆角允许的情况下,试验包应堆放

恰到容器的内壁。对试验包冷冻后尺寸比正常尺寸大的,某些情况下实际空气间隙可低于

15mm。参考7.5试验包允许的偏差。

c) 最高试验包上表面与负载限线、搁架或其上紧邻的水平表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或等于10mm
但小于60mm。若顶开式间室无负载限线,则垂直间隙大于或等于10mm 且小于或等于

60mm。(即10mm≤垂直间隙≤60mm。)若宣称的容积中有高度小于60mm的间室,则垂直

间隙可以低于10mm(但是试验包不能触到顶部)。

d) 放置在搁架上的试验包应使得最前排试验包的前面与搁架的前面平齐,并且以搁架前后中心

线为轴对称地放置在搁架上。如果间室不匀称而使得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则堆放应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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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

e) 试验包直接堆放在每个水平表面(见图24和图25)。试验包垂直堆放(也就是每块试验包完

全覆盖其下面的试验包而没有任何偏离);

  除门搁架外,试验包应使得最大表面水平放置;

  带筋的搁架被认为是水平表面。若需要,可以用间隔物来保持试验包堆的稳定。

f) 门搁架上的试验包的放置应使得试验包与门内表面距离等于另一侧剩余的间隙。
若门搁架没有足够的空间水平放置试验包,则试验包垂直放置。若有足够的高度可以垂直放置试

验包,则应垂直堆放[见图25e)]。
如果因为门搁架底部形状要求,则可以使用最小的包堆来保持试验包垂直并在中心线。

g) 若垂直表面是门的内表面,则试验堆应按如下方式摆放:

  ———若标有负载界限线,负载界限线距离门内壁或门搁架小于100mm则试验包应堆放到此

界限线处[见图24a)];否则应堆放试验包至门内壁或门搁架等于100mm处。

  ———若无负载界限线,但有自然负载界限时,则试验包应堆放到此界限处[见图24b)]。
注:内部的门、搁架、篮筐或挡板的边缘等可看做自然负载界限。

h) 当箱内的水平承载表面与垂直内表面相交处为圆角时,则试验包堆中底层的试验包应与水平

承载表面直接接触[见图24e)]。

i) 若有一个小的细分专门用于非自动制冰和储冰,并且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是不可拆卸的,则
冰盒应充满水,在间室放置试验包前冷冻好并放置在位。若冰盒和细分部分可以移去,则整

个间室放置试验包。

j) 装有自动制冰机的制冷器具,宣称用于储冰的容器都要保持在位并放满试验包。

12.3.3.4 M 包放置

12.3.3.4.1 前开间室

按图25a)~图25e)进行 M包放置。
一般情况,两个 M包对角放置在顶层,另外两个 M包按相反的对角放置在底层。
如果前开的间室打开的高度大于或等于1m,则在前面堆的几何中心应放置一个 M包。
若间室在器具底部且有压缩机台阶的,则在最底部接近压缩机正上方放置一个 M包。
若门储藏部分有试验包的,则在门顶部与间室内最前面 M包相反的方向放置一个 M包,在最底部

与间室内前面的 M 包相反的位置放置另一个 M 包。若门的储藏空间高度大于1m,则在门的中间放

置一个 M包,而不在间室最外侧放置 M包[见图25e),TMP8'代替TMP8]。
若上述 M包的数量和位置不能实现,则尽可能接近这些位置放置。
若间室太小放置上述试验包后不能满足空气间隙的要求,则可减少试验包。
若试验包个数和位置与标准不一致的,则报告中应当标明。

12.3.3.4.2 顶开间室包括卧式冷冻箱

M包应放置在顶层的四个角落、顶部中心、底部中心和压缩机顶部对应间室位置。若无压缩机台

阶,则 M包放置在底部角落或底部最热的位置[见图25f)和图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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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带负载界限标记的侧视图

b) 自然负载界限侧视图

c) 侧视图—带容器

图24 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图

44

GB/T8059—2016



d) 侧视图—与风道之间的间隙

e) 水平表面装载

所有标出的水平尺寸≥15mm
10mm≤所有垂直间隙≤60mm

图24(续)

a) 宽度<245mm

图25 冷冻食品储藏室试验包及 M 包的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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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45mm≤宽度<360mm

c) 带门储藏空间的全宽的冷冻食品储藏室试验包摆放-含 M包

d) 带有固定冰盒、储冰仓的全宽间室(M包镜像位置)

图25(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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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高间室—中间高度增加 M包

f) 卧式冷冻箱

g) 卧式冷冻箱(有压缩机台阶)

图25(续)

注:图25中每个 M包的摆放位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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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开间室 卧式冷柜和其他顶开间室

测量位置 位 置 描 述 测量位置 位 置 描 述

TMP1  顶部左前方a TMP9  顶部左前方

TMP2  顶部后右方a TMP10  顶部左后方

TMP3  底部右前方a TMP11  顶部右前方

TMP4  底部左后方a TMP12  顶部右后方

TMP5  压缩机台阶上方 TMP13  顶部中心

TMP6  门关闭时,门搁架顶部右侧a TMP14  底部中心

TMP7  门关闭时,门搁架底部左侧a TMP15
 压缩机台阶上方或底部中心或者底部

可能的最热点处

TMP8
 打开高度≥1m时,前方,高度和宽度的中

心位置

TMP8'

 打开高度≥1m的间室带有门搁架时,门
搁架高度和宽度的中心位置(用此测温点代

替TMP8)

  a 如果由于不对称使得TMP1 放置在顶部右前方角落会好些,那么所有其他的 M包也应对调到相反的位置(也

就是,原来左侧放置的 M包都放置到右侧,原来右侧的 M包放置到左侧);左侧、右侧均是在门关闭时对应的

位置。

12.4 测试程序

12.4.1 概述

当所有温度符合表6的要求后,测试时间持续约24h。整个测试阶段温度应符合表6要求。
试验“通过”的具体要求是整个测试阶段温度满足表6的要求,且在结束阶段(阶段E)3h内每个M

包的平均温度不应明显高于开始阶段(阶段S)3h内相应 M包的平均温度(见图26)。
如果器具有化霜控制周期,则阶段S~阶段E之间应包含一个化霜及恢复期。

图26 储藏温度试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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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详细内容

在所有温度满足表6要求后,开始进行试验。阶段S和阶段E的位置及长度见表8。

表8 阶段S和阶段E的要求

条款
是否有温度

控制周期
无化霜控制周期

24h内多于一个

化霜控制周期

24h内仅有一个

化霜控制周期

阶段S和阶

段E长度

无  每个阶段至少3h

有  阶段S和阶段E包含相同的温度控制周期且不少于3h

阶段S位置
无

有
 任何满足条件的时间  阶段S刚好在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处结束

阶段E的位置

无
 阶段 E在阶段S开始

后至少24h后结束

 阶段 E刚好在最后一

个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处

之前结束,该化霜及恢复

期在 阶 段 S 开 始 后 的

24h内

 阶段 E在阶段S开

始后至少24h结束,且
在下 一 个 化 霜 及 恢 复

期开始之前

有

 阶段 E在阶段S开始

后至少24h一个完整的

温 度 控 制 周 期 结 束 处

结束

 阶段 E在阶段S开始

后的24h内,最后一个化

霜及恢复期开始之前的

最后一个温控周期结束

处结束

 阶段 E在阶段S开

始后至少24h且在下

一个 化 霜 及 恢 复 期 开

始前,一个完整温控周

期结束时结束

  示例1:若一个器具的化霜控制周期为10h,阶段S长3h,第2个化霜及恢复期在试验开始后13h处开始,第3个

化霜及恢复期在试验开始后23h开始。则试验包含两个完整的化霜及恢复期,在阶段S开始后23h结束。

示例2:若一个器具的化霜控制周期为11h,阶段S长3h,则第2个化霜及恢复期在试验开始后14h处开始,第

3个化霜及恢复期在试验开始后25h开始。则试验仅包括一个完整的化霜控制周期,在阶段S开始后14h
处结束。

示例3:若一个器具的化霜控制周期为22h,阶段S长3h,则第2个化霜及恢复期在试验开始后25h处开始。则试

验没有包含一个完整的化霜控制周期,在阶段S开始后24h处结束。

12.4.3 符合准则

整个测试过程中所有温度均应满足表6的要求(包括化霜及恢复期允许的偏差)。
阶段E每个试验包的平均温度应不超过其在阶段S平均温度+0.2K。

12.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环境温度;

b) 任何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和其他可调节的控制器、风门的设定位置;

c) 冷藏温度Tma和T1m、T2m、T3m的值;

d) 对冷冻食品储藏室,在阶段S期间最热 M包的最高温度值(即参考温度)[见k)项],在化霜及

恢复期期间超出参考温度的持续时间以及超过参考温度的最高温升值;

e) 阶段E和S中每个 M包的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

f) “0星”级室温度Tzma和Tz1m、Tz2m、Tz3m;

g) 冰温室的瞬时温度Tcc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和每个 M包的积分平均温度值Tccim;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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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冷却室温度Tcma的值和Tc1m,Tc2m,Tc3m的值;

i) 食品储藏室温度Tpma和Tp1m、Tp2m、Tp3m;

j) 储藏方案图,所有间室试验包和 M包的位置;

k) 图或表指明每个间室及其“二星”级部分内各个 M 包的位置及最热 M 包的位置,还应指出由

于化霜控制周期的影响,在温度偏移期间,各间室具有最高温度值的 M包的位置;

l) 间室类型。

13 冷冻能力试验

13.1 目的

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测量冷冻室的冷冻能力。如果间室冷冻能力足够大则间室也可定义为“四星”级室。

13.2 方法概述

留出足够的空间放置冷冻负载,其他空间按照第12章储藏温度试验的要求装入压仓负载。器具运

行至稳定状态且满足表6储藏温度的要求。装入25℃的试验包(冷冻负载),用来代替食物的装入。冷

冻负载的重量按冷冻室容积来定,每100L放置3.5kg负载。记录冷冻负载冷冻至-18℃的时间。如

果冷冻负载能在24h内冷冻且其他最大温度偏差也能满足,则可以称之为“四星”级室。
注:因为冷冻食品储藏室的装载与储藏温度特别类似,所有可以在储藏温度试验后进行此试验。

13.3 准备程序

13.3.1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25℃。

13.3.2 器具的准备

器具按7.6的要求进行放置。如果器具的结构可以被用户调节,则应调节使得温度最低的间室容

积最大。
防凝露加热器设定:
如果器具装有在正常使用中处于常开状态防凝露加热器,则试验时应使防凝露加热器运行。
如果器具装有手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应处于打开状态,如果可以调节,则应调至加热最大。
如果器具装有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应允许其正常工作。
器具空载运行至平衡状态,温度达到或尽可能接近表6的规定。

13.3.3 冰温室、“0星”级室和所有0℃以上间室温度的测量

在试验中,冰温室温度不用测量,但是要按照储藏温度试验放置试验包。储藏温度试验时通常运行

在0℃以上的间室按照7.8的要求布置测量点,但是用 M包代替铜质圆柱。“0星”级室使用铜质圆柱

测量间室温度。

13.3.4 制冷器具负载的放置

13.3.4.1 冷冻食品储藏室———压仓负载

在适合的冷冻室中留出冷冻负载的空间,接近间室温度的压仓负载按照储藏温度试验的要求装入

冷冻食品储藏室。
冷冻间室中,每块冷冻负载最多占用3块压仓负载的空间。如制造商在说明书中指明有一个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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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供冷冻食品用,则此部分应装入冷冻负载。
除了为留给冷冻负载而被中断的空间外,M包应按照储藏温度试验的要求放置在压仓负载中。这

种情况下,M包应尽可能放置在与储藏温度试验等效的位置并记录新的位置。若在冷冻负载旁有压仓

负载堆,则应用 M包替换压仓负载堆顶部的试验包,使得 M包与冷冻负载相邻。如果压仓负载在冷冻

负载上,则直接在冷冻负载上的一层压仓负载中心的试验包用 M 包替换。如果压仓负载在冷冻负载

下,则冷冻负载下的一层压仓负载中心的试验包用 M包替换,使得其刚好在冷冻负载下面。

13.3.4.2 具有独立的“三星”级室的器具

如果器具具有自带外门或盖的独立的“三星”级室,并且说明书推荐,在冷冻前,冷冻食品已储存在

间室内,而留下冷冻间室的空间来放置需要冷冻的负载(也就是此“三星”级室视为冷冻室的扩充),如符

合以下条件,基于此方法所声明的冷冻时间是允许的:

1) 按该方法进行本试验时,确认声明的冷冻时间,并且在试验期间其他各间室的温度应符合

13.5.1中的a)~g)的要求;

2) “四星”级室的冷冻负载至少能满足以冷冻室和“三星”级室容积的和为基础计算的冷冻能力即

每100L冷冻3.5kg。
为了满足留给每块冷冻负载的空间不超过3块的压仓负载,可能有一些压仓负载仍需要保留在冷

冻室中。

13.4 试验程序

13.4.1 开始条件

所有相关的控制装置按照要求进行调节;装入压仓负载的器具运行至稳定运行状态。
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内部温度应满足表6的要求,表6中没有规定最低温度限值的,则不应低于

其特性温度2K。
间室温度不能独立调节的器具,如果上述要求不能满足,则低于最低限值的不符合间室应调节至尽

可能高的温度。
表6中从左到右温度指示的顺序,也表明温度条件的优先选择次序。
在某些情况下,在达到13.4.2规定的稳定运行状态之前,可不必达到本条所规定的稳定运行状态。

13.4.2 控制装置的设定

若器具提供了预冷冻运行的手段(加速冷冻或快速冷冻),在13.4.1规定的稳定运行状态达到后,
器具按制造商说明书规定的预冷条件进行控制装置的设定,并进行13.4.3规定的试验。

若说明书没有规定预冷条件,则在13.4.1规定的稳定运行状态达到后进行13.4.3的试验。

13.4.3 冷冻负载的冷冻

达到13.4.2规定的条件后,装入冷冻负载。对于带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应在稳定运行状态并且

在一个化霜及恢复期之后装入冷冻负载。试验不应在化霜及恢复期期间进行。若在装入冷冻负载之前

达到稳定状态时,除了13.4.2的规定,不允许再调节可手动调节的控制器。
冷冻负载量是按照所有用来评价是否为“四星”级室的间室容积(不包括“二星”级部分)计算所得,

即3.5kg/100L。冷冻负载重量近似到0.5kg,最低不得低于2.0kg。
冷冻负载预先达到温度+25℃±1K。冷冻负载试验包应水平放置,并按制造商说明书和试验包

储存方案(第12章储藏温度试验)的要求来放置,如无特别说明,则冷冻负载应放在能尽可能快地被冻

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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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冻负载与压仓负载之间保持15mm的间隙。试验包堆之间允许使用间隔物以保持自由空间,而
不允许使用其他方法。

M包应均匀分布在冷冻负载的试验包之中,至少有一个 M 包在冷冻负载的中心处。按每3kg冷

冻负载设一个 M包,且 M包不应少于2个。

13.4.4 结束试验记录数据

记录压仓负载和冷冻负载中的 M包的温度,以及其他间室内 M 包的温度。直到冷冻负载中全部

M包的瞬时温度的算术平均值达到-18℃时为止。
应注意并记录冷冻负载从装入至达到-18℃所需的时间。

13.5 “四星”级室的判定条件

如果冷冻负载中全部 M包的瞬时温度的算术平均值在不超过24h的时间内达到-18℃,且满足

如下条件时,才可定义为“四星”级室:

a) 除非有化霜及恢复期发生,否则试验过程中任何压仓负载的 M 包的最高温度应不高于

-15℃且试验结束时,压仓负载最热 M包的最高温度应不高于-18℃。

b) 若试验过程包含化霜及恢复期,则在化霜及恢复期期间任何压仓负载 M 包的最高温度应

≤-12℃。并且试验结束时,压仓负载最热 M包的最高温度应≤-18℃。

c) 按13.3.4.2的要求,不用于放置压仓负载的任何独立的“三星”级室,最热 M 包的最高温度应

≤-18℃(在化霜及恢复期应加上表6允许的偏差)。

d) 任何“二星”级部分或间室最热 M包的最高温度应≤-12℃(在化霜及恢复期应加上表6允

许的偏差)。

e) 任何“一星”级间室最热 M包的最高温度应≤-6℃。

f) 试验过程中,冷藏室瞬间平均温度Ta 不超过+7℃,并且冷藏室瞬时温度T1、T2 和T3 的温

度在-1℃~+10℃。

g) 冷却室的瞬时温度Tc1,Tc2和Tc3不低于0℃。

13.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压仓负载质量,kg。

b) 冷冻负载质量,kg。

c) 冷冻负载的冷冻时间,h。

d) 相关间室的容积,L。

e) 冷冻负载冷冻能力试验期间,压仓负载内各个 M包测得的最热温度,“三星”级室、“二星”级部

分或间室和“一星”级室内各个 M包测得的最热温度;温度高于-18℃(-12℃或-6℃)的
持续时间以及任何化霜控制周期的持续时间。

f) 如果适用,冷藏室瞬时温度T1、T2、T3 和冷却室瞬时温度Tc1、Tc2、Tc3的最高值与最低值。

g) 所有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位置(包括定时器)。

h) 器具的试验包储存方案图,该图指示出冷冻负载和压仓负载中 M包及最热的 M包的位置。

i) 如冷冻室装有一个在冷冻时能设定器具连续运行,随后又能自动地恢复温度自动调节运行的

装置时,冷冻室恢复温度自动调节运行之前所用的时间。

j) 冷冻负载不低于3.5kg/100L,且最少不低于2.0kg,冷冻时间不超过24h。

k) 规定的冷冻能力=
Ml×12
Δtf

(kg/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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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冷冻负载,单位为千克(kg);
Δtf———冷冻时间,单位为时(h)。

14 负载温度回升试验

14.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量带有一个或多个“三星”或“四星”级室的器具其 “三星”或“四星”级室内放置

的试验包的温度回升时间。

14.2 试验过程

14.2.1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25℃(应符合7.2的规定)。

14.2.2 器具的准备

器具按照7.6进行安装。
器具试验前的准备、稳定运行状态及负载的放置与储藏温度试验的要求相同(见第12章)。

14.2.3 器具的运行

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应使得所有冷冻间室的温度达到或低与表6规定的温度。

14.3 试验周期和测定

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应立即切断器具的电源。
对于自动化霜的器具,应在器具化霜控制周期的稳定部分期间切断器具电源。
记录任何“四星”级室或“三星”级室内第一个 M 包达到-18℃的时刻和任何 M 包第一个回升到

-9℃的时刻。
注:首先达到-18℃的 M包可以不是首先回升到-9℃的 M包。

14.4 温度回升时间

14.3所记录的两次时间差即为温度回升时间。

14.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环境温度;

b) 负载温度从-18℃~-9℃的回升时间。

15 降温试验

15.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量器具的备用能力———尤其在高的环境温度下。本试验不适用于独立的葡萄酒

储藏柜或带葡萄酒储藏间室的器具。

15.2 方法概述

当整个器具包括其间室内温度稳定在环境温度43℃时降温试验开始。记录运行至达到表8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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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温度的时间。

15.3 试验程序

15.3.1 环境温度

温度稳定阶段和试验持续期间,环境温度为43℃。验证供应商宣称的性能时环境温度维持在

(43.0±0.5)℃,其他保持在大于或等于42.5℃。

15.3.2 器具的摆放

按照7.6的规定放置器具。

15.3.3 装置的断开

压缩机过载保护装置不应断开或桥接。在降温试验期间,可能影响制冷系统连续运行,且可由用户

调节的其他装置,应使其不工作或设定在能使制冷系统连续运行的状态。如果适用,温度控制器应设定

至自动化霜系统不工作或桥接以确保器具在试验过程中连续运行。如果无法使自动化霜系统不工作,
则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按照制造商默认的或推荐的方式设定。

15.3.4 用户可调的其他功能

用户可调节的挡板或温度控制器应调节至能得到最有利结果的状态。若上述设定不会使变温室偏

离其宣称最冷功能规定的范围,则这一设定也适用与变温室。
上述规定不适用于便利功能区的挡板或温度控制器。这些装置应设定在温度最低状态。

15.3.5 内部部件

不管说明书的规定,试验中不使用工具可以移动的任何蓄热装置(冰排或类似装置)应取出。所有

其他装置应按照7.6的规定保持在位或取走。
试验持续期间,任何剩余的冰盒应清空。

15.3.6 间室温度

按照7.8的要求进行测温点布置,0星间室除外(不进行温度测量)。

15.4 试验程序

15.4.1 预处理

器具断电,门或盖打开的状态下放置在环境温度为43℃的试验箱中,使器具达到环境温度。
注:根据经验,器具开门在试验室至少放置6h才能达到平衡的要求。

关门不通电。器具达到降温试验开始条件的状态下持续放置30min。开始条件满足两者之一:
a) 每个间室的平均温度变化不超过0.3℃;或
b) 按试验类型,符合以下温度条件:
———确定器具能力的试验,制冷器具间室的平均温度不低于43℃;
———验证宣称能力的试验,间室平均温度不超过43℃。

15.4.2 降温

通电开始运行直到每个间室的平均温度达到表9的降温温度值。
注:由于降温试验间室温度是连续降低的,因此间室温度的瞬态值为任意时间间室或子间室所有温度传感器的算术

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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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测试结束点

间室平均温度达到或低于降温温度时试验结束。间室的降温温度见表9。

表9 间室的降温温度

间室类型 间室降温温度/℃

食品储藏室 20

冷却室 15

冷藏室 8

冰温室 6

“0星”级室 不作要求

“一星”级室 -1

“二星”级室 -7
“三星”和“四星”级室 -12

15.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记录试验开始至所有间室温度同时达到或低于表9给的降温温度的时间;

b) 每个间室达到的平均空气温度;

c) 若适用,所有空气温度传感器可选择的位置(与标准规定位置不同时);

d) 变温室的功能选择;

e) 可能影响运行温度的用户可调节的挡板位置(包括间室和便利功能区);

f) 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

g) 所有其他用户可调节的开关和控制器的设定;

h) 测试中装置的任何断开、桥接或改变。

16 耗电量试验

16.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测量器具在规定试验条件下的耗电量。

16.2 试验程序

16.2.1 环境温度

耗电量测试应在环境温度16℃和32℃,相对湿度45%~75%条件下分别进行测试。

16.2.2 器具的准备

16.2.2.1 器具及传感器的放置

器具应按照第7章的要求进行放置并进行温度传感器的布置。

16.2.2.2 制冰盒

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任何有特定位置的冰盒在耗电量测试中应保持在位且处于空置状态(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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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另有规定)。

16.2.2.3 用户可调节的控制器

在按照附录E插值法进行耗电量测试时,不用于插值的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器设定到某一位置

使得其在所有测试过程中满足相应的间室特性温度的要求。在按附录E进行插值时如果需要进行两

次或多次试验,则只有那些用于插值的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器的设定可以变化。那些不用于插值的

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器及风阀的设定位置应进行记录。
若一个葡萄酒储藏间室既可以设定为单一温度也可以设定为多温区,则在测试时应选则单温区。

16.2.2.4 附件和搁架

按使用说明,在正常工作时无特定位置或本质功能的任何附件、冰盘、箱或容器应取出。
不论说明书如何规定,那些不借助工具便可取出的蓄热装置(如冰排或类似装置)应取出。

16.2.2.5 防凝露加热器

若器具装有正常使用时常开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处于工作状态。
若器具装有可由用户接通和断开的防凝露电加热器,则应在接通状态下进行测试。
若器具装有可由用户调节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应调节至最大耗能状态下进行测试。
注:附录F给出了用来评估手动开关的防凝露加热器耗电量增量的一系列可能的方法(如,测量不包括防凝露加热

器的耗电量,通过计算加上防凝露加热器的耗电量增量;或者测量的耗电量包含防凝露加热器的耗电量,然后

从实际耗电量中减去防凝露加热器的耗电量)。如果对这些方法有疑问,则可用附录B的方法在防凝露加热器

工作和不工作的情况下分别测试(必要时使用插值法)从而得出防凝露加热器的耗电量增量(需注意的是防凝

露加热器的运行对间室温度的影响很小)。

若器具的防凝露加热器为自动控制的且随环境温度和/或湿度的不同而自动调节,则应作为辅助装

置按照附录F进行测试。
若器具的防凝露加热器为自动控制且随环境温、湿度自动调节,但具有用户可选择加热功率的开

关,则应在最大功率状态下按照附录F进行测试。

16.2.2.6 自动制冰机———储冰仓

16.2.2.6.1 一般要求

若器具具有制取并储存冰块的自动制冰功能,则其储冰仓应作为子间室进行耗电量测试。在测试

报告中,自动制冰仓应作为“间室”来单独标明。
所有耗电量测试过程中,不管储冰盒里是否有冰,冰的传送装置都应保持其功能状态,也就是所有

的传送道或传送口都保持自由工作状态,所有可能影响传送冰或制冰时使用的盖子和障碍物都应不再

使用。若储冰仓为单独的一个间室,则应按照7.8进行温度布点(而不是按16.2.2.6.5布点)。

16.2.2.6.2 自动制冰机设置原则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保自动制冰机及其相关装置在耗电量测试时保持工作状态但不制作新冰。
为了获得这一状态自动制冰机应保持其正常功能但不制作新冰(但是应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一些冰

被取出后可以不用用户干扰的情况下自动产生新冰)。在耗电量试验中仅与制取新冰相关的元件或装

置不工作。与制取新冰没有直接关系的部件在耗电量试验中应处于运行状态,并且以能够履行其功能

的适当方式进行工作。在正常储藏条件下,制冰机的冷却面积应保持在正常储冰状态不变。
除非16.2.2.6.4验证试验另有规定,若能够证明器具在耗电量试验时,不连接水源与连接水源对耗

电量试验结果没有影响,则可以不连接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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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6.3 储冰仓摆放

除非16.2.2.6.4另有规定,储冰仓应清空,保持在位。自动制冰仓应看做子间室并按照16.2.2.6.5
的规定布置热电偶。

试验室在耗电量测试时按照16.2.2.6的要求为了使制冰机运行但因为储冰仓满而停止制作冰所采

取的任何措施(包括设定或配置)都应记录。

16.2.2.6.4 带自动制冰机的器具的耗电量验证

为了验证器具的耗电量,自动制冰机应按照制造商的规定进行设定。
为了检查耗电量试验中是否有任何未声明的规避装置工作,不管说明书如何规定,试验室应进行试

验来评估自动制冰机及其相关控制器的正常运行是否违背规避装置的要求及16.2.2.6.2的意图。
将制冰机连接到水源,制冰功能工作至储冰仓满,制冰装置在开始耗电量试验之前在其自身控制下

自动停止。为了节省试验时间,可在试验开始前将预先制好的冰块放入储冰仓,但应放置至制冰机仍能

制冰至储冰仓满的状态。自动制冰仓应按16.2.2.6.5的要求布置温度传感器。
制冰仓内的温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保持在冻结点温度以下。建议在相同或相近的温度控制设定及

内部温度下,储冰仓装满状态的耗电量不能超过储冰仓空仓状态耗电量的2%。

16.2.2.6.5 自动制冰机中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在耗电量试验中,自动制冰机仓内应有一个额外的温度传感器:

a) 垂直方向:在最大储冰线以下约50mm,且离储冰仓底部至少20mm间隙;

b) 水平方向:距离靠近外表面或较热子间室(门、墙或垫圈或子间室)的一侧的垂直中心线约

20mm处,或者,如果储冰仓距离外表面超过50mm,则距离储冰仓最大边垂直中心线约

20mm的位置(也就是储冰仓完全在间室内);

c) 如果b)的位置受直接空气流的影响,则重新放置热电偶使得其尽可能接近储冰仓侧边中心线

20mm处但应远离直接吹过的比储冰仓温度低的空气流。
如果温度传感器同a)和b)的位置不一致,则在报告中应记录。
注:在进行16.2.2.6.4自动制冰机的耗电量验证试验时,冰通常会接触储冰仓的温度传感器。16.2.2.6中独立间室

温度传感器布置的方法适用于储冰仓。

16.3 测量

16.3.1 特性温度

在进行耗电量试验时,各间室的特性温度如表10所示。

表10 耗电量试验时各间室的特性温度

间室类型 特性温度/℃

食品储藏室 17

葡萄酒储藏室 12

冷却室 12

冷藏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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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间室类型 特性温度/℃

冰温室 2

“0星”级室 0

“一星”级室 -6

“二星”级室 -12

“三星”和“四星”级室 -18

  进行耗电量测试时,每个间室都应在其宣称的间室类型下运行,以下情况除外:
如果器具在环境温度16℃和32℃下其间室的运行范围不能满足表10所定义间室类型的特性温

度要求(因为器具没有用户可调节的控制器或者调节范围有限),则应定义该间室为紧邻的最热的特性

温度的间室类型(基于16℃和32℃环境温度下最热特性温度的试验结果),并且其在最热的设定(若能

调节温度)下运行的温度仍小于或等于其紧邻的最热的特性温度。试验报告中应给出其宣称的间室类

型以及耗电量测试时设定的间室类型。
如果间室有独立的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使得间室可以在多于一个的间室类型下运行,若该

间室可以划分成变温室,则按照7.6.5中变温室的设定进行耗电量试验,否则按照最高能耗间室类型进

行测试。如果器具有变温室使得器具可以在多于一种器具类型下运行,则器具除在主要的器具类型下

进行耗电量测试外,在其他器具类型下也应进行耗电量测试。(如,器具带有变温室使得器具即可以按

照冷藏箱来运行,也可以按照冷冻箱来运行,则器具应在冷藏箱和冷冻箱下分别进行耗电量测试;器具

带变温室使得器具可以按冷藏冷冻箱运行,也可以按冷藏箱运行,则器具应按照冷藏冷冻箱和冷藏箱下

分别测试)。

16.3.2 耗电量试验时温度控制设定

按照本标准进行耗电量试验时,器具应至少有一个温度控制设定(或多个温度控制设定组合)使得

每个间室的平均温度同时小于或等于表10给出的特性温度。用于确定耗电量的数据点应能证明器具

有能力满足要求,但特定点不必直接测量。
如果器具没有用户可调节的控制器,则器具耗电量应按照其交付状态进行的单次测量确定。

16.3.3 耗电量的确定

16.3.3.1 耗电量组成

本标准规定的耗电量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a) 稳定状态功耗———在16.2.1规定的环境温度下,按照附录B的方法获得。

b) 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及温度变化———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的器具(每个系统都有自

己的化霜控制周期),每个系统都应确定一个代表性的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详见附录C。

c) 化霜间隔———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的器具(每个化霜系统均有其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
化霜间隔通过附录D确定。

d) 辅助装置耗电量———若器具带有规定的辅助装置,则辅助装置的耗电量根据附录F确定。

e) 装载能效———用附录G的方法来确定。
本标准中器具耗电量最低的可能值(也就是理论最优值)是进行耗电量测试时每个间室的温度刚好

等于其特性温度时测得的耗电量值。不是所有的器具都可以在这种状态下运行,试验室为了精确地获

得这一状态而在多个特定的试验设置下进行连续试验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本标准规定在不同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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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设定(若适用)下可选择进行多次试验,这是为了便于插值评估一点的耗电量使得在这一点处所有

间室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

16.3.3.2 目标

为了按照本标准确定家用制冷器具的特性,确定稳定状态运行符合相关要求(如:耗电量测试时,间
室温度等于或低于特性温度)的一个代表周期的温度和耗电量是必要的。为了获得耗电量的最好(最
优)结果需要几个不同的温控设定下的几个测试点来确定耗电量。

带有影响耗电量的自动化霜功能的器具(如:化霜循环),为了得到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的增量(如:
高于稳态功率的耗电量的增量ΔEdf)要通过规定数量的有代表性且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来确定。

这些值要在规定的环境温度进行耗电量测试时得到。
为了评价所选取的测试数据是否能用于计算耗电量,这些数据要进行分析和计算来确定内部温度

的变化、功率的变化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就耗电量评价而言,有两种方法来确定是否是稳态耗电量:

SS1:一种用于确定稳态的功率和内部温度的方法,详见B.3。没有化霜控制周期或者根据附录B
的要求,两次化霜及恢复期之间功率和内部温度满足稳态要求(通常是化霜间隔较长)。

SS2:一种用于确定非稳态的功率和内部温度的方法,详见B.4。根据B.3的要求,两次化霜及恢复

期之间功率和内部温度不满足稳态要求(通常是化霜间隔较短)。
化霜及恢复期所增加的耗电量和温度的变化需要确定(化霜及恢复期前后相对于稳态功率和内部

温度)。
两种方法都有判定条件来判定该区间是否是器具的代表性工作区间。

16.3.3.3 试验运行次数

耗电量应在16℃和32℃下分别测试:

a) 在所有间室温度都小于或等于表10给出的特性温度下单次试验结果来直接做为耗电量值;或

b) 多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在不同的设定下,对两次或三次试验结果进行插值,具体如下:
● 若在两种温度控制设定下进行试验,则按照E.3进行插值;
● 若器具有两个独立的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在3种温度控制设定下进行试验,则按

照E.4进行插值;
● 若器具3个或3个以上独立的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则按照E.4进行。

若使用b)法,则应证明在插值点所有间室的温度均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附录E给出相应规定

以确保达到上述要求。

16.3.3.4 稳态功率

对于无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每个环境温度下所选的各个温控器设置的稳态功率根据附录B
来确定。

对于有一个或多个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化霜及恢复期期间每个环境温度下所选的各个温控器设

置的稳态功率根据附录B来确定。
稳态功率单位用 W表示。

16.3.3.5 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和温度的变化

对于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都有独立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根据附录C确定在环境温

度16℃和环境温度32℃条件下确定每个化霜系统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的增量及温度的变化。
对于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都有独立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应记录每个系统的特性。
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的增量ΔEdf,单位用(W·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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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霜及恢复期温度的变化ΔThdf,单位用(K·h)表示。

16.3.3.6 化霜间隔

对于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都有独立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根据附录D确定在环境温

度16℃和环境温度32℃条件下化霜间隔。
对于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都有独立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应记录每个系统的化霜

间隔。
化霜间隔单位用h表示,精确到0.1h。根据化霜控制器的类型不同,化霜间隔可能是许多参数的

函数。

16.3.3.7 辅助装置

对于带有辅助装置的制冷器具,根据附录F确定辅助装置对耗电量的影响。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因辅助装置而增加的耗电量单位用 W 或(W·h)表示。根据当地的要求和条

件对该值乘以权重系数,从而得到相对准确的辅助装置耗电量。
在本标准范围内,制冰机辅助功能的耗电量不计入总耗电。

16.3.3.8 耗电量计算

16.3.3.8.1 日耗电量

所有能耗及功耗都应转换成日耗电量值。

a) 无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日耗电量按式(4)计算:

Edaily=P×24 ……………………(4)
式中:

Edaily———日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d];

P ———按照附录B确定的稳定状态的功率,单位为瓦(W);

24 ———每天的小时数。

b) 带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日耗电量按式(5)计算:

Edaily=P×24+
ΔEdf×24
Δtdf

……………………(5)

式中:

Edaily———日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d];

P ———按照附录B确定的稳定状态的功率,单位为瓦(W);

24 ———每天的小时数。

ΔEdf———由C.5确定的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能量增量,单位为瓦时(W·h);

Δtdf———由附录D确定的化霜间隔,单位为时(h)。
若器具有多于一个化霜系统(每个化霜系统有独立的化霜控制周期),则其他化霜系统基于

ΔEdf和Δtdf的值也应加到式(5)中。

c) 间室的平均温度,按式(6)计算:

Taverage=Tss+
ΔThdf

Δtdf
……………………(6)

式中:

Taverage———一个完整化霜控制周期内间室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ss ———为按照附录B确定的稳定状态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ΔThdf———由C.5确定的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相应间室的温度变化量,单位为千时(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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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df ———由附录D确定的化霜间隔,单位为时(h)。

ΔThdf可能是正值(在化霜及恢复期温度升高)也可能是负值(因为预冷及化霜过程漏热的影

响,化霜及恢复期温度较低)。
若有多于一个的化霜系统(每一个化霜系统都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则其他化霜系统基于

ΔThdf和Δtdf的值也应加到式(6)中。

16.3.3.8.2 总耗电量

总耗电量按式(7)计算:

Etotal=f{Edaily-16℃,Edaily-32℃}+Eauxl+b×Eaux2+ΔEprocessing-annual ……………(7)

  式中:

Etotal    ———总的年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年[(W·h)/a];

Edaily-16℃ ———16℃环境下测得的日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d];

Edaily-32℃ ———32℃环境下测得的日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d];

Eaux1 ———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年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年[(W·h)/a];

Eaux2 ———水箱式自动制冰机年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年[(W·h)/a];

b ———水箱式自动制冰机年耗电量计算时的加权系数,考虑到自动制冰机年耗电量测

试方法尚不完善,本标准中b=0;

ΔEprocessing-annual———年装载耗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a]。
式(7)中函数f 通过16℃和32℃占全年的天数来计算,本标准推荐16℃发生时间192d,32℃发

生时间173d。

16.4 试验报告

器具的耗电量以[(kW·h)/a]表示,四舍五入取整数。
试验报告中应给出耗电量测试采用的计算方法(如,单值、线性插值或三角形插值等)及判稳方法

(即采用SS1或SS2或DF1或DF2)。

17 凝露试验

17.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考核器具箱体外表面在规定的环境工况条件下的凝露程度。

17.2 试验程序

17.2.1 环境温度

SN型和N型      +25℃
ST型和T型      +32℃

17.2.2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以露点温度表示如下:

SN型和N型      +19℃±0.5K
ST型和T型      +27℃±0.5K
测试过程中记录的两次露点值标准偏差应低于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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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给出了露点温度、相对湿度与湿球温度的转换关系。

表11 湿度转换表

环境温度 露点温度 相对湿度 在1.01325bar下的湿球温度

32℃ 27℃ 75% 28.3℃

25℃ 19℃ 69.3% 21.3℃

17.2.3 器具的准备

器具按照7.6的要求进行安装放置。按照7.8的要求进行铜质圆柱热点偶的布点,并调节温控器至

整个测试过程中间室平均温度小于或等于耗电量测试时的特性温度。

17.2.4 器具的运行

如果器具装有可由用户接通和断开的防凝露电加热器,则应断开。如果在器具的外表面有流动的

水出现,则将防凝露电加热器接通,并调至最大功率,重复此项试验。
如果器具装有半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应人工或自动地设定防凝露加热器满足本试验的要求。

17.2.5 试验周期

当器具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用干净布将箱体外表面擦干,此时试验再继续进行24h。试验周期

应选择在凝露最可能发生的期间。

17.3 观测

试验期间,若器具外表面有雾状、珠状或流水状的凝露出现时应将其轮廓画出,并用相应的代码

“A”、“B”和“C”表示,见图27。

17.4 试验报告与结果

试验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试验期间在器具所有外表面出现的凝露区域应被画出,试验表面若出现流水状凝露则用图27
中的代码C表示,用代码A或B表示其他相应的凝露现象;

b) 试验报告应表明所选择的试验周期;

c) 观察凝露的持续时间;

d) 说明手动开关的防凝露电加热器是否按17.2.4的规定接通或断开;

e) 是否装有半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以及其设定及工作状态;

f) 是否装有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以及其工作状态。

A:雾状凝露   B:珠状凝露  C:流水状凝露

图27 凝露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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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制冰能力试验

18.1 一般要求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器具中自动制冰机的制冰能力。

18.2 试验过程

18.2.1 环境和水温

环境温度和供水温度25℃。

若器具连接到水源,水温应在器具的连接处测量。

18.2.2 试验前的准备

器具按7.6的规定放置在试验室内,所有间室空置。按照7.8的规定进行空气温度测量。

防凝露加热器设定:
如果器具装有在正常使用中处于常开状态防凝露加热器,则试验时应使防凝露加热器运行。
如果器具装有手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应处于打开状态,如果可以调节,则应调至加热最大。
如果器具装有自动控制的防凝露加热器,则应允许其正常工作。
除了手动充水的冰盒要取出,器具所有的内部部件均应保持在位。
达到稳定状态后,内部温度应满足表6的要求,表6中没有规定最低温度限值的,则不应低于其特

性温度2K。
间室温度不能独立调定的器具,如果上述要求不能满足,则低于最低限值的不符合间室应调定至尽

可能高的温度。
如果冷却室的大小可以调节,则调至尽可能小的位置,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设定温度控制装置,如

果制造商说明书没有规定,则设定其能满足表6要求的位置。
如果器具有化霜控制周期,则应保持其功能,但制冰能力试验期间,不应有化霜及恢复期发生。
若器具有一个“快速制冰”功能,则应当激活,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在这一刻开始试验。

18.2.3 试验程序

18.2.3.1 直接连接水源型

直接连接水源的自动制冰机按制造商的说明书连接到水温为25℃±1K的水源上。
注:水源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开始制冰能力试验之前,运行足够的时间以保证其能正常工作。应没有迹象表明水进入储冰仓。
循环式制冰机在一个循环完成充水后开始试验。连续式(非循环式)制冰机在稳定状态确定后的任

意时刻开始试验。试验开始时储冰仓应清空并保持在位。
连续式制冰机试验持续无间断运行12h;循环式制冰机工作12h(包含若干个完整的循环周期),

若12h时一个循环没有结束则延长试验至制冰循环结束。若试验过程中为了保证制冰机无间断运行

而清空储冰仓,则所清除的冰应进行称重,并将其重量加入到试验结束时储冰仓内冰的重量中。
试验结束后对储冰仓的冰进行称重。若有水进入储冰仓的迹象,则重复试验至少1次。若仍有进

水迹象,则终止试验,并记录结果。
记录试验持续时间,并计算24h的制冰量,kg/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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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2 水箱式

为了确保制冰机能正常工作,在制冰能力试验前,向水箱加入300g温度为25℃ ±1K的水,使
制冰机运行至少12h直到达到最低水位线且不再制作新冰。应没有水进入储冰仓的迹象。

打开储冰仓的门,将冰取出,门保持打开状态1min。
水箱中充入说明书规定的最大数量的水(水温为25℃±1K),水箱放回冷藏室。充水及放回冷藏

室的时间应小于1min,冷藏室的门保持打开状态1min。
水箱重新装好后,水第一次充入冰模后开始试验。
连续工作的制冰机持续无间断工作12h;循环式制冰机工作12h(包含若干个完整的循环周期),

若12h时一个循环没有结束则持续至循环结束。试验结束后对储冰仓的冰进行称重。
循环可通过监测冰模底部的温度来测定。
记录试验持续时间,并计算24h的制冰量,kg/24h。

18.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制冰机的类型、型号及序列号;

b) 试验开始时每个间室的平均温度;

c) 制冰能力,用24h制冰量表示,kg/24h;

d) 温度控制装置设定。

19 冷却能力试验

19.1 试验目的

试验的目的是测量冷藏室将4.5kg/100L的试验包从+25℃冷却至+10℃需要的时间,从而得

出其冷却能力。

19.2 准备程序

19.2.1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25℃,见7.2。

19.2.2 安装

器具按照7.6的要求放置在试验室内。
防凝露加热器设定:
若防凝露加热器在正常使用中处于常开状态,则试验时也要处于常开状态;若防凝露为手动控制

的,则加热器要处于打开的状态,若可以调节,则应调至最大加热状态;若防凝露加热器为自动控制的,
则应允许其正常工作。

器具的所有内部部件都应放在各自的位置。
在装入试验包之前,所有的间室都应是空的。温度传感器应按照7.8的规定进行布置。
达到稳定稳定运行状态后,除冷藏室外所有的间室温度都应满足表6的要求,以下条件除外:
● 若表6中没有规定间室的最低温度限值,则试验开始时间室的温度平均值应不低于其特性温

46

GB/T8059—2016



度2K;
● 在器具间室温度不能单独调节的情况下,如果上述设定不能实现,则不符合的间室应调节其温

度至尽可能高的状态;
● 若为冷冻食品储藏室,则特性温度为间室的平均温度。

19.2.3 间室调节

若冷却室或冰温室或变温室与冷藏室的容积之间可以相互调节,则应调节冷藏室至最大容积。用

该容积作为基准来进行测试。

19.2.4 搁架摆放

若搁架可以调节,则应在每个测温水平放置一个搁架使得直接放置在搁架(或筐的底部)的 M包的

中心与7.8规定的TMP1、TMP2、TMP3 的垂直距离尽可能小。
试验包不应放置在蔬菜抽屉、保鲜盒或类似容器内。若冷藏室中全部为抽屉和(/或)容器,或其占

主导地位,则抽屉或容器的底部被看作搁架。试验包应按照下述要求放置在抽屉或容器内。
注:若间室没有蔬菜抽屉、保鲜盒或小容器,则内部容器或间室内任何分割物的底部被看作最低搁架。

若器具的高度较低使得没有办法分成3个水平面时,则可以仅用TMP1 和TMP2 两个位置的搁架

来试验(见7.8图13)。
若不用来放置试验包的搁架位置可以调节,则尽可能均匀分布在器具中使得其位置尽可能小地影

响试验包的冷却速度。
试验包之间以及试验包与搁架(或筐)之间应至少有15mm垂直间隙。

19.3 测试程序

19.3.1 总则

稳定运行状态冷藏室的平均温度应为Tma=4℃ ±0.5K。若平均温度不能调节到此平均温度范

围内,则可用两个测试结果来进行插值,一个测试结果要高于特性温度另一个测试结果要低于特性温

度。两次测试结果偏离特性温度均不能超过2K,两次测试结果的差应不超过4K。
一旦达到表6的稳定温度且开始试验后,不再允许调节控制装置。以下情况除外:
按照说明书,若器具有一个“快速冷却”功能,则应在装入负载的时刻激活。
注:快速冷却功能即该功能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自动终止。手动调节温度控制装置变冷,一段时间后手动调节其变

热则不认为是快速冷却功能。

用7.5定义的试验包和 M包进行装载。
在装入冷却负载之前,试验包和 M包应稳定在25℃±0.5K。
若器具有化霜控制周期,则应在稳定状态再次获得且温度满足化霜恢复期温度准则的要求后装入

试验包。装入冷却负载不应在化霜及恢复期期间。
试验包应迅速放置到间室内。对需要装入冷却负载的地方,测量位置TMP1、TMP2、TMP3 的测量

装置可以取出或移到一边。记录 M包的温度直到所有 M 包瞬态温度的平均值达到10℃。达到温度

的时间需要记录。

19.3.2 冷藏室试验包摆放

冷藏室4.5kg/100L装载。负载的计算近似到0.5kg。
如果可能,每个搁架上摆放相同的试验包。若试验包的数量不是搁架的整数倍,则多余的包从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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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开始每层放置一个。(也就是,最终在每个搁架上的试验包的差别不大于1个。)
试验包水平放置在器具上。[也就是最大的面积直接接触搁架(间室门或仓或筐的底部)]。
如果可能,试验包之间尽可能保持相同的间隙。试验包之间、试验包与墙壁、容器的固体壁侧边、前

后要保持最小15mm的间隙。搁架上的专用通风口不能被覆盖。试验包不能延伸超出搁架边缘。
每个搁架上第一层试验包在宽度深度上应均匀分布且沿前后中心线对称放置(见图13)。若缺乏

对称性使得上述摆放不可能实现,则试验包应尽可能对称的放置。
若试验包在任何位置都不能按规定放置(如果要求在两个相等宽度的箱体上放置一层但是这样会

影响中间行的放置,或者由于压缩机台阶使得搁架深度低于360mm),则可以用一个尽可能接近要求

的位置来放置。这个位置需要记录。
试验包按照每层最多3×3的方式布置,也就是,每层不超过9个试验包。
若所有搁架的第一层都以最大数量放置后,仍有试验包需要放置,则第二层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堆放

放置。试验包应垂直堆放。(即每个试验包完全覆盖其下面的试验包而没有任何偏离)。
注:本条只是描述试验包的放置位置———这并不是一个试验必须的程序。

19.3.3 M 包

除非装入的试验包少于3kg,所有的器具都要用6个 M 包。如果所有装入的试验包数量为3kg
或低于3kg,则全部试验包都用 M包。

若装入的试验包数量超过3个,则 M包应对角放置(见图28)。

M包应放置在每个空间水平面的最底层。其他层用试验包来装载。
对角线相对位置的试验包与其上一层布置位置是交替变化的。

19.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装入试验包质量Ml,kg;

b) 试验时冷藏室容积;

c) 冷却时间Δtc(保留1位小数),h;

d) 冷却能力
Ml×12
Δtc

,kg/12h;

e) 与规定位置不同的搁架、抽屉或箱子的位置;

f) 如规定位置不同的试验包的位置;

g) 是否有“快速冷却”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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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所有间隙均≥15mm。

图28 冷却能力试验包布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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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电镀件盐雾试验

20.1 试验方法

器具的电镀件应按GB/T2423.17进行盐雾试验。试验周期为24h。
试验前,电镀件表面应清洗除油。

20.2 技术要求

按照20.1进行试验后,取出试样,用清水冲去残留在表面上的盐分,检查电镀表面腐蚀情况,镀层

上的金属锈点和锈迹,每100cm2 不应超过2个,每个锈点、锈迹的面积不得大于1mm2。当试件表面

积小于100cm2 时,则不应出现锈点和锈迹。

21 表面涂层试验

21.1 试验方法

21.1.1 表面涂层湿热试验

器具的表面涂层试样应按 GB/T2423.3进行湿热试验,试验环境温度:(40±2)℃,相对湿度:
(93±3)%,试验周期为96h。

取箱体侧面或门的任何部位。
取样尺寸150mm×150mm。
试验前,将试样表面清洗除油。
试验结束后,检查涂层表面情况。

21.1.2 表面涂层附着力试验

取样部位与尺寸同湿热试验。
试验前,将试样表面清洗除油。
附着力的测定用栅格进行检查。用附着力测定器或刀片在平整的涂层上横竖垂直切割4条至底金

属的划痕,形成9个1mm×1mm小方格,用宽25~35mm的漆刷去刷,检查涂层是否从方格脱落。
根据9个方格中涂层脱落的总面积来进行评定。

21.2 技术要求

21.2.1 器具的表面涂层按21.1.1进行湿热试验后,其表面外观良好,不应有明显的针孔。试样主要表

面任意100cm2 正方形面积内,直径为0.5~1mm的气泡不得多于2个。不应出现直径大于1mm的

气泡。

21.2.2 器具的表面涂层按21.1.2进行附着力试验后,不应有超过三分之一面积的涂层脱落。

22 噪声试验

22.1 气候条件

环境温度为23℃±3K;相对湿度=(50±20)%;大气压Ps=(96±1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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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样机准备及预运行

器具内松动的部件(例如食品搁架或冰盘)容易受激励振动而产生附加噪声,需要将这些部件紧固

或拧紧,例如采用胶带。将器具的地脚调到产生噪声最低的程度。器具的门或者盖子全部关上。
在噪声试验前,在22.1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器具按预期使用条件装备好并运行至少16h。在此运

行期间,调节温度控制装置至满足22.3规定的间室温度。
在噪声试验前,器具应运行至一个稳定状态,且至少3个完整的运行周期。

22.3 试验时器具加载和运行

器具空载运行。不同间室之间可调节的槽或孔若可由用户操作则应关闭。在确定器具噪声时,间
室温度应按照如下设定:

● 冷藏箱

冷藏室:5℃±2K;
冷冻食品储藏室:不要求;
冰温室(若适用):不要求。

● 冷冻箱

冷冻室:-22℃±2K。
● 冷藏冷冻箱

冷藏室:5℃±2K;
无独立温度控制的冷冻室:不要求;
带独立温度控制的冷冻室:-22℃±2K;
冰温室(若适用):不要求。
间室温度由铜质圆柱进行测量,铜质圆柱放置在间室的中心位置,间室温度为温度控制周期内

的平均值。
注1:这些温度值是箱内空气的温度,不是负载包内的温度。空气温度-22℃大约相对于负载包内的温度-18℃。
注2:如果上述器具中,上述间室多于一个,则按照容积最大的间室进行温度控制的设定。

对双压缩机的组合器具,测试应在冷藏压缩机按规定温度运行,冷冻压缩机连续运转下进行。
注3:两个压缩机同时运行时,可能产生谐振。

推荐记录运行时的功率消耗。从这段时间的记录,可以确定压缩机的运行阶段。化霜模式不认为

是正常的运行。当运行周期通过观察功耗来定义时需考虑化霜模式。

22.4 器具的位置和安装

靠墙放置的落地式器具,包括嵌入式或底嵌式器具使用的柜子、台面或测试箱,应放置在正常位置,
器具背面与垂直墙面或背面的距离D=(1±0.5)cm。其他器具按照GB/T4214.1的要求进行放置。

制造商规定器具嵌装在一个柜面下或在橱柜之间的工作台面下则应按照说明书嵌入在合适的测试

外壳内。考虑制造商的说明书,测试外壳应有一个黑色的平面。
当器具被嵌装时,则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考虑器具周围的通风;这意味着在器具的顶部或底部有

特殊的措施。

22.5 声压级的测量

22.5.1 传声器位置

根据器具的摆放位置,按照a)~d)的要求摆放传声器:

a) 对自由放置的落地式器具,包括嵌入式器具,测量表面是带有9个测点的矩形六面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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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3744:1994中7.3.1和图29。可按照ISO3744:1994中7.3.2的要求增加测点,也可按照

ISO3744:1994中7.4.2的要求减少测点。
注1:器具的正面在x 轴方向上。测量距离d 的优选值为1m。9个传声器阵列中1号是推荐的用来确定时间历

程、频谱等。

b) 对靠墙放置的落地式或台式器具,包括嵌入式器具,测量表面为6个测点的矩形六面体,见

ISO3744:1994中7.3.1和图30。可按照ISO3744:1994中7.3.2的要求增加测点,也可按照

ISO3744:1994中7.4.2的要求减少测点。
注2:器具的正面在x 轴方向上。测量距离d 的优选值为1m。6个传声器阵列中1号是推荐的用来确定时间历

程、频谱等。

         传声器位置坐标:

         

NO x y z
1 a 0 0,5c
2 0 b 0,5c
3 -a 0 0,5c
4 0 -b 0,5c
5 a b c
6 -a b c
7 -a -b c
8 a -b c
9 0 0 c

         测量表面的面积:

         S=2(2bc+2ac+2ab)

图29 自由落地式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传声器位置坐标:

         

NO x y z
1 2a 0 0,5c
2 a b 0,5c
3 a -b 0,5c
4 2a b c
5 2a -b c
6 a 0 c

         测量表面的面积:

         S=2(2ac+2ab+bc)

图30 靠墙放置的落地式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c) 对靠墙放置的落地柜式器具,包括大型号嵌入式器具,其高度超过2d,但是小于或等于5d,
则测量位置为图31给定的10个传声器位置的平行六面体。可按照ISO3744:1994中7.3.2
的要求增加测点,也可按照ISO3744:1994中7.4.2的要求减少测点。

注:器具的正面在x 轴方向上。测量距离d 的优选值为1m。10个麦克风阵列中7号是推荐的用来确定时间历

程、频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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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声器位置坐标:

         

NO x y z
1 a -b 0,25c
2 2a 0 0,25c
3 a b 0,25c
4 2a -b 0,50c
5 2a b 0,50c
6 a -b 0,75c
7 2a 0 0,75c
8 a b 0,75c
9 2a -b c
10 2a b c

         测量表面的面积:

         S=2(2ac+2ab+bc)

图31 靠墙放置的较高的落地式器具的矩形六面体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注:图29、图30、图31中,a、b、c取值如下:

设l1、l2、l3 分别为器具的长、宽和高,单位为 m。

a=
l1
2+d

(图29适用)或a=
(l1+d)
2

(图30,图31适用)b=
l2
2+d  c=l3+d

d) 对于器具的每一边长不超过0.7m,放置于反射面上的柜式或台式落地式器具和手持式器具

(固定于测试架),测量表面为半球面,带有10个测点。见ISO3744:1994中7.2.1和图32。
可按照ISO3744:1994中7.3.2的要求增加测点。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能够满足ISO3744:

1994中7.2.1的要求,测点的位置和数量也可以改变。
如果器具的边长超过0.7m,应采用a)中所述的测点位置和测量表面。
半球面测量表面的半径r优先采用2m,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小于1.5m。
注:器具的正面在x 轴方向上。10个传声器阵列中8号是推荐的用来确定时间历程、频谱等。

       传声器位置坐标:

       

NO x/R y/R z/R
1 -0.99 0 0.15
2 0.50 -0.86 0.15
3 0.50 0.86 0.15
4 -0.45 0.77 0.45
5 -0.45 -0.77 0.45
6 0.89 0 0.45
7 0.33 0.57 0.75
8 -0.66 0 0.75
9 0.33 -0.57 0.75
10 0 0 1.0

       测量表面的面积:

       S=2πR2

图32 手持式、台式和落地式器具的半球面测量表面上的测点位置

17

GB/T8059—2016



22.5.2 测量

声压级(A计权)测量从运行阶段开始后1min至运行阶段结束。为了确定最终的结果应进行3个

连续稳定运行。最终结果为3次测量的对数平均值。如果,任何两个测量结果的偏差超过2dBA,则应

进行3个额外的测量,最终结果为6次测量的对数平均值。

22.5.3 声压级和声功率级的计算

22.5.3.1 背景噪声声级修订

如果背景噪声级L″p与所测声压级L'p的差大于6dB,则应考虑背景噪声的影响。用式(8)进行

修正:

Lp=10lg[100.1L'p -100.1L″p](基准量20μPa) ……………………(8)

  式中:

Lp———修正后的被测声源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
当在带刚性壁面的试验室或专用混响室中测量时,在计算各测点的平均声压级前,用式(8)对每个

测试点进行修正。
当在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测量时,可用该公式对各测点的平均声压级进行修正。
如果背景噪声级L″p与所测声压级L'p的差大于15dB,则不必修正。
即使有一个或多个倍频带噪声不满足要求,只要L'pA与L″pA的差大于6dB,则测量值仍然有效。
如果6dB准则不满足,则试验结果的精度降低。若测量在带刚性壁面的试验室或专用混响室和在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测量,测试结果中减去最大1.3dB的修正值,则无需修正这些声级。

22.5.3.2 测试环境修订

当在反射面上方自由场环境中测量时,可用环境修正K2(见ISO3744:1994中附录A、8.4和8.5)
对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进行修正,并按照ISO3744:1994中8.4给出的公式进行计算。

22.5.3.3 各测点平均声压级的计算

对A计权声压级或被测频带声压级,其各测点平均值按照式(9)计算。

Lpm=10lg
1
N∑

N

i=1
100.1Lpié

ë
êê

ù

û
úú  (基准量20μPa) ……………………(9)

  式中:

Lpm———各测点或测量表面的平均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

Lpi———从第i个测点测得的声压级,单位为分贝(dB);

N ———测点数(在混响场,如果需要应乘以声源位置数)。

22.5.3.4 用比较法时声功率级的计算

当在带刚性壁面的测试室或专用混响室中测量时,被测器具的声功率级LW(dB)由各频带声功率

级合成计算得到。各频带声功率计算公式如式(10)。

LW =LW(RSS)-LP(RSS)+LP(AT) (基准量1pW) ……………………(10)

  式中:

LW(RSS)———标准声源标定的频带声功率级,基准量1pW;

LP(RSS)———标准声源按照测试点或传声器路径的平均频带声压级,基准量20μPa;

LP(AT)———被测器具按测点或传声器路径的平均频带声压级,基准量20μ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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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被测声源A计权声功率级LWA(dB)可由式(11)得到。

LWA=10lg∑
j
100.1(LWj+Aj

)[ ]  (基准量1pW) ……………………(11)

  式中:

LWj———第j倍频带声功率级,单位为分贝(dB)(基准量1pW);

Aj ———第j倍频带中心频率的A计权值,见ISO3743-1:1994中的表4。

22.5.3.5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声功率级的计算

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中被测器具的声功率级,按式(12)计算。

LW =Lpmc+10lg
S
S0

æ

è
ç

ö

ø
÷  (基准量1pW) ……………………(12)

  式中:

Lpmc———按照22.5.3.3计算的测量表面A计权或频带声压级,并由背景噪声修订值和环境噪声修

订值K2 修正,基准值:20μPa;

S ———测量表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S0 ———1m2。

22.5.3.6 专用混响室中用直线法时A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

被测器具的A计权声功率级是依照22.5.3.1测定的测点的平均声压级和混响室的参数计算得到,
见式(13)。

LWA=LpmA-10lg
TN

T0
+10lg

V
V0

-13 (基准量1pW) ………………(13)

  式中:

LpmA———按照22.5.3.3计算的测量位置平均的A计算声压级,基准值:20μPa;

TN ———试验室标称的混响时间,单位为秒(s);

T0 ———1s;

V ———试验室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0 ———1m3。

23 标志、用户使用说明、包装、运输

23.1 标志

每台器具均应具有一个或多个可靠固定的标志。
标志中应永久并清晰地标出下述内容:

a) 器具的类型,如:冷藏箱,若为无霜器具则应指定前缀“无霜”;

b) 制造日期或序列号;

c) 总容积,L(也可列出每个间室的容积);

d) 与电源有关的参数;

e) “四星”级器具或带“四星”级室的器具的冷冻能力,kg/12h;

f) 气候类型,SN,N,ST,T;

g) 制造商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或商标;

h) 产品型号;

i) 制冷剂(名称、分子式或代号)和质量,g(详见ISO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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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耗电量,(kW·h)/y。

k) 冷藏室的冷却能力,kg/12h;

l) 制冰能力,kg/24h(带自动制冰功能的器具适用);

m) 噪声,dB(A)。

a)~i)中的内容应标在器具正常使用时可看到的位置。j)~m)中的内容也可标注在用户使用说明

中。其他标志内容也应在当器具离开墙后,或不借助工具移除挡板或格栅后,就能明显看到的位置上。
制造商可自行添加其他所需的标志。
铭牌更多的要求见GB4706.13—2014。

23.2 冷冻食品储藏室的标志

“四星”级室用图33所示的标志进行标识,该标志应从器具外部或内部的正面可见,标志的具体细

节见图36。
冷冻室(或箱)内的“二星”级部分用图34所示的“二星”级室的标志进行标识,该标志位于明显可见

的位置。

图33 “四星”级室的标志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冷冻食品储藏室或箱柜用图34所示的标志进行标识,该标志应从器

具外部或内部的正面可见。在“三星”级或“四星”级室(或箱)内的“二星”级部分用“二星”级间室的标志

进行标识。
标志所使用的颜色不应多于两种或多于两种对比装饰面(建议采用黑白为对比色)。器具的任何部

位都不允许有与星级标志相混淆的标志或装饰。

图中:

1———“一星”级间室的标志ISO7000-0497(2004-01);

2———“二星”级间室的标志ISO7000-0498(2004-01);

3———“三星”级间室的标志ISO7000-0499(2004-01)。

图34 冷冻食品储藏室的星级标志(详情见图37)

23.3 负载界限线

仅冷冻箱容积和带有独立外门的 “三星”级室允许设负载界限线以标识对应的容积。
适用于“三星”级储藏的任何柜或间室若满足下列情况下可不设置负载界限线:
———该间室内的任何空间都适用于“三星”或“四星”级储藏条件下存放食品;
———其负载界限通过特殊结构形式来规定(如:篮框、容器、挡板等);
———其负载界限通过自然限位来确定(见图24),并且装载条件在使用说明书中有特别的说明。
在其他情况下,“三星”级或“四星”级储藏空间的界限应通过一个或多个如图35所示形状的负载界

限线以不褪色且持久可靠的方式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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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应尽可能避免将负载界限线标在储藏空间的外部或“二星”级部分(或间室)的外部。
单位为毫米

图35 负载界限线的标志

单位为毫米

尺寸如图,在保持同样比例的前提下,尺寸可以缩减。标识符号的高度不得小于5mm(见ISO7000)。

图36 “四星”级室标识符号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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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37 冷冻食品储藏箱标识符号的细节

23.4 用户使用说明

每台器具都应以中文提供器具安装、使用及用户维护说明。说明书应包括下述内容:

a) 安装要求(如:最佳位置、水平度、用于化霜水的连接、及电源的连接);

b) 使用所需的空间和使用所需的总空间,用示意图的形式给出器具的尺寸和在使用(开、关门)
时最小间隙要求;

c) 对于嵌入式器具,凹壁的尺寸及附加的通风要求;

d) 在额定气候类型下器具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的限值;应给出一个警告:如果器具在额定气候

类型(环境温度范围)以外运行,则器具可能不能维持满意的间室温度;

e) 各种控制装置的使用说明(如:开、停程序,使用不同的控制———温度控制装置,速冻开关,指示

灯,风门调节器、化霜装置以及冰水分离器等);

f) 器具如果具有变温室,则应给出变温室包含的间室类型;

g) 达到最佳性能应注意的事项,例如:

  1) 器具的负载,特别是当相同间室内有不同星级部分时和没有负载界限线存在时;

  2) 食品的放置,特别是需要避免交叉污染时的放置位置;

  3) 所储藏并冷冻的食品的放置,特别应包括下述建议:所冷冻的食品不能直接与室内已储藏

的食品接触,并且,如果需要每天都要冻结食品时应减少冷冻食品的数量;

  4) 器具里如有冰温室,应注明该间室不适合储存某些(对低温敏感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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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冰盒应置于可达到最理想的结冰条件的位置;

h) 用户对器具的维护和清洁;

i) 在人工化霜、维护或清洁时,所冻结食品的温升可能会缩短储存期;

j) 器具不运行时应采取的措施(如:清空,清洁和干燥,门或盖微开通气等);

k) 如果门或盖配有锁和钥匙,则不应让儿童接触钥匙,并且钥匙不应放在器具附近,以防止儿童

被锁在箱内;

l) 废弃的器具需拆除门或盖子;

m) 处理器具时制冷剂的回收以及元件的再循环。

23.5 包装、运输

包装及运输应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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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葡萄酒储藏柜或葡萄酒储藏间室

A.1 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定葡萄酒储藏柜的性能,并测试葡萄酒储藏柜或葡萄酒储藏间室在相应的气候

类型所要求的环境温度下(见7.2),是否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A.2 要求

A.2.1 储藏温度要求

在每个宣称的气候类型下,葡萄酒储藏柜在本部分规定的条件下,应能维持并满足本部分规定的间

室储藏温度要求(化霜及恢复期允许的温度回升同样适用)。
储藏温度要求:
葡萄酒储藏间室允许的运行范围:

Twim:+5℃≤Twim≤ +20℃
葡萄酒间室应能运行至:

Twma≤+12℃
若葡萄酒储藏柜或葡萄酒储藏间室不能运行至Twma≤+12℃,则该间室应定义为食品储藏间室并

按照食品储藏间室的要求进行测试。按照本标准,其不能宣称为葡萄酒储藏间室。
若器具有两个或多个葡萄酒储藏间室,则每个间室的温度范围可以细分成葡萄酒间室温度范围的

一部分(如,葡萄酒储藏柜有两个间室,一个额定值在+6℃~+14℃,另一个在+10℃ 到+18℃认为

是满足要求的)。
在整个化霜及恢复期,任何葡萄酒储藏间室的温度回升不应超过间室平均温度的1.5K。
注1:本部分允许的温度回升比表6小。

注2:图1给出了无霜冷藏冷冻箱的化霜控制周期。

A.2.2 振动

葡萄酒储藏柜的结构应能减少因压缩机或其他外部源产生振动向间室的传播。

A.2.3 最大温度波动

按家用制冷器具气候类型规定的环境温度,在每个宣称的环境温度下,储藏温度的变化不超过

0.5K。温度波动的确定见A.6。

A.3 一般试验条件

A.3.1 总则

除非另有规定,7.2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本附录。

87

GB/T8059—2016



A.3.2 低环境温度

若测试的环境温度接近或低于指定间室的平均储藏温度,则应考虑说明书规定的可能设定的最高

温度。

A.3.3 内部部件

若搁架的位置可调,则应调节使其均匀分布。
搁架、篮筐或容器应按说明书保持在位。

A.4 器具准备

葡萄酒储藏柜按照7.6的要求放置。如果葡萄酒储藏柜带有用户可调节的温控装置,则应按在相

应的环境温度下正常运行时制造商推荐的位置进行调定。如该装置不能由用户调节,则按照器具的交

付状态进行测定。用户可调节的温控器的再次调节是允许的。
若葡萄酒储藏柜包含多个葡萄酒储藏间室,且间室容积可由用户调节,则调节至温度最低的间室容

积最大。若葡萄酒储藏间室容积可与表6中规定的较冷的间室之间进行调节,则调节至葡萄酒储藏间

室容积最小状态。
若葡萄酒储藏间室即可选择单温区也可选择多温区,则选择单温区进行测试。
防凝露加热器设定:
若防凝露加热器在正常使用中处于常开状态,则试验时也要处于常开状态;若防凝露为手动控制

的,则加热器要处于打开的状态,若可以调节,则应调至最大加热状态;若防凝露加热器为自动控制的,
则应允许其能正常工作。

A.5 储藏温度的确定

间室温度Tw1m、Tw2m、Tw3m应用 M包测量,M包应被支撑使得其几何中心在温度测量点处且最大

表面水平放置。例如,M包可以用和 M包大小相同的EPS块来支撑。M包不应直接接触任何表面。
确定储藏温度时,温度传感器点应布置在图A.1TMPW1,TMPW2,TMPW3的位置。测点在间室的

后内壁与关闭的门内壁的中间位置。内壁的定义应考虑容积的要求。

M包距离任何导热表面间隙至少25mm。记录 M包的瞬时温度Tw1、Tw2、Tw3。间室测试点温度

Tw1m、Tw2m、Tw3m为试验周期内间室瞬时温度Tw1、Tw2、Tw3的积分平均值,积分步长小于或等于60s。
储藏温度Twma为Tw1m、Tw2m、Tw3m的算术平均值。
若内部元件使得间室温度Tw1、Tw2、Tw3不能布置在规定的位置,则 M包的几何中心离规定位置的

距离不应超过25mm。若葡萄酒储藏间室内部布置使得测温点与图A.1不一致,则测温点Tw1、Tw2、

Tw3应与图A.1的位置尽可能接近。
若器具带有换气装置(用于制冷器具与外部环境进行空气交换的装置。该装置可按制造商的说明

书由制造商固定或自动控制或用户手动调节。)并受使用者的影响则应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正常运行方式

运行。
注:用于排化霜水的孔不认为是换气装置。

储藏温度试验在环境温度25℃以及宣称气候类型下的最低和最高环境温度下进行。每个葡萄酒

储藏间室测得的间室温度Twma≤12℃。该温度值应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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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温度波动的确定

分别在环境温度25℃、宣称气候类型下的最高环境温度以及最低环境温度下,确定Twma温度小于

或等于12℃的温度波动。
试验在A.5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确定每个测温点 TMPwi的温度波动。记录瞬态温度Tw1、Tw2

和Tw3。
规定了器具两个连续的停机状态的温度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偏差幅值。若器具无连续停止点,则考

虑持续运行4h的偏差。整个试验周期内每个测点TMPwi的温度波动的平均值应保持在0.5K内。

A.7 储藏温度的测量

在合适的环境温度下,调节温度控制装置至能够满足间室温度要求的位置,运行至稳定状态。
储藏温度的测量应符合以下准则:

a) 除了冷冻能力和冷却能力试验,在整个测试阶段每个间室每个测量点TWi温度波动保持在

±0.5K;

b) 冷冻能力和冷却能力试验期间,在整个测试阶段每个间室每个测量点TWi温度波动保持在

±1.5K;

c) 积分平均温度Twim应保持在5℃和20℃之间,Tw1m、Tw2m、Tw3m算术平均温度Twma应低于

+12℃。

A.8 容积的确定

A.8.1 深度

葡萄酒储藏柜:若背部安装的蒸发器带有一个保护罩,则其深度为保护罩到后壁之间的平均水平

距离。

A.8.2 葡萄酒储藏室有效装瓶量

用图A.2给定尺寸的0.75L的瓶子或等效替代物来评估葡萄酒柜的额定容量。
注:瓶子的尺寸来自NFH35-124:2006-07,该瓶子与国际标准尺寸一致。

瓶子装入水使瓶子的总质量为1200g±50g,来考核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搁架变形情况。
制造商规定的间室内部为了保证适当的热性能和机械功能而可以移动的部件,应按照制造商的使

用说明进行放置。瓶子按以下要求堆放在正常使用中打算储藏瓶子的位置:

a) 按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保持瓶子与墙、后背板、门的间隙;

b) 若无使用说明,则界限为搁架的后部边缘和距离门间隙5mm处;

c) 门搁架上的瓶子与门内胆接触;

d) 若蒸发器有固定的保护罩,则瓶子堆放至保护罩处,并保证适当的冷却功能。

e) 瓶子可以反向或交叉放置;

f) 若制造商无规定,则瓶子可以接触侧壁;

g) 瓶子可以水平、垂直或倾斜(若倾斜可以满足固定方式的要求)放置;

h) 类似于伸缩搁架的可移动部件应能确保装载后可以移动且易触及。
报告中应记录瓶子的装载示意图及装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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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测试报告

葡萄酒储藏柜或葡萄酒储藏间室最终的测试报告应包含如下内容:

a) 环境温度;

b) 每个环境温度下,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或其他控制装置的设定位置;

c) 每个环境温度下储藏温度Twma、Tw1m、Tw2m、Tw3m值;

d) 在每个环境温度下每个测点温度幅度的平均值;

e) 耗电量(仅葡萄酒储藏柜适用);

f) 温度波动;

g) 间室装瓶量;

h) 用于评估装瓶量的示意图。

A.10 葡萄酒储藏柜的标志、说明及型号命名

A.10.1 产品的技术信息及商业信息

信息:“本器具专门用于储藏葡萄酒”。
注:该条不适用于非专门用于储藏葡萄酒,但可以储藏葡萄酒的家用制冷器具及酒柜间室和其他间室联合性制冷

器具。

A.10.2 用户使用说明

信息:“本器具专门用于储藏葡萄酒”。
该条不适用于非专门用于储藏葡萄酒,但可以储藏葡萄酒的家用制冷器具及葡萄酒储藏间室和其

他间室联合性制冷器具。
若间室的设定温度接近或高于宣称的气候类型的最低温度,则使用说明应说明在最低环境温度下

间室可能达到最高温度。

A.10.3 型号命名

葡萄酒储藏柜

示例:JC-328A 表示总容积为328L的葡萄酒储藏柜,第一次改进型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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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若带有一个外门,但内部被固定的搁架或可调节的搁架进行分割成带独立温控的间室,则每个间室单独布点。

若z<100mm,TMPw2不用布点,若hw<300mm,则只布置一个点Tw2。

图中:

1———容器上的搁架应放置在最低位置;

2———d1 和d2 为确定净容积的参考线。

图 A.1 温度传感器位置(M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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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A.2 用于确定装瓶量的标准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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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稳定状态功率和温度的测定

B.1 一般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制冷器具在稳定运行条件的功耗和温度的测定方法。

B.2 测试及数据采集程序

本部分的目的是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试验周期来确定一定的环境温度及温度控制装置设定下的平均

功率和平均温度。
器具按照15.2的要求进行调节及运行。
稳定状态的功耗测定有两种方法SS1和SS2:

a) 方法SS1适用于不带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和带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但化霜控

制周期较长,稳定状态不受化霜及恢复期限制的器具。有非常严格的内部有效准则以确保代

表性试验周期的选择。

b) 方法SS2适用于带化霜系统的器具(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且稳定状态开始于一个有效的

化霜及恢复期之后。方法SS2适用于化霜之间的稳定状态不能由方法SS1确定的情况。方

法SS2中稳定状态的功耗为从化霜到化霜的整个阶段的功耗减去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
在方法SS2中,用一个化霜开始前的稳定运行状态和紧接着的另一个化霜开始前的稳定状态

相比较,且满足相应的稳定准则。初始化霜应满足附录C要求。

B.3 SS1方法:无化霜控制周期或者在化霜控制周期之间可以达到稳定状态

B.3.1 SS1方法

SS1方法适用于无化霜控制周期的产品。也适用于带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但是稳定

状态不受化霜及恢复期影响的长时间化霜的产品,这种情况下,选定的周期内无化霜及恢复期(或部分

带有)。
如果稳定状态的功率由方法SS1确定,则稳定状态需选取3个连续但不重复的时间区间。每个区

间包含相等数量完整的温度控制周期。每个区间最少的温度控制周期数量为1。如果功率和温度的内

部偏差及分布率满足所有准则要求,则可以选择为一个试验周期。
若每个区间选取1个温度控制周期,则试验周期为3个温度控制周期;若每个时间区间选取2个温

度控制周期,则总测试时间为6个温度控制周期,依次类推。一般对于比较复杂的制冷系统,温度控制

周期除了基于压缩机开停周期外,还可以基于各间室温度最高点来确定,这取决于那种方式能提供试验

周期内最稳定的功率数据。选择最稳定的温控周期可缩短获得有效数据所需的试验时间。
如果试验周期内温度或功耗没有明显的变化,则选取3个紧邻的时间区间,每个区间的测试数据具

有相等时间长度,区间紧邻且每个区间的时间长度不少4h。除了使用温度控制期外,也可以用固定的

时间长度作为时间区间。
一个试验的试验周期由3个时间区间组成:区间A、区间B、区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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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区间最多包含的温控周期没有限制,但每个区间一般不超过10个温控周期。

图B.1、图B.2给出了一个试验周期的选择,其中每个区间包含5个完整的温控周期。

图B.1 方法SS1实例由5个温控周期组成的试验周期———温度判稳

图B.2 方法SS1实例———由5个温控周期组成的试验周期———功率判稳

B.3.2 方法SS1判稳条件

基于B.3.1选取的时间段,应满足表B.1的判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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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方法SS1判稳条件

序号 判稳对象 计算公式 判稳条件

1

由区间A、B、C
组成的试验周期的

时间长度tABC

—
若按温控周期选取,则不低于6h;

若按固定的时间长度选取,则不低于12h

2 温度偏差(K) Tmax(A,B,C)-Tmin(A,B,C) <0.25K(每个间室)

3 温度变化率(K/h)
ABS(TC-TA)
tA
2+tB+

tC
2( ) <0.025K/h(每个间室)

4
相对功率偏差

(%)
Pmax(A,B,C)-Pmin(A,B,C)

Pav(A,B,C)

tABC≤12h ≤1%

12h<tABC<36h ≤1%+(tABC-12)/1200

tABC≥36h ≤3%

<1%

按温控周

期选取

按固定时间

长度选取

5
相对功率变化率

(%/h)

ABS(PC-PA)
tA
2+tB+

tC
2( )×Pav(A,B,C)

<0.25%/h

tA、tB、tC———分别为区间A、B、C的时间长度。

TA、TB、TC———分别为区间A、B、C间室的平均温度。

Pmax(A,B,C)———区间A、B、C中,平均功耗的最大值。

Pmin(A,B,C)———区间A、B、C中平均功耗的最小值。

Pav(A,B,C)———区间A、B、C组成的试验周期的平均功耗。

  表B.1中,如果间室多于两个,上述准则仅对最大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和冷冻食品储藏室,若器具

所有间室均为非冷食品储藏冻室或冷冻食品储藏室则选最大的两个间室进行上述判定。
若表B.1条件不能满足,则应增加区间长度,如果加长至整个试验周期后表中条件仍不能满足,则

需选取3个时间区间,每个区间长度至少36h,3个区间总长度不少于108h。
为了确保所选取的试验周期不是随机或偶然地满足判稳条件,要求每个时间区间连续3个试验周

期均能满足判稳条件,则选取最后的一个作为有效的试验周期。如图B.1所示,如果第一个满足准则的

试验周期为5个~20个温控周期,则试验周期为6个~21个温控周期和试验周期为7个~22个温控

周期也应满足准则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试验周期7个~22个为第一个有效的试验周期。
用于确定SS1的整个试验周期内,温度控制设定不应改变。
此外,按附录E进行插值的各间室的温度稳定性应能满足上述判稳条件的要求。
如果上述判稳原则没有达到,则应增加每个区间的温控周期数量(试验周期的长度也会增加),直到

所选试验周期满足上述判稳要求。
推荐在整个数据采集阶段连续地查看(从后向前)已经采集的数据,评估所有可能的区间长度组成

的各个试验周期来确定最早可能满足判稳条件的试验周期。一般不推荐用试验刚开始(器具刚通电降

温阶段)的数据进行上述评估,这些判稳准则应确保先于稳定状态之前的任何降温阶段被自动去除掉。
如果有多个试验周期均能满足表B.1的要求,则选择相对功率偏差最小的试验周期。

B.3.3 方法SS1计算值

如果一个由区间A、B、C组成的试验周期满足表B.1的要求,则计算并记录如下值:
1) 每个间室在试验周期内的平均温度Tssi-i和平均功耗P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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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8059—2016



平均功耗PSS1,按式(B.1)计算:

PSS1=
(Eend-C-Estart-A)

tABC
……………………(B.1)

  式中:

Eend-C ———区间C结束时积分电能表读数,单位为瓦时(W·h);

EStart-A———区间 A开始时积分电能表读数,单位为瓦时(W·h);

tABC ———试验周期总长度,单位为时(h)。
当测得的环境温度与标准规定的环境温度不一致时,则需要用B.5规定的公式进行修正计算出的

平均功率PSS进行后续的能耗计算。

2) 记录由区间A、B、C组成的试验周期的总时间长度tABC=tend-C-tstart-A。

3) 记录由区间A、B、C组成的试验周期内压缩机的运行比CRtSS(试验周期内压缩机运行时间与

总时间的比值)。

B.4 方法SS2:两次化霜之间稳定状态的确定

B.4.1 方法SS2

方法SS2适用于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化霜系统都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且稳定状态

受化霜及恢复期的影响的器具。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的器具,在不能满足方法SS1的要求的情况

下也可以使用方法SS2的要求。
对化霜间隔较长的器具,选用方法SS1可缩短试验时间。
方法SS2使用两次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前的数据来计算稳定状态的功率。在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前,

通过比较分析每次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前的稳定状态运行特性(图B.3的阶段X和阶段Y),以确保这些

数据满足相应的稳定性要求。方法SS2所确定的试验周期中的初始的化霜及恢复期应满足附录C的

要求,为了确定功率PSS2,化霜及恢复期相关的耗电量增量也应按照附录C来确定。

图B.3 方法SS2———带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的典型运行图

如图B.3所示,选取两个稳定运行时间段X、Y,时间段X结束点刚好在第一次化霜及恢复期开始

处,时间段Y结束点刚好在第二次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处,时间段X和时间段Y应至少由4个完整的温

控周期组成(若有温控周期出现)或选区固定长度的时间段。时间段X、Y长度不低于4h,若按温控周

期选择,则X、Y包含相同的温控周期且具有相近的时间长度;若按固定长度时间段来选取,则X、Y具

有相等的时间长度。
若从第一次化霜后48h仍未有二次化霜,则Y可在稳定状态选择,但从X结束到Y结束的时间应

超过48h,而Y不与下一个化霜及恢复期相邻。若时间段Y按照这种方式选择,则报告中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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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方法SS2判稳准则

基于B.4.1方法SS2选取的时间段X、Y应满足表B.2的要求,才可用于计算稳定状态功率PSS2。

表B.2 方法SS2判稳准则

序号 判稳对象 计算公式 判稳条件

1 X、Y时间长度要求 —

若按温控周期选取:

X、Y的长度应不少于4个完整的温控周期,且不低于

4h;X、Y应有相同的温控周期数,且具有相近的时间

长度。

若选区固定长度的时间段:X、Y选取相同的时间长

度;X、Y的时间长度应不少于4h

2 X、Y时间长度比值 Ratio_XY=t_X/t_Y 0.8≤Ratio_XY≤1.25

3 温度偏差/K Tmax(X,Y)-Tmin(X,Y) <0.5K

4 相对功率偏差/%
Pmax(X,Y)-Pmin(X,Y)

Pav(X,Y)
<2%

5 功率偏差/W Pmax(X,Y)-Pmin(X,Y) <1W

两者选取较大者

6 初始的化霜及恢复期 — 初始的化霜及恢复期应满足附录C的要求

7
初始的化霜及恢复

期耗电量增量ΔEdf

— 初始的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按照附录C的确定

注:

t_X———表示时间段X的时间长度。

t_Y———表示时间段Y的时间长度。

Tmax(X,Y)———时间段X和时间段Y平均温度的最大值。

Tmin(X,Y)———时间段X和时间段Y平均温度的最小值。

Pmax(X,Y)———时间段X和时间段Y平均功率的最大值。

Pmin(X,Y)———时间段X和时间段Y平均功率的最小值。

Pav(X,Y)———时间段X平均功率与时间段Y平均功率的算术平均值。

  如果间室多于两个,上述判稳仅对最大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和冷冻食品储藏室,若器具所有间室均

为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或冷冻食品储藏室则选最大的两个间室进行上述判稳。
若上述准则不能满足,则X、Y每次增加1个温度控制周期或1h(若没有温度控制周期),来确定是

否有有效的试验周期。第一个能满足要求的试验周期为有效的试验周期。X、Y的长度不能超过50%
化霜间隔或8h,取较长者。

按照附录E用于插值的所有间室都应满足上述准则的要求。
用于确定SS2值的整个试验周期内(包括用于确定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ΔEdf(DF1)、时间段X

和时间段Y),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应保持不变。
若在化霜之间没有稳定状态,无法按照C.3来确定最初的化霜及恢复期的有效性,则可以按照C.4

方法进行处理,但是该方法仅在C.3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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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方法SS2计算值

如果选取的数据满足表B.2的要求,则稳定状态的功耗按照如下计算:
a) 稳定状态功率消耗,按式(B.2)计算:

PSS2=
(Eend_Y-Eend_X)-ΔEdfj

tend_Y-tend_X
……………………(B.2)

  式中:
PSS2 ———选定化霜控制周期的稳定状态功率,单位为瓦(W);
Eend_X———时间段X结束时电能表读数,单位为瓦时(W·h);
Eend_Y———时间段Y结束时电能表读数,单位为瓦时(W·h);
tend_X ———时间段X结束时的时间;
tend_Y ———时间段Y结束时的时间;
ΔEdfj———用时间段X结束处开始的化霜及恢复期按照附录C规定的方法确定的化霜及恢复期耗

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W·h)。
若测得的环境温度与标准规定的环境温度不一致,则应用B.5的修订公式计算出的稳定状态功耗

PSS用于后续的耗电量计算。
b) 试验周期长度=tend_Y-tend_x,h
应注明阶段Y是否紧邻一个化霜及恢复期。

c) 稳定状态各间室的温度值,按式(B.3)计算:

TSS2_i=(Tav_endX_endY_i)-
ΔThdfj_i

tend_Y-tend_X
é

ë
êê

ù

û
úú ……………………(B.3)

  式中:
TSS2_i   ———稳定状态时间室i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v_endX_endY_i ———从阶段X结束至阶段Y结束时间室i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ΔThdfj_i ———按照附录C确定的化霜及恢复期(阶段X结束后紧邻的化霜及恢复期)的累积的

温度偏差,单位为开时(K·h);
tend_Y ———阶段Y结束时的时间;
tend_X ———阶段X结束时的时间。
d) 压缩机的运行比,按式(B.4)计算:

CRtSS2=
Rtend_Y-Rtend_X-Δtdr

(tend_Y-tend_X)
……………………(B.4)

  式中:
CRtSS2———整个稳定状态下压缩机的运行时间比,以%表示;
Rtend_X———阶段X结束时压缩机的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end_Y———阶段Y结束时压缩机的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Δtdr ———按照附录C确定的化霜及恢复期(阶段X结束后紧邻的化霜及恢复期)额外的压缩机的

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tend_Y ———阶段Y结束时的时间;
tend_X ———阶段X结束时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化霜加热器的运行时间不应计算在压缩机的运行时间内。(尽管一些器具压缩机运

行时化霜加热器可能工作———应对每个器具进行检查来确定其是如何配置的)。

B.5 稳定功率的校正

当测得的环境温度与标准规定的环境温度不同时,用式(B.5)进行稳定状态功率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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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PSSM × 1+[Tat-Tam]×
∑
n

i=1

ViX

(c1×(18+Tit)+c2)
é

ë
êê

ù

û
úú

∑
n

i=1

ViX(Tam-Tim)
(c1×(18+Tit)+c2)

é

ë
êê

ù

û
úú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
1

[1+(Tat-Tam)×ΔCOP]

……………………(B.5)

  式中:

PSSM ———按照式B-3和B-4测得的稳定状态的功率,单位为瓦(W);

Tat ———标准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m ———试验期间测得的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Vi ———间室i的额定容积,单位为升(L);

Tim ———测得的间室i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it ———间室i耗电量试验时的特性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c1 ———常数,0.011364;

c2 ———常数,1.25;

ΔCOP———根据产品类型和试验条件而得出的调整值,见表B.3。

表B.3 假定的ΔCOP 值

产品类型 在环境温度16℃ΔCOP 值 在环境温度32℃ΔCOP 值

两个及两个以上间室 0.000/K -0.014/K

一个间室 -0.004/K -0.019/K

  若环境温度偏差范围超过±0.5K,则该公式不适用。该校正仅适用于稳定状态功率的修订。对附

录C的化霜及恢复期的温度的校正不适用。公式中用与功率校正的容积为器具说明书或其他相关文

件的额定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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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及温度的变化

C.1 一般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的确定方法。也给

出了与化霜及恢复期相关的间室温度变化的确定方法。通常,这些计算所需的试验数据是附录B进行

稳定状态功耗测量时的一部分。只要化霜及恢复期能满足相应的要求,则在正常试验过程中任何时间

发生的单独的化霜及恢复期均可以用于计算耗电量增量。如果器具多于一个化霜系统,则每个化霜系

统的性能都要单独确定(如果适用,也可以联合确定)。
注:由于循环化霜无化霜控制周期,因此附录C仅适用于除循环化霜以外的带自动化霜系统的间室或器具。

C.2 试验的设定及数据的采集

本部分的目的是通过测量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化霜及恢复期,来确定每个环境温度下与化霜及

恢复期相关的耗电量增量(超出稳定状态的耗电量)以及间室内部温度的变化(与稳定状态温度相关)。
器具按照16.2的要求进行设置及运行。若在化霜及恢复期之前的24h内,器具与电源断开的累

积时间超过6h,则认为该化霜及恢复期的数据是无效的,不能用该组数据按照附录C进行化霜及恢复

期的计算。
为了确定每个环境温度下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以及平均温度的变化,需要测量若干有代表

性的化霜及恢复期。考虑到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之前和之后的稳定状态功率和温度应满足相应的稳

定性和判稳条件的要求。本附录规定了每个环境温度下需要测量的化霜及恢复期的数量。在每个环境

温度工况下,用于确定耗电量的每个试验点至少有一个化霜及恢复期。也可以用以下方法替代,即至少

要有4个化霜及恢复期,并且在每个环境温度下至少有一半的化霜及恢复期内器具最冷间室的温度小

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
图C.1给出了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的示意图。

图 C.1 化霜及恢复期额外的耗电量增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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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及温度的确定分两种情况:方法 DF1 和方法 DF2。方法 DF1 适用于化

霜及恢复期前后器具可以稳定状态运行的情况,是目前较为常见的情况。方法DF2 适用于化霜及恢复

期前后无法以稳定运行的情况,这类情况比较少见。

C.3 方法DF1:化霜前后可以稳定运行时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计算方法

C.3.1 方法DF1

满足方法DF1 的器具通常在化霜之前能够运行在稳定状态下,化霜及恢复期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又

恢复到稳定状态。也就是在化霜及恢复期前后都能以稳定状态运行。每个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

和间室温度变化应独立考核。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个或多个间室带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
器具。

图 C.2 方法DF1运行曲线

如图C.2所示,稳定时间段D(选取时间段D 的结束刚好在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前的能够满足C.3.2
要求的最小时间段)、稳定时间段F(选取时间段F 的开始刚好在相同的化霜及恢复期结束后能够满足

C.3.2要求的最小时间段)。
化霜及恢复期名义中心线为化霜加热器开始后2h的位置,若无化霜加热器,则为制冷系统由于自

动化霜而停止后的2h处。时间段ΔtD1(时间段D 结束至名义中心线之间的时间长度)和时间段ΔtF1

(名义中心线至时间段F 开始的时间长度)有相近的时间长度,但是会随时间段D 结束和时间段F 开

始处选择的温控周期的确切时间而变化。
注:为了获得合适的数据,时间段D、F、ΔtD1、ΔtF1的长度可以调整。

ΔtD1、ΔtF1时间长度比值在0.8~1.25之间,则认为有相近的时间长度。

对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的各间室的温度和功率进行比较,应符合C.3.2的验收准则。
需要注意的是,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的功率不会完全相等(如图C.2所示)。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间隔均匀地分布在化霜及恢复期名义中心线两侧,通过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的平均功率来确定在化霜

及恢复期内假定的稳定状态功率。这种方法可以对单个的化霜及恢复期进行单独的稳定判断,使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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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更快更方便。
对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之间的差异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确保在评估阶段器具的状态没有明显的

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在时间段D 之前的一系列原因:如时间段D 或时间段F 之前用户可调节

的温度控制装置的调节,包括降温试验的影响(从较高的温度开始运行)、化霜及恢复期内(及时间段

D)装载试验的影响、器具运行中的自动变化(转速变化、加热器运行的变化、温度和功率的显著漂移,这
些都可以对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产生明显的变化)。有效性准则就是为了准确地排除无效化霜,使其

不被用于耗电量计算。这种情况下,试验要继续直到下一个化霜及恢复期被记录。

C.3.2 方法DF1 验收准则

方法 DF1 所需数据的选取原则:

a) 若有温度控制周期,时间段D 与F 包含相等的温度控制周期且不少于3个完整的温控周期;
若无温控周期或选区固定长度的时间段,则时间段D 与F 具有相等的时间长度。

b) 时间段D 与F 时间长度不少于3h。

c) ΔtD1、ΔtF1长度不低于3h。

d) 时间段D 的开始时间距离上一次化霜加热器开始的时间要大于或等于5h;或若无化霜加热

器,则距离与自动化霜相关的制冷系统中断处不低于5h;

e) 时间段F 的结束时间不应在下一个化霜及恢复期开始之后。
如果上述条件以及表C.1的要求不满足,则保持ΔtD1、ΔtF1最小3h不变,时间段D 与F 每次增加

1个温控周期或1h(若无温度控制周期或选取固定的时间长度)。
若时间段D 与F 长度调整后仍不能满足(也就是化霜及恢复期较长),则ΔtD1、ΔtF1的最小值每次

增加1个温控周期或30min的倍数增加(若无温控周期或选取固定的时间长度),再对时间段D 与F
的有效性进行判断。

若时间段D 与F 长度增加或者ΔtD1、ΔtF1长度增加,则第一个满足有效性要求的值为所需的值。
若按照上述的调整后时间段D 与F 仍不能满足要求,则化霜及恢复期名义中心线的位置可以调整

(默认值为化霜加热器开始后2h处,若没有化霜加热器,则从制冷系统由于自动化霜而中断后2h
处),调整值不低于1h但不超过4h,每次以30min的倍数变化。

注1:为了获得满意的数据,化霜及恢复期开始至化霜及恢复期名义中心线的距离调整至3h,则化霜及恢复期开始

的位置不变,而名义中心线的位置后移1h。

若使用任何非标准的方法来选择时间段D 与F(即与C.3.1要求的方法有变化),则报告中应注明。
注2:对化霜之间不能获得稳定状态的,则用C.4的方法进行计算。

选择好合适的区域后,对相应的功率和温度按表C.1进行有效性判断,如能满足要求,则此部分数

据可以用于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的计算。

表C.1 方法DF1 有效性判断条件

序号 判稳对象 计算公式 判定条件

1 D、F 时间长度比值 Ratio-DF=tD/tF 0.8≤Ratio-DF≤1.25

2 温度偏差/K Tmax(D,F)-Tmin(D,F) <0.5K

3 相对功率偏差/%
Pmax(D,F)-Pmin(D,F)

Pav(D,F)
<2%

4 功率偏差/W Pmax(D,F)-Pmin(D,F) <1W

选取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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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序号 判稳对象 计算公式 判定条件

注1:tD 为时间段D 的时间长度。

注2:tF 为时间段F 的时间长度。

注3:Tmax(D,F)为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温度平均值的最大值。

注4:Tmin(D,F)为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温度平均值的最小值。

注5:Pmax(D,F)为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功率平均值的最大值。

注6:Pmin(D,F)为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功率平均值的最小值。

注7:Pav为时间段D 和时间段F 平均功率的算术平均值。

  使用表C.1时,如果间室个数多于两个,则判稳仅对最大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和冷冻食品储藏室,
当器具所有间室均为冷冻食品储藏室或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时,则选取最大的两个间室进行上述判断。

C.3.3 方法 DF1 计算值

当C.3.2的数据选定后,进行如下计算:

a) 每个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按式(C.1)计算:

ΔEdfj =(Eend_F -Estart_D)-
(PSS_D +PSS_F)

2 ×(tend_F -tstart_D)

……………………(C.1)

  式中:

ΔEdfj ———第j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W·h);

Eend_F ———在时间段F 结束时电能表读数,单位为瓦时(W·h);

Estart_D———在时间段D 开始时电能表读数,单位为瓦时(W·h);

PSS_D ———时间段D 的平均功耗,单位为瓦(W);

PSS_F ———时间段F 的平均功耗,单位为瓦(W);

tend_F ———时间段F 结束时间;

tstart_D ———时间段D 开始时间。
注1:tend_F-tstart_D 单位为h。

b) 某一个化霜及恢复期(j)的各间室(i具体的间室)温度的变化,按式(C.2)计算:

ΔThdfj_i=(tend_F -tstart_D)× (Tav_starD_endF_i)-
(Tav_D_i+Tav_F_i)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C.2)

  式中:

ΔThdfj_i  ———第j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期间间室i内的温度变化,单位为开时(K·h);

Tav_startD_endF_i———间室i在时间段D 开始到时间段F 结束这段时间的加权平均温度(包括化霜及

恢复期对温度的影响),单位为摄氏度(℃);

Tav_D_i ———时间段D 中的间室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v_F_i ———时间段F 中的间室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end_F ———时间段F 结束时间;

tstart_D ———时间段D 开始时间。

c) 对带压缩机运行时间型化霜定控制器的器具,与一个化霜及恢复期有关的额外的压缩机运行

时间,按式(C.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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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drj =(Rtend_F -Rtstart_D)-
[(Rtend_F -RTstart_F)+(RTend_D -Rtstart_D)]

(tend_F -tsart_F)+(tend_D -tstart_D) ×(tend_F -tstart_D)

……………………(C.3)

  式中:

Δtdrj ———第j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额外的压缩机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start_F———时间段F 开始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end_F ———时间段F 结束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start_D———时间段D 开始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end_D ———时间段D 结束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tstart_F ———时间段F 开始时间;

tend_F ———时间段F 结束时间;

tstart_D ———时间段D 开始时间;

tend_D ———时间段D 结束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化霜加热器的运行时间不应计算在压缩机的运行时间内。(有可能一些控制器将化

霜加热器的运行时间包括在压缩机运行时间内———应根据器具的具体情况而定)。连续运行的器具

Δtdr可以是0或负值。

C.4 方法DF2:化霜前后非稳定运行时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的计算方法

C.4.1 方法DF2

在使用方法SS2确定稳定状态的耗电量时,理论上会出现连续的化霜及恢复期之间无C.3规定的

DF1 的稳定情况。这种情况下,需要用本附录规定的DF2 的方法来确定。
这种情况下,器具呈有规律且稳定的模式运行,但化霜之间的功率值是变化的(通常功率会增加或

降低)。这种方法适用于化霜间隔短且化霜后温度变化较大,在下一次化霜开始之前不能达到稳定状态

的情况。如图C.3。

图 C.3 非稳态化霜及恢复区选取图

C.4.2 方法DF2数据选取

方法 DF2 适用于器具化霜及恢复期之间不能达到稳定运行,用DF1 方法无法进行耗电量增量评

估的情况。器具通常有规则的稳定的运行图,但是化霜及恢复期之间不能建立稳定状态。对连续的化

霜及恢复期的相应部分进行比较来确定。该方法通常适用于化霜间隔短的器具。
方法 DF2数据选取原则如下(见图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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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D2 至少包含2个完整的温控周期(若有温控周期)且不低于2h,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化霜

及恢复期开始时结束;F1、F2 至少包含2个完整的温控周期(若有温控周期)且不低于2h,分别在第一

次和第二次化霜及恢复期结束后开始;D1、D2、F1、F2 具有相同的温控周期,若无温控周期,则选取相

同的时间长度。
注:若连续两个温控周期的功率变化小于5%,则可定义为假定的稳定状态。温控周期内的显著变化可以认为一个

化霜及恢复期的开始。

C.4.3 DF2 方法判稳条件

如表C.2所示。

表 C.2 D1、D2、F1、F2 判定条件

序号 判稳对象 计算公式 判定条件

1

2
温度偏差(K)

Tmax(D1,D2)-Tmin(D1,D2)

Tmax(F1,F2)-Tmin(F1,F2)
<0.5K

3

4

5

6

相对功率偏差(%)

功率偏差(W)

Pmax(D1,D2)-Pmin(D1,D2)

Pav(D1,D2)

Pmax(F1,F2)-Pmin(F1,F2)

Pav(F1,F2)

Pmax(D1,D2)-Pmin(D1,D2)

Pmax(F1,F2)-Pmin(F1,F2)

<2%

<1W

选取较大者

注1:Tmax(D1,D2)为时间段D1 和时间段D2 温度平均值的最大值。

注2:Tmin(D1,D2)为时间段D1 和时间段D2 温度平均值的最小值。

注3:Tmax(F1,F2)为时间段F1 和时间段F2 温度平均值的最大值。

注4:Tmin(F1,F2)为时间段F1 和时间段F2 温度平均值的最小值。

注5:Pmax(D1,D2)为时间段D1 和时间段D2 功率平均值的最大值。

注6:Pmin(D1,D2)为时间段D1 和时间段D2 功率平均值的最小值。

注7:Pmax(F1,F2)为时间段F1 和时间段F2 功率平均值的最大值。

注8:Pmin(F1,F2)为时间段F1 和时间段F2 功率平均值的最小值。

注9:Pav(D1,D2)为时间段D1 和D2 平均功率的算术平均值。

注10:Pav(F1,F2)为时间段F1 和F2 平均功率的算术平均值。

  如果间室个数多于两个,上述判稳仅对最大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和冷冻食品储藏室,当器具所有间

室均为冷冻食品储藏室或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时,选取最大的两个间室进行上述判断。
注:需要注意的是应确保D1/D2 和F1/F2 是相邻化霜控制周期的相对应部分。若上述条件均能满足,则数据可用

于计算单一的温度控制设定下的稳定状态功率和两次化霜间的耗电量增量、温度。某些器具(使用机械定时器

的器具)在化霜加热器工作之前的温控周期的长度是任意的,当对周期的相对应部分进行比较时,应不选择这些

周期。

C.4.4 方法DF2 的计算值

选取的数据满足C.4.1.2的要求后,第一个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按式(C.4)计算:

ΔEdfj =(Eend_D2 -Eend_D1)-PF1_D2 ×(tend_D2 -tend_D1)…………………(C.4)

  式中:

ΔEdfj ———第j个有效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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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nd_D1 ———D1 结束时刻积分电能表的读数,单位为瓦时(W·h);

Eend_D2 ———D2 结束时刻积分电能表的读数,单位为瓦时(W·h);

PF1_D2 ———F1 开始时刻到D2结束期间假定稳定功耗,按式(C.5)计算,单位为瓦(W);

tend_D1 ———D1 结束的时间;

tend_D2 ———D2 结束的时间。
注:上式给出了第一个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时间段D1 和时间段F1 确定)。可用D2 和F2 对第二个化霜

及恢复期进行类似计算。

PF1_D2 =
(Eend_D2 -Estart_F1)
(tend_D2 -tstart_F1)

……………………(C.5)

  化霜及恢复期每个间室温度变化,按式(C.6)计算:

ΔThdfj_i=(Tav_endD1_endD2_i-TF1_D2_i)×(tendD2_tendD1)
……………………(C.6)

  式中:

ΔThdfj_i  ———第j个有效化霜及恢复期相关的间室i的累积的温度变化,单位为开时(K·h);

Tav_endD1_endD2_i———时间段D1 结束至时间段 D2 结束期间的间室i 温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摄氏

度(℃);

TF1_D2_i ———间室i在假定稳定状态的间室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endD2 ———时间段D2结束时间;

tendD1 ———时间段D1结束时间。
化霜及恢复期压缩机额外运行时间,按式(C.7)计算:

Δtdrj =(Rtend_D2 -Rtend_D1)-
[(Rtend_F1 -Rtstart_F1)+(Rtend_D2 -Rtstart_D2)]

(tend_F1 -tstart_F1)+(tend_D2 -tstart_D2)
×(tend_D2 -tend_D1)

……………………(C.7)

  式中:

Δtdrj  ———第j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压缩机额外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end_D1 ———时间段D1 结束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start_F1 ———时间段F1 开始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end_F1 ———时间段F1 结束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start_D2 ———时间段D2 开始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Rtend_D2 ———时间段D2 结束时压缩机累积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tstart_F1 ———时间段F1 开始时间;

tend_F1 ———时间段F1 结束时间;

tend_D1 ———时间段D1 结束时间;

tstart_D2 ———时间段D2 开始时间;

tend_D2 ———时间段D2 结束时间。

C.5 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数量

为了计算方法 DF1 和方法 DF2 中有代表性的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和温度变化,规定了在

每个环境温度下有效化霜及恢复期的最小数量:
方法1:单台器具在进行耗电量试验时每个温度控制设定下都应有一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耗电

量增量值ΔEdfj。每个化霜及恢复期都应选择在紧邻附录B进行耗电量计算的稳定阶段(可以在方法

SS1规定的稳定状态之前或之后;在方法SS2规定的稳定状态之前)。器具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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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值ΔEdf为所有用于确定耗电量的测试点所确定的化霜及恢复期增量有效值的平均值。
方法2:如果对一个特定型号,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是通过长时间试验获得,也可以在几个相同型

号的器具上进行试验而获得),则器具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ΔEdf为至少4个有效值的平均值。这

种情况下,这些用于计算的值至少50%能保持其最冷间室的温度小于或等于特性温度。每个环境温度

下测定一个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ΔEdf。
可根据不同地区的规定和要求,选择方法1或者方法2。

C.6 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和温度计算

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ΔEdf,按式(C.8)计算:

ΔEdf=
∑
m

j=1
ΔEdfj

m
……………………(C.8)

  式中:

ΔEdf———环境温度下,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的代表值;

m ———C.5规定的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数量;

ΔEdfj———第j个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j从1~m)。
环境温度下,间室i在化霜及恢复期温度变化ΔThdf_i,按式(C.9)计算:

ΔThdf_i=
∑
m

j=1
ΔThdfj_i

m
……………………(C.9)

  式中:

ΔThdfj_i———环境温度下,间室i在第j个化霜及恢复期温度变化,(j从1~m);

m ———C.5规定的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数量。
环境温度下,化霜及恢复期压缩机的额外运行时间Δtdr,按式(C.10)计算:

Δtdr=
∑
m

j=1
Δtdrj

m
……………………(C.10)

  式中:

m ———C.5规定的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数量;

Δtdrj———环境温度下,第j个化霜及恢复期压缩机额外运行时间,(j从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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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化霜间隔

D.1 一般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化霜间隔的确定方法。
化霜控制器主要有以下3种形式:

a) 整机定时型 :其化霜间隔与环境温度、制冷系统的负荷无关。这种化霜控制器不常见,其控制

器为机械式或电子式。

b) 压缩机运行时间型 (简称压机定时型):其化霜间隔与压缩机的运行时间有关(即制冷系统负

荷的体现)。这种类型比较常见,控制器一般为机械控制的且仅能在定速压缩机使用时才能有

效运行。

c) 可变型:不同于整机定时型或压机定时型,为了更好地按正常使用中蒸发器结霜量大小来进行

化霜,其化霜间隔在正常使用中的变化是通过自动处理来完成,该自动处理使用运行条件的一

种或多种变化来实现。这种控制方式是目前常见的方式,一般为电子控制。
注:直接测量蒸发器上结霜量的化霜控制器为可变型化霜控制器。

本附录的目的是确定化霜控制器运行的基本方式,进而确定每个环境温度下代表性的化霜间隔。
化霜控制器,其化霜间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特定环境温度下温度控制器设定位置的影响。用本附录确

定的值来确定耗电量。

D.2 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

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在较广的运行范围下化霜间隔相对固定。这种控制器不太常见,多用于商

业场所使用的器具。大多数情况下该控制器的化霜间隔小于24h。
如果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是易触及的,则可以直接测量化霜控制器来确定其化霜间隔。可以接

受的直接测量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控制周期的方法如下:

a) 直接测量器具中化霜控制器的运行(例如测量电压出现的时间);

b) 将化霜控制器从器具中取出直接在试验台上运行进行测量。
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自身标明的额定参数可能与实际使用情况不一致,如化霜控制器额定频率

是60Hz,而器具的工作频率为50Hz。具有相同额定值的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的化霜间隔也可能会

有变化,但由于控制器一般都是用同步电机来控制主频运行,因此一旦其间隔确定每个控制器的化霜间

隔应该非常稳定。
如果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不易触及(或者不能确定其是否为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或试验室

无法直接测量其运行,则应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确定。为了确定平均化霜间隔,在进行附录B和附录C
的试验时,应收集充足的数据。最初的化霜间隔是在单一的试验条件下确定的,可以是任何环境温度,
任何温度控制设定,然后在其他环境温度和/或温度控制设定下至少再确定两个额外的化霜间隔。至少

确定3个化霜间隔值,其中在环境温度16℃和32℃下至少各有一个化霜间隔值。
无论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的化霜间隔是直接测量或随整机一起测量的,都需要在其他环境温度

和/或温度控制设定上进行额外的试验。这些试验过程中器具需承受一些与用户相关的负荷如试验过

程中开门以及少量的装载。这种情况下测得的化霜间隔应与测量的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的化霜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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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否则应定义为可变型。
注1:这些试验是用来确定整机定时型控制器在正常使用中是否被一些其他的控制装置重新设置。

若定义为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则确定的3个或以上化霜间隔的偏差系数(标准偏差除以平均

值)应小于10%。若不能满足,则定义为可变型。
需要注意的是,确定整机定时型化霜定时器是否由于化霜加热器的启动而运行———这些依赖于器

具自身的设计。
注2:同样的定时器可作为整机定时型化霜定时器也可作为压机定时型化霜定时器,这取决于定时器在器具中的具

体设置情况。

D.3 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

这些化霜控制器的化霜间隔仅由压缩机的运行时间而定(某些情况下,由压缩机的运行时间和化霜

加热器运行时间组成)。这些控制器使用定速压缩机。其化霜间隔与制冷系统的热负荷量(环境温度和

用户相关的负荷)近似成反比。最常见的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运行时间范围为压缩机运行6h~12h
(此时,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对应的化霜间隔通常为12h~30h,在较低的环境温度下有可能会更长)。

如果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是易触及的,则可直接测量化霜控制器来确定实际运行时间。确定化

霜控制器周期的可接受的试验如下:

a) 直接测量器具中化霜控制器的运行(例如,测量电压出现的时间);

b) 将化霜控制器从器具中取出直接在试验台上运行进行测量。
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自身标明的额定参数可能与实际使用情况不一致,如化霜控制器额定频率

是60Hz,而器具的工作频率为50Hz。具有相同额定值的整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的化霜间隔也可能会

有变化,但由于控制器一般都是用同步电机来控制主频运行,因此一旦其间隔确定每个控制器的化霜间

隔应该非常稳定。
注1:同样的定时器可以作为整机定时型也可以作为压机定时型化霜定时器,这取决于定时器在器具中的具体设置

情况。

如果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不易触及(或者不能确定其是否为压机定时型控制器),或试验室无法

直接测量其运行,则应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确定。
在每个环境温度下至少进行一次试验,试验在整个化霜控制周期进行,为了证明其为压机定时型化

霜定时器并确定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运行时间Δtrt。选取的阶段应符合如下要求:

a) 第一个化霜应为满足C.3的有效化霜;

b) 试验周期应至少包括下一个化霜及恢复期的开始部分,该化霜及恢复期是不受任何干扰自动

产生的;

c) 在整个试验阶段温度控制设定不改变;

d) 在试验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开门及装载。
对符合规定的数据,按式(D.1)计算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的运行时间:

Δtrtj=Δtcrtj+Δtdhj …………………………(D.1)

  式中:

Δtrtj ———从第j个化霜及恢复期开始的试验周期内压缩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运行时间;

Δtcrtj———第j个化霜及恢复期开始到第j+1个化霜及恢复期开始这段时间内测得的压缩机运行

时间,单位为时(h);

Δtdhj———若在化霜及恢复期j期间定时器运行,是指在化霜及恢复期中从压缩机停止到其重新启

动的时间;若在化霜及恢复期期间,定时器没有运行,则该值为0。
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是否由于化霜加热器的启动而运行———这依赖于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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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如果控制器是易触及的,则可通过测量化霜加热器工作时控制器电机的电压进行确认。
无论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是直接测量还是随整机一起测量的,都需要在其他环境温度和/或温度

控制设定上进行额外的测量。这些试验过程中会受用户相关的负荷影响如试验过程中的开门、少量装

载。这种情况下测得的化霜间隔应与测得的控制器运行时间保持一致,否则应定义为可变型。
注2:这些试验是用来确定整机定时型控制器在正常使用中是否被一些其他的控制装置重新设置。

若定义为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则在确定化霜间隔时,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运行时间Δtrtj的

偏差系数(标准偏差除以平均值)应低于10%。若不能满足,则定义为可变型控制器。压缩机运行时间

确定后,则用于后续计算的Δtrt为所有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一旦确定,这个值可以作为压缩机运行时间的函数用来计算任何环境温度、温度控制设定及装载条

件的实际的化霜间隔。所有带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的器具,报告中应记录其在附录B的稳定状态下

压缩机运行百分比及附录C的化霜及恢复期额外的压缩机运行时间。
每个试验条件及温度控制设定下的化霜间隔,按式(D.2)计算:

Δtdf=
Δtrt-Δtdr-Δtdh

CRtSS +Δtdxy …………………………(D.2)

  式中:

Δtdf  ———评估的每个环境温度和温度控制设定下的化霜间隔,包括化霜及恢复期的影响单位为

时(h);

Δtrt ———声明的、测量的或评估的压机定时型化霜控制器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CRtSS ———在B.3.3和B.4.3每个环境温度及每个温度控制设定条件下稳态运行时压缩机的运行

时间百分比;

Δtdr ———按照附录C中化霜及恢复期确定的有代表性的压缩机额外运行时间,单位为时(h);

Δtdh ———在化霜及恢复期期间化霜加热器运行时定时器也工作的情况下,代表性的化霜加热器

工作的时间,如果在化霜及恢复期期间化霜加热器运行时定时器不工作,该值为0,单
位为时(h);

Δtdxy ———当Δtdh大于或等于0时,该值等于Δtdh,否则该值为化霜及恢复期内代表性的压缩机

停机时间,单位为时(h)。

D.4 可变型控制器

D.4.1 总则

可变型化霜控制器化霜间隔随蒸发器上结霜量的变化,大多数系统不直接测量结霜量,这种系统通

常用软件控制,通过一系列的参数直接评估结霜量,调节化霜间隔。化霜加热器运行后,系统通过检测

以前的试验阶段的相应参数,调节下一个化霜间隔,如果需要,进行优化并减小与化霜相关的额外能量

消耗。因此,器具通过试验过程中的一个连续的感知来调节化霜间隔。
本部分的目的是基于供应商声明的参数范围来评估正常使用中有代表型的化霜间隔。
可变化霜控制器可以通过一系列可能的化霜间隔来反映蒸发器上结霜量的变化。如果化霜间隔过

短,则会造成能量浪费。如果化霜间隔过长,则由于霜覆盖的蒸发器散热差、甚至去掉霜也成为问题,导
致长时间结冰及性能衰退,而造成额外的能量消耗。

如果一个器具依据本标准可定义为可变化霜器具,则化霜间隔应在一些连续值之间变化(或者足够

数量的步幅或合适的间隔),来反映当受到正常使用中的一些相关的动作时,可变化霜控制器任意感知

期间蒸发器的结霜量。
可变化霜是本标准的一个定义。如果器具的化霜控制与正常使用时的特征有明显的不同,则应考

虑是否使用规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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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2 可变化霜控制器———宣称化霜间隔

基于本标准的化霜间隔是通过计算的得到的,它是在32℃环境温度下声明的最短化霜间隔和最长

时间间隔的函数,按式(D.3)计算:

Δtdf32=
Δtd-max×Δtd-min

0.2×(Δtd-max-Δtd-min)+Δtd-min[ ]
…………………(D.3)

  式中:

Δtdf32 ———在环境温度32℃下的化霜间隔;

Δtd-max———在环境温度32℃下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可能的化霜间隔,单位为时(h);

Δtd-min ———在环境温度32℃下制造商规定的最小可能的化霜间隔,单位为时(h)。
无论说明书如何规定,输入变量Δtd-max 和Δtd-min 应满足以下限值要求:

a) 在环境温度32℃下,通常6h<Δtd-min≤12h;

b) 在环境温度32℃下,Δtd-max≤96h且Δtd-max>Δtd-min。
在32℃环境温度下,宣称的最小化霜间隔Δtd-min是基于重度使用(重度使用,频繁开门及高湿度)

时的最短时间间隔。需在重度使用情况下进行大量的试验来验证宣称值。在32℃环境温度下,宣称的

最大化霜间隔Δtd-max应在规定温度下且在附录B规定的稳定状态下所有间室温度均小于或等于其特

性温度的条件下测得。制造商应给出获得宣称值的特定条件。
可能需要在其他环境温度和装载(如,开门)情况下进行试验来验证化霜控制器在一系列评估参数

或适当间隔的一定数量的响应条件下的工作状态。
在环境温度16℃下的化霜间隔Δtdf16为两倍的Δtdf32。

D.4.3 可变化霜控制器———无宣称的化霜间隔(按需化霜)

若系统为可变化霜控制,由于化霜控制器是直接测量蒸发器上霜的厚度来进行按需化霜,因此制造

商没有给宣称的Δtd-max和Δtd-min,则默认值如下:
在32℃环境下,Δtd-min=6h,Δtd-max=96h。
对按需化霜型的可变化霜控制器按照式(D.3)计算的默认值为:

Δtdf16=48h,Δtdf32=24h。

  注:即使仅由于蒸发器结霜量(而不是使用定时算法)而开始化霜,此计算程序仍适用。

按需化霜系统的化霜控制器应运行在一些连续的化霜间隔来响应结霜量的变化。为了验证这些

值,制造商需要提供如何使按需化霜系统动作的一些技术资料。

D.4.4 不满足D.4.2以及D.4.3要求的可变化霜控制器化霜间隔

若系统为通常的可变化霜,但:

a) 制造商没有提供宣称的Δtd-max和Δtd-min,也不能证明为按需化霜;或

b) 因器具所运行的连续化霜间隔不能响应结霜量的变化而不符合可变化霜的要求(或无一定数

量的反馈方式,适当的化霜间隔);或

c) 宣称值与试验值不一致。
这种情况下Δtdf32和Δtdf16为如下值:

Δtdf32———在环境温度32℃下开门次数不超过1次/h情况下取3个化霜间隔的平均值,但不应超

过10.0h;

Δtdf16———在环境温度16℃下开门次数不超过1次/h情况下取3个化霜间隔的平均值,但不应超

过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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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插值法

E.1 一般要求

本附录规定了用两个或多个测试结果进行插值的方法来确定一个优化的耗电量值使得所有间室温

度都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的方法。
注:本标准插值法是可选的。用单次的测试使得所有间室的温度都小于或等于其间室特性温度下也可以得到一个

有效的耗电量值。

本标准允许两种插值方法:
方法1:两个测试点之间的线性插值法,一般对一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进行调节(可能有

多个用户可调节的控制器,但E.3中规定了专门的测试方法);
方法2:用3个(或多个)测试点进行的三角形插值法,通过调节两个或多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

装置来得到这些测试点。
方法1和方法2均有与其相关的有效性要求。
插值法的目的是通过所选择的测试点的信息(测得的耗电量及间室温度)来确定耗电量的最优值。

不用于插值的其他控制器,有可能会使得评估的耗电量值不是最优值。因此,通常推荐用间室容积最大

的或间室温度最低的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用于插值以确保获得最优的耗电量值(容积最大或温

度最低的间室在耗电量中占主导地位)。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控制两个或两

个以上间室则通常方法2的三角形插值法比方法1的线性插值法更能给出最优值。
方法1和方法2的使用有特殊条件要求。分别在E.3和E.4中给出。特性温度点在线性插值的两

点外或三角形插值的三角形区域外的外插法是不允许的。
使用插值法时,应给出如下信息:

a) 若使用两个温度控制设定点按E.3进行插值,则用于插值的间室和E.3.3定义的间室能量-温
度变化率Si应给出;

b) 若具有两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的器具按E.4测量了3个温度控制设定位置进行插

值,则系数E0、A0和B0应给出;

c) 若具有3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的器具按照E.4.4测量了4个温度控制设定位置进行

插值,则系数E0、A0、B0和C0应给出。

E.2 插值之前的温度调节

若器具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系统都有其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在插值前,应按式(6)考
虑所有化霜系统对间室平均温度的影响。按照耗电量测试16.2计算每个测试点的日耗电量及平均间

室温度。用这些结果来进行插值。

E.3 方法1:线性插值———两点测试法

E.3.1 一般要求

E.3给出了用两点法进行插值来确定制冷器具耗电量的方法,这两点可以通过调节一个或多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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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来获得。温度控制装置的调节会同时影响多个间室的温度,所以要考

虑每种组合方式的有效性。按照数学方法进行插值。
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温度控制装置调节至尽可能接近(小于间室特性温度)各间室特性温度下器具

耗电量近似值。若多个间室的温度一起变化,则选择第一个达到特性温度的点进行插值(设定从较冷到

较热)。

E.3.2 要求

用于线性插值的两个测试点,应能满足在一个测试点上至少有一个间室温度在其特性温度之上,而
在另一个测试点位于特性温度之下。在进行两点插值的过程中,每个间室按其特性温度依次进行插值。
为了保证插值的有效性,插值后每个间室的温度都应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用于插值的两点间室温度

差不超过4K。
线性插值时,对线性插值的两个点的相对位置原则上没有专门要求。插值后温度和耗电量都应位

于两个测量值之间。在任何情况下,外插法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测试点都是有效的。
因此好的和审慎的做法是选择一个测试点使得所有间室的温度都小于其特性温度。这样可以使得在第

二个选择点至少有间室温度在其特性温度之上的情况下,确保线性插值结果的有效性。

E.3.3 计算

插值法的一般途径是对每个间室在其特性温度处进行插值,然后计算剩余间室在此点的温度。依

次对每个额外的间室进行此过程。当每个间室都达到其特性温度后对结果进行评估,一旦在指定的插

值点所有间室温度都达到或低于其特性温度后,可以选择为有效的插值点。
图E.1、图E.2和图E.3给出了具体实例。

图E.1 多间室插值法(A、B、C、D
四个间室,间室D插值有效)

图E.2 两个间室A、B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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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3 无有效结果的插值实例

两点插值法的具体计算过程:

1) 判断ABS(Ti1-Ti2)≤4K,若满足则进入2);若不满足则不允许在间室i进行插值(若Ti1和

Ti2均小于其特性温度,则该点仍可以用);

2) 按式(E.1)计算计算间室i的插值因数fi:

fi=
(Ti-tar-Ti1)
(Ti2-Ti1)

…………………………(E.1)

式中:

Ti1 ———测试点1时,测得的间室i的温度;

Ti2 ———测试点2时测得的间室i的温度;

Ti-tar———间室i的特性温度。
若fi 小于0或大于1,则间室i在测试点1和2没有有效的插值。若Ti1和Ti2并不是都小于其特

性温度,则需要额外的测试点。

3) 按式(E.2)计算计算以间室i为特性温度进行插值时,其他间室1-j(字母A、B、C到n)的插

值温度:

Tj =Tj1+fi×(Tj2-Tj1)…………………………(E.2)
式中:

Tj ———间室i在其特性温度时,间室j的插值温度;

Tj1———第一个测试点测得的间室j的温度;

Tj2———第二个测试点测得的间室j的温度;

fi ———间室i的插值因数。

4) 若所有间室的插值温度Tj≤Tj-tar,则按式(E.3)计算间室i的间室温度作为特性温度进行插

值时的插值耗电量:

Ei-tar=E1+fi×(E2-E1)…………………………(E.3)
式中:

Ei-tar———间室i的特性温度进行插值时的插值耗电量;

E1 ———测试点1测得的耗电量;

E2 ———测试点2测得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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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间室i的插值因数。
进行完上述4步后,可能会出现下述3个情况:
● 没有间室可用于插值计算。即测试点1和测试点2不能提供有效的插值,需要进行另外的

测试;
● 仅有一个插值耗电量有效,这个值即为插值耗电量;
●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插值耗电量有效。则按式(E.4)选最小的一个作为插值耗电量。

Elinear=min
n

i=1
Ei-tar[ ] …………………………(E.4)

  式中:

Elinear———线性插值耗电量;

Ei-tar———有效的线性插值耗电量。
注:若一个测试点所有的间室温度均低于其特性温度,而另一个测试点所有的间室温度均高于其特性温度,则为第

二种情况,仅有一个有效值。如果当第一个测试点,间室A小于其特性温度,间室B高于其特性温度,而第二个

测试点,间室A高于其特性温度,间室B小于其特性温度,这种情况通常有两个有效值。

若上述方法得到了有效的插值耗电量Elinear,则应给出如下值:
● 用于给出有效Elinear和Ei-tar的间室;
● 间室能量-温度变化率Si,按式(E.5)计算:

Si=
(E2-E1)
(T2-T1)

…………………………(E.5)

注:Si 通常为负值,这与测试点1和测试点2的排序有关。

E.4 方法2:三角形插值法———三个测试点

E.4.1 一般要求

E.4给出了两个或多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被调节时,用3个测试点进行三角形插值来确

定器具耗电量的更优值的方法。温度控制装置的调节可能会影响几个间室,每种组合的有效性都应进

行确认。按照数学方法进行插值。
原则即3个测试点应包围两间室特性温度交叉点Q,这一点的耗电量值就是要得到的耗电量的优

化值。通过一系列的线性插值来估算Q点的耗电量。
本方法确定的值是一个近似值,其通过调节两个间室的设定使得间室温度尽可能接近但不高于间

室的特性温度。
多维三角形方法对3个及以上的间室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但是用手动的数学插值(见E.4.3)

较为复杂,本标准没有给出。但是,3个或3个以上间室的插值可以用E.4.6给出的矩阵法进行。通常,
当3个或4个间室进行插值时较小的间室对耗电量的影响通常变得非常小,因此耗电量最优值的提高

也小。不推荐用4个或5个有效的测量点来得到耗电量优化值较小的提升(此时需要对带有独立温度

控制的3个或4个间室进行单独插值)。

E.4.2 两个(或多个)间室三角型插值的要求

E.4.2.1 一般要求

对所选择的每个温度控制设定组合,用于插值的每个间室的温度应在其特性温度Ttar±4K。

E.4.2.2 两个间室器具的三角形插值法

仅两个间室的器具用三角形插值法的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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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器具应有两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来调节两个间室的温度;

2) 调节3种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设定组合来测出至少3个耗电量值(测试点);

3) 选出的用于分析的测试点应形成三角形包围两个间室特性温度的交叉点(如图E.4点Q)。
上述条件满足后,可按照E.4.3和E.4.4进行三角形插值。
用下面的check1和check2来验证点Q是否在3个测点组成的三角形内:

check1=[(TB-tar-TB1)×(TA2-TA1)-(TA-tar-TA1)×(TB2-TB1)]×
[(TB-tar-TB2)×(TA3-TA2)-(TA-tar-TA2)×(TB3-TB2)]

check2=[(TB-tar-TB2)×(TA3-TA2)-(TA-tar-TA2)×(TB3-TB2)]×
[(TB-tar-TB3)×(TA1-TA3)-(TA-tar-TA3)×(TB1-TB3)]

  式中:

TA1 ———间室A在测试点1测得的温度;

TA2 ———间室A在测试点2测得的温度;

TA3 ———间室A在测试点3测得的温度;

TA-tar———间室A的特性温度;

TB1 ———间室B在测试点1测得的温度;

TB2 ———间室B在测试点2测得的温度;

TB3 ———间室B在测试点3测得的温度;

TB-tar———间室B的特性温度。
若check1和check2均大于或等于0则,点Q在测试点1、2、3组成的三角形内。
注:本验证程序是基于barycentric系统。为了避免错误推荐将这些等式输进分布表用于常规使用。若check1和

check2为0,则说明Q点刚好位于三角形的一个边上,此时与较少试验数据的线性插值结果一致。

推荐将测试结果和间室温度画在坐标轴上,也是一种有效的检查点Q是否在3个测试点形成的三

角形内的方法。如有疑问,可用check1和check2的数学公式进一步验证。

E.4.2.3 两个以上间室的三角形法

若间室温度多于两个,则有多个方法可以适用。这取决于器具的结构,温度控制设定组合的选择以

及可获得的数据。
方法一:3个测试点,对两个间室使用三角形法。
同E.4.2.2。
方法二:3个测试点,两个间室使用三角形法,额外的间室总是低于其特性温度。
若选择3个测试点,两个间室满足E.4.2.2的要求且在3个测试点处其余间室温度均小于或等于其

特性温度,则E.4.2.2的方法适用,不再需要其他的验证。
方法三:3个测试点,两个间室三角形法,但其余间室温度不总是小于其特性温度。
若选择3个测试点,两个间室满足E.4.2.2的要求,但其余间室中有一个或多个间室温度在3个测

试点处不总是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则需进行如下程序:

1) 调节3个温度控制设定组合得到3个耗电量值(测试点);

2) 选择间室的3个测试点应形成包围特性温度交叉点(图E.4的点Q)的三角形;

3) 按照E.4.4进行三角形插值;

4) 按照E.4.5计算其余间室在点Q处的温度应小于该间室的特性温度(计算间室C、D在点Q处

的温度)。
若上述要求不满足,则用以下的选择来得到符合的结果:

5) 选择不同的间室组合进行三角形插值,按照1)~4)的程序检查其余间室在点Q处的温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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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于其特性温度;

6) 进行额外的测试来获得更多的数据符合方法一和方法二的要求;或

7) 按照E.3对每对结果进行线性插值。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多个有效数据,则选择最小值。
若线性插值可以产生一个有效值,该值不一定接近最优值(取决于可利用的数据)。

方法四:4个测试点,3个间室使用三角形插值,无多余的间室或者余下的间室温度总是小于其特性

温度。
若选择4个测试点,三个间室满组以下要求:

1) 器具有3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来调节3个或多个间室的温度;

2) 用4个温度控制设定组合确定4个耗电量值(测试点);

3) 4个测试点形成一个三维的三角锥形,且包围3个间室特性温度的交叉点;

4) 用E.4.6的矩阵法进行三角形计算。
方法五:4个测试点,3个间室使用三角形插值,其余间室不是总小于其特性温度。
若选择4个测试点3个间室满足如下要求:

1) 器具有3个用户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来调节3个或多个间室的温度;

2) 在4种温度控制设定下得到4个耗电量值(测试点);

3) 这些测试点可以形成三维的三角锥形且包围3个间室特性温度的交叉点;

4) 按照E.4.6计算其余间室在点Q的温度应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计算间室D、E在点Q的温

度并检查);

5) 用E.4.6的矩阵法进行三角形计算。

图E.4 三角形插值法图

E.4.3 两个间室三角形插值———手动插值

三角形插值法的途径即进行一系列的线性插值从而得出Q点的耗电量(两个间室都在其特性温度

处的耗电量)。如图E.4所示,测试点1、2、3应包围两间室特性温度的交叉点Q。
也可以用E.4.4的矩阵法作为替代。这样不需要计算点4的值。
具体测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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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如图E.4所示,计算一个新点4的温度,新点4是点2和Q连线与1和3连线的交叉点;
步骤2:用点1和点3进行线性插值(插值时,可用间室A的温度也可用间室B的温度,以下介绍以

间室A为例),计算点4的耗电量;
步骤3:用点2和点4进行线性插值(插值时,可用间室A的温度也可用间室B的温度,以下介绍以

间室A为例),计算点Q的耗电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符号含义如表E.1。

表E.1 符号及含义

符  号 含  义 符  号 含  义

Ti-tar 间室i特性温度(Q点) E1 间室i在点1的耗电量(测量值)

Ti1 间室i在点1的温度(测量值) E2 间室i在点2的耗电量(测量值)

Ti2 间室i在点2的温度(测量值) E3 间室i在点3的耗电量(测量值)

Ti3 间室i在点3的温度(测量值) E4 间室i在点4的耗电量(计算值)

Ti4 间室i在点4的温度(计算值) — —

步骤1:两个间室A和B,按式(E.6)计算间室A在点4的温度:

TA4=
TB-tar-

TA-tar×(TB2-TB-tar)
(TA2-TA-tar)

-TB1+
TA1×(TB3-TB1)
(TA3-TA1)

é

ë
êê

ù

û
úú

(TB3-TB1)
(TA3-TA1)

-
(TB2-TB-tar)
(TA2-TA-tar)

é

ë
êê

ù

û
úú

…………………………(E.6)

  通常用E.4.2.2的check1和check2来Q点是否在点1、2、3包围的三角形内。作为手动插值的替

代,确保特性温度TA-tar在TA2和TA4之间,且TA4位于TA1和TA3之间,数学方法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 TA4<TA-tar<TA2或TA4>TA-tar>TA2

● TA1<TA4<TA3或TA1>TA4>TA3

步骤2:用步骤1计算的点4的温度和间室A在点1、3的温度、耗电量,按式(E.7)计算点4处的耗

电量:

E4=E1+(E3-E1)×
(TA4-TA1)
(TA3-TA1)

…………………………(E.7)

  步骤3:用点4和点2,按式(E.8)计算特性温度下的耗电量:

EAB-tar=E2+(E4-E2)×
(TA-tar-TA2)
(TA4-TA2)

……………………(E.8)

  EAB-tar是使用三角形法在间室A、B特性温度时的耗电量。间室A、B的顺序不影响计算。

E.4.4 两个间室的三角形插值法———矩阵法

比E.4.3更有效的确定耗电量最优值的方法是矩阵法。这种方法给出了一个快速的途径且能自动

确定各间室的温度、耗电量系数的方法(即间室温度每变化1K对耗电量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也可

用于E.4.6三个或三个以上间室的多维插值。
第一步是确认数据符合三角形有效性要求,也就是间室A与间室B特性温度的交叉点Q位于测试

点1、2、3组成的三角形内,使用E.4.2.2的方法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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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间室三角形插值时使用矩阵法的基本前提是用假定的式(E.9)~式(E.11)来描述这3个点:

E0+A0×TA1+B0×TB1=E1 …………………………(E.9)

E0+A0×TA2+B0×TB2=E2 …………………………(E.10)

E0+A0×TA3+B0×TB3=E3 …………………………(E.11)

  式中:

TAk———间室A在测点k(k=1、2、3)时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TBk———间室B在测点k(k=1、2、3)时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Ek ———在测点k时的耗电量;

E0 ———是一个常数,理论上在A和B间室温度都为0℃时的耗电量,需要确定的变量;

A0 ———一个常数,用来评估间室A的温度对耗电量的影响,需要确定的变量;

B0 ———一个常数,用来评估间室B的温度对耗电量的影响,需要确定的变量。
上述方程式可用式(E.12)表示:

 
1 TA1 TB1

1 TA2 TB2

1 TA3 TB3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E0

A
B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E1

E2

E3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12)

  通过计算机程序计算出逆矩阵值,从而得到A、B、E0的值,从而得到间室A、B在其特性温度时的耗

电量,按式(E.13)计算:

EAB-tar=E0+A0×TA-tar+B0×TB-tar ……………………(E.13)

E.4.5 两个以上间室用三角形法计算时间室温度有效性检查

按照E.4.2.3的方法三,器具有两个以上间室(若3个测试点中至少有一个测试点使得至少有一个

不用于插值的间室的温度大于其特性温度),则在计算耗电量之前应检查在插值点处其余间室温度的有

效性。
选择的间室A、B的测试点的有效性应按照E.4.2.2的check1和check2进行检查(即这些测试点

包围点Q)。
对基础间室A、B用三角形矩阵法来评估在Q点处其余间室温度有效性。对第一个间室C用式

(E.14)~式(E.16)进行计算:

Kc+Lc×TA1+Mc×TB1=TC1 …………………………(E.14)

Kc+Lc×TA2+Mc×TB2=TC2 …………………………(E.15)

Kc+Lc×TA3+Mc×TB3=TC3 …………………………(E.16)

  式中:

TAk———间室A在测试点k(k=1,2,3)处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TBk———间室B在测试点k(k=1,2,3)处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TCk———间室C在测试点k(k=1,2,3)处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KC,LC,MC是评估间室C的常数。
上述方程式可用式(E.17)表示:

 
1 TA1 TB1

1 TA2 TB2

1 TA3 TB3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KC

LC

MC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TC1

TC2

TC3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17)

  在间室A和间室B在其特性温度处时,间室C的温度按式(E.18):

TCx=KC+LC×TA-tar+MC×TB-tar ………………………(E.18)

  若TC-tar≥TCx,则间室A、B三角形插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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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间室多于3个(间室A,B,C),则上述矩阵也适用于其余间室(D、E、F等)。其余间室(C、D、E、F
等)在间室A、B特性温度处的温度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时,间室A、B的三角形插值有效。

注:仅需要检查3个测试点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测试点使得测得的间室温度高于其特性温度。若在所有3个测试点

间室温度均大于其特性温度,则没有有效值。

E.4.6 3个间室三角形计算———矩阵法

矩阵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三维三角形。如果n 个间室温度进行了插值,则进行n+1个测试点,则所

有间室特性温度的交叉点应包含在n 维空间内。
若器具有3个间室,按照E.4.2.3通过温度控制器设定组合得到4个测试点,使用矩阵法进行分析。

该方法也适用于4个测试点处所有其他间室温度都低于其特性温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其余间室可以

忽略)。
若为3个间室,则矩阵公式为式(E.19)~式(E.22):

E0+A0×TA1+B0×TB1+C0×TC1=E1 ……………………(E.19)

E0+A0×TA2+B0×TB2+C0×TC2=E2 ……………………(E.20)

E0+A0×TA3+B0×TB3+C0×TC3=E3 ……………………(E.21)

E0+A0×TA4+B0×TB4+C0×TC4=E4 ……………………(E.22)

  式中:

TAk———间室A在测点k(k=1、2、3、4)时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TBk———间室B在测点k(k=1、2、3、4)时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TCk———间室C在测点k(k=1、2、3、4)时的温度,单位摄氏度(℃);

Ek ———在测点k时的耗电量;

E0 ———是一个常数,理论上在A和B间室温度都为0℃时的耗电量,需要确定的变量;

A0 ———一个常数,用来评估间室A的温度对耗电量的影响,需要确定的变量;

B0 ———一个常数,用来评估间室B的温度对耗电量的影响,需要确定的变量;

C0 ———一个常数,用来评估间室C的温度对耗电量的影响,需要确定的变量。

通过矩阵计算出常数A0、B0、C0和E0值,最终耗电量EABC可通过式(E.23)计算:

EABC-tar=E0+A0×TA-tar+B0×TB-tar+C0×TC-tar

…………………………(E.23)

  有效性要求:
确保Q点在4个测试点围成的三维空间内。最有效的方法是对3个间室两个两个组合进行考核

(即间室A-B,间室B-C,间室A-C)。检查点Q在每个三维面组成的2维三角形内。
首先确定三角锥形的4个顶点:
顶点1:TA1,TB1,TC1

顶点2:TA2,TB2,TC2

顶点3:TA3,TB3,TC3

顶点4:TA4,TB4,TC4

检查点Q(TA-tar,TB-tar,TC-tar)是否在点1-4组成的锥形内,通过式(E.24)~式(E.28)来确定:

D0=

TA1 TB1 TC1 1
TA2 TB2 TC2 1
TA3 TB3 TC3 1
TA4 TB4 TC4 1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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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TA-tar TB-tar TC-tar 1
TA2 TB2 TC2 1
TA3 TB3 TC3 1
TA4 TB4 TC4 1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E.25)

D2=

TA1 TB1 TC1 1
TA-tar TB-tar TC-tar 1
TA3 TB3 TC3 1
TA4 TB4 TC4 1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E.26)

D3=

TA1 TB1 TC1 1
TA2 TB2 TC2 1
TA-tar TB-tar TC-tar 1
TA4 TB4 TC4 1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E.27)

D4=

TA1 TB1 TC1 1
TA2 TB2 TC2 1
TA3 TB3 TC3 1
TA-tar TB-tar TC-tar 1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E.28)

  若D0=D1+D2+D3+D4,并且D1、D2、D3、D4与D0是相同的(正或负)符号,则点Q在点1-4
组成的锥形内。

若D0=0,则这些点组成一个平面而不是锥形。
若D1、D2、D3或D4等于0,则点Q在锥形的一个面内,此结果仍然有效。

4个间室5个测试点也可用这种方法。
两个间室3个测试点亦可用此方法。此时需要通过式(E.29)~式(E.32)来确定:

D0=
TA1 TB1 1
TA2 TB2 1
TA3 TB3 1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29)

D1=
TA-tar TB-tar 1
TA2 TB2 1
TA3 TB3 1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30)

D2=
TA1 TB1 1
TA-tar TB-tar 1
TA3 TB3 1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31)

D3=
TA1 TB1 1
TA2 TB2 1
TA-tar TB-tar 1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E.32)

  若D0=D1+D2+D3,并且D1、D2、D3与D0是相同的(正或负)符号,则点Q在三角形内。若

D0=0,则这些点组成一条线。若D1,D2或D3为0,则点Q在三角形的一边上。
若按照E.4.2.3方法五,有多于3个间室,且这些间室不总是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则在计算耗电

量之前应检查这些间室的有效性。与E.4.5的方法类似。
用3个基础间室A、B、C组成的三角形矩阵来评估其余间室在点Q处的温度。第一个间室D通过

式(E.33)~式(E.36)进行计算:

KD+LD×TA1+MD×TB1+ND×TC1=TD1 …………………(E.33)

KD+LD×TA2+MD×TB2+ND×TC2=TD2 …………………(E.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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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LD×TA3+MD×TB3+ND×TC3=TD3 …………………(E.35)

KD+LD×TA4+MD×TB4+ND×TC4=TD4 …………………(E.36)

  计算出常数KD,LD,MD,ND。检查间室A、B、C处于特性温度时,间室D的温度是否小于或等于

其特性温度。同样的方法检查间室E、F的温度。
理论上这一方法也可以扩成到4~5维插值(进行5或6个测试点)。但实际中可能不会有超出

2个或3个间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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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辅助装置耗电量

F.1 目的

本附录规定了辅助装置耗电量的测试方法。本附录规定的辅助装置为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和

水箱式自动制冰机。
注:其他类型的辅助装置将来会考虑。

若器具无此类辅助装置,则不需要进行此项试验。

F.2 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

F.2.1 方法简介

按照本附录规定进行器具的功耗测量时,若有其他自动控制的电子式防凝露加热器,如果可能,则
使其关闭或不工作。

制造商声明器具装有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且提供了加热器随环境温度和湿度变化函数的数

据,见表F.1。若器具有用户可调节的设定来改变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的功率,则按照F.2.8的规

定,最高功率时的值应给出。
若器具装有任何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但制造商没有声明,则作为规避装置。
对声明的辅助装置,加热器的功率应按照当地的使用条件按照每年不同的环境进行综合分布(基于

对当地气候数据的分析,分配每种组合使用条件的占有时间)。平均年功率消耗乘以系统损失系数,用
以补偿加热器向冰箱内部的漏热量。修订后的能量加入耗电量测试值进行区域耗电量的评估。系统损

失系数的标准值1.3。
注:系统损失系数是基于实际测量得到的。

防凝露加热器的运行可以在一定的范围条件下通过一系列规定的试验来确定制造商声明值是精

确的。
试验室应检查在不同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下加热器功率的测定值和默认值与制造商的声明的值保持

一致。

F.2.2 测量程序

若要求用规定的测量来确认或检查环境控制性防凝露加热器的运行,则通常按照第16章和附录B
的规定进行。

F.2.3 数据要求

若器具带有环境型防凝露加热器,则要求制造商提供加热器作为环境温度和湿度的连续函数或阶

跃函数连续运行的文件。
为了按本标准计算环境型防凝露加热器对耗电量的影响,加热器功率的运行数据应转换成一定范

围内环境温度和湿度下的功率数据。如表F.1所示,给出了3个指定环境温度及10个湿度段的平均功

率的分布情况。除湿度和/或温度外,影响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运行的其他参数也应要求。如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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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露加热器受间室温度的影响,则按照各间室的特性温度对应的运行方式进行计算及验证。
本标准中用于计算防凝露加热器耗电量的环境温度为16℃,22℃和32℃。
这些指定的核心环境温度认为可以精确地评估加热器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耗电量,一些区域需要规

定额外的环境温度。核心温度关注的原因是16℃和32℃为耗电量测试温度(代表了许多区域的典型

使用情况),22℃为典型的室内温度。
表F.1最后三列给出了核心温度下器具加热器数据格式。

F.2.4 区域气候数据

为了进行环境控制型防凝露加热器的运行的计算,需要准备相应区域室内温度、湿度的分布图。如

果适用,应使用人口加权概率。目的是为了提供器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最典型的年室内运行条件的

分布。
注:一个区域典型的内部温度和湿度数据的获得比较艰巨。温度分布取决于气候以及室内气候控制的程度(制冷

和/或制热)。一些分布表明室内绝对湿度水平和室外绝对湿度水平相当。(需要注意的是,计算相对湿度时温

度偏差需要修正)。

表F.1的3、4、5列给出了室内数据格式。
根据地区情况可以选择使用表F.1的3个环境温度。根据地区情况可以使用表F.1以外的环境

温度。

F.2.5 计算功耗

表F.1给出了功率计算时需提供的数据格式,表F.2给出了代表性的气候分布数据。
注1:气候分布值R1-R30由相关的区域权威机构给出。P1-P30值由供应商或制造商给出,若需要对制造商给出的

功率数据进行验证,则制造商须提供防凝露加热器的运行规则。

表F.1 温度、湿度数据格式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中间值

%

在环境温度下,所占百分比Ri/% 在环境温度下的功率

16℃ 22℃ 32℃ 16℃ 22℃ 32℃

0%~10% 5 R1 R11 R21 P1 P11 P21

10%~20% 15 R2 R12 R22 P2 P12 P22

20%~30% 25 R3 R13 R23 P3 P13 P23

30%~40% 35 R4 R14 R24 P4 P14 P24

40%~50% 45 R5 R15 R25 P5 P15 P25

50%~60% 55 R6 R16 R26 P6 P16 P26

60%~70% 65 R7 R17 R27 P7 P17 P27

70%~80% 75 R8 R18 R28 P8 P18 P28

80%~90% 85 R9 R19 R29 P9 P19 P29

90%~100% 95 R10 R20 R30 P10 P20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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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2 环境温度、湿度具体分布数据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中间值

%

在环境温度下,所占百分比Ri/% 在环境温度下的功率

16℃ 22℃ 32℃ 16℃ 22℃ 32℃

0%~10% 5 0.00 0.00 0.03 P1 P11 P21

10%~20% 15 0.06 0.06 0.33 P2 P12 P22

20%~30% 25 0.60 1.62 2.35 P3 P13 P23

30%~40% 35 2.76 9.24 2.56 P4 P14 P24

40%~50% 45 6.93 12.72 3.57 P5 P15 P25

50%~60% 55 8.01 11.70 1.11 P6 P16 P26

60%~70% 65 5.55 11.40 0.05 P7 P17 P27

70%~80% 75 3.30 7.92 0.00 P8 P18 P28

80%~90% 85 1.80 3.48 0.00 P9 P19 P29

90%~100% 95 0.99 1.86 0.00 P10 P20 P30

  R 为区域气候因数,即一年中相应温度和湿度所占的比例,R1~R30之和为1。
防凝露加热器功率,按式(F.1)计算:

Wheaters = ∑
k

i=1

(Ri×Pi)[ ] ×1.3 …………………………(F.1)

  式中:

Wheaters———与防凝露加热器相关的年功率消耗的平均值,单位为瓦(W);

Ri ———相应温度湿度下的区域气候因数;

Pi ———相应温度湿度下的平均功率;

k ———温度湿度分布的数量表F.1、表F.2中为30;

1.3 ———假定的损失系数[加热器用的能量系数(1.0)和加热器损失的能量系数0.3(需要被制冷

系统移除的泄漏进间室的热量)]。

F.2.6 防凝露加热器不能设定为不工作状态,但功耗可以直接测量的情况

插值耗电量测试结果中应减去在间室温度接近特性温度条件下测定的自动控制防凝露加热器的功

率乘以损失系数1.3。将在要求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下合成得出的加热器的功率与相同条件下使加热器

不工作测得的耗电量相加。
试验室应检查在不同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下加热功率的测量值和默认值与表F.2中制造商的声明的

值保持一致。

F.2.7 防凝露加热器不能设定为不工作状态,且功耗不能直接测量的情况

在耗电量测试中试验室的相对湿度应进行测量。插值法得到的耗电量试验结果中应减去自动防凝

露加热器在环境温度和湿度下声明的功率乘损失系数1.3。将加热器在环境温度16℃,22℃和32℃
和相应湿度带中间点下的功率进行合成,将合成的功率与相同条件下加热器不工作时测得的耗电量

相加。
试验室应检查在不同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下加热功率的测定值和默认值与表F.2制造商的声明的值

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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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8 防凝露加热器有用户可调节的设定的情况

除了可以响应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自动控制,若器具带有用户可调节的设定而影响防凝露加热器功

率,则用户应计算选择最高能耗时(与手动选择加热器开关的规定相一致)的耗电量,并单独记录。若适

用,则用F.2.5、F.2.6和F.2.7的方法来确定防凝露加热器能耗的最高值。

F.3 自动制冰机———制冰时耗电量

F.3.1 总则

自动制冰机可分成如下两种形式:
直接连接水源的制冰机———新鲜的水通过外部水源连接到器具;
水箱式制冰机———新鲜的水通过内部的水盒,该水盒如果空了可以由用户来充水。
注:连接水源的自动制冰机正在考虑中。

F.3.2 水箱式自动制冰机

F.3.2.1 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定水箱式自动制冰机制造一定数量的冰需要的额外的耗电量。F.3.2包括如下

内容:

a) 试验步骤的描述;

b) 规定设备的准备及开始条件;

c) 试验完成时的评估;

d) 需进行的测量及计算;

e) 需记录的值。
理论上本试验与附录G的装载能效试验类似,只是F.3.2仅包括水箱式自动制冰机的制冰元件。
若水箱式自动制冰机按照本标准规定或声明了的制冰耗电量,则本附录的规定程序适用。

F.3.2.2 一般描述

水箱式制冰机在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有一个储水箱。制冰机连续制冰至储冰仓(通常是一个独立的

外部抽屉)满或水箱达到最低水位线(超过这个线则没有更多的水可以抽出)。制冰试验前,制冰仓清

空,水箱中加入少量的水使得可以制冰且水落至其自己的最低水位线。器具运行至稳定状态条件。试

验开始,装入规定数量的环境温度下的水(默认值300g或0.3kg)。器具开始自动制冰直到再次达到

其自己的最低水位线。测量制冰过程中使用的能量来确定制冰所需额外的耗电量。

F.3.2.3 试验条件

除了器具的配置应允许自动制冰机制冰外,试验按正常的耗电量试验要求进行。试验通常紧邻(紧
接着或者在标准耗电量试验之前)一个标准耗电量试验进行。试验在环境温度16℃和32℃下进行。

F.3.2.4 设置、装置及准备

若水箱式自动制冰机制冰试验是用于制造商宣称的基础,则用于储水和制/储冰的间室温度均应小

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
注1:本部分所指的所有温度均为稳定状态的温度,不包括化霜及恢复期对温度的影响。

验证试验时,储冰仓和冷藏室(放置水箱的间室)温度应维持在特性温度±1K。作为替代,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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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室控制器不调节的情况下,用两次制冰试验结果在冷藏室特性温度处进行插值。
注2:通常,在相同条件下的标准耗电量测试后进行该试验。

要求用天平测量试验开始时和结束时水箱里的水量。
储冰箱清空或基本无冰。控制是否制冰的自动传感器允许正常工作。
器具运行时,加入水(水应高于最低水位线100g左右,确保可以制冰)。水箱放回原位,使其可以

正常运行。并制冰至达到最低水位线且不再制冰。器具在稳定状态下运行至少6h。
在制冰试验准备阶段或进行期间,不应有短期的设置、控制或功能的开始或变化。
除了其他区域或试验条件的要求外,若水箱的容积和储冰仓的容量没有限制,则制冰300g

(0.300kg)。
水箱中水的准备:称好水放入500g的PET瓶子里,放置在相应的试验室至少15h。PET瓶子的

规格见附录G。

F.3.2.5 试验开始

不带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在制冰试验前按制冰试验时温度控制的设定方式制冰运行一段时间,这
段运行能符合B.3要求的有效的耗电量试验周期。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都有其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制冰试验之前应满足如下

要求:
● 按制冰试验时温度控制设定,运行一个符合B.3的耗电量试验周期;或
● 按制冰试验时温度控制设定,运行一个符合B.4的耗电量试验周期;或
● 按制冰试验时温度控制设定,运行一个符合C.3的化霜及恢复期。
制冰试验期间,所有温度控制设定应保持不变。
有规律的压缩机周期的简单的器具在压缩机开机的瞬间开始制冰试验。对较复杂的器具,在耗电

量测试中占主导地位的间室温度最高点的时候开始制冰试验。若在化霜及恢复期放入水箱,则化霜及

恢复期的开始时刻定义为制冰试验的开始时刻。
注:一般不推荐在化霜及恢复期(稳定状态确定前)放入水箱。

放置水箱的间室的门在上述规定的开始时刻打开为水箱充水。门从其关闭位置打开至少90°,持
续时间1min(±5s)。若存放水箱的间室有2个门,则两个门同时打开。在开门的1min时间内:

———若水箱可以移动:
● 测量并记录水箱及所剩水的总质量;
● 事先准备好放置在环境温度的PET瓶子中的水加入水箱中;
● 测量并记录再次装入的水箱及水的总质量;
● 水箱放回正常位置。

———若水箱不可移动,则测量加入的水的质量。
———关门。
———允许器具开始制冰。

F.3.2.6 试验结束

制冰机制冰至最低水位线,并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结束试验。试验周期在一个完整的温控周期结

束后结束。制冰试验期间温度控制设定不应改变。
不带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制冰试验运行至一个满足B.3的耗电量试验时

结束。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制冰试验运行至满足下述条件:
● 满足B.3的要求(包括有效性要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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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B.4的要求(包括有效性要求),若适用,在完成C.3规定的一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后

结束。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若制冰试验期间(也就是在制冰结束和稳定状态确定之前)

发生的任何化霜及恢复期应运行至化霜及恢复期结束。当达到稳定状态,且完成一个有效的化霜及恢

复期后,制冰试验结束。
一旦以上条件确定,打开门,取出水箱,进行称重。记录水箱和剩余水的最终质量。试验结束时冰

的质量以及冰块的质量。若水箱不可移动,则记录生成的额外的冰的质量。
以下准则适用于开始参数(装水之前)和自动制冰机制冰结束的稳定状态:
稳定状态功率PSSM的不同不应超过5%或2W,选取较大值。
如果由于B.3和B.4规定的有效性不能确定(如,没有足够的试验时间),使得一个C.3的化霜用来

确定初始的有效性,则初始稳定状态功率PSSM考虑阶段D和阶段F的平均功率(附录C方法DF1)。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若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则器具运行至下

一个化霜及恢复期完成,新的稳定状态建立,再按照本准则进行评估。
若紧邻的化霜仍不能满足要求,则再次试验。重复试验的结果用于确定制冰试验耗电量。稳定状

态后,取出以前测试的冰,并称量冰的重量。开门时间不应超过20s。再次开始制冰试验,在取出冰的

温度控制周期之后的温度控制周期开始试验。若器具有一个或多个化霜控制周期,制冰试验期间(也就

是在制冰完成及稳定状态确定前)出现化霜及恢复期,则应允许其持续到化霜及恢复期结束。
在稳定状态建立并且完成一个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后,自动制冰试验结束。
这种类型的制冰机,假定从水箱中抽出的水全部转化成冰进入制冰仓。应检测储冰仓确保冰块形

成。推荐测量生成的冰块量(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小碎片和冰不容易取出)。若形成冰的数量有一个明显

的不同(推荐在试验开始前先生成一些冰),检查器具确保没有水泄漏或通过其他途径留出水箱。影响

制冰试验前后功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与制冰机相关的发热元件。分析表明,通过以上限值的要求,加热

功率的影响较小通常可以忽略。

F.3.2.7 计算

测试过程中冰的生成量,按式(F.2)计算:

Mice-test=Mwater-added+Minitial-tank-Mfinal-tank …………………………(F.2)

  确定制冰时额外耗电量的原则是使用制冰完成后建立稳定运行状态。额外耗电量通过计算制冰开

始(在水箱装入的时刻)和稳定状态完成时实际的功耗Pafter减去在相同的运行周期内按照稳定状态功

率Pafter运行时的功耗。
若制冰试验过程中有一个(或多个)化霜及恢复期发生,则计算制冰时额外耗电量时应减去化霜及

恢复期额外的耗电量。
制冰试验额外耗电量,按式(F.3)计算:

ΔEice-test=(Eend-Estart)-Pafter×(tend-tstart)-z×ΔEdf

…………………………(F.3)

  式中:

ΔEice-test———器具制造指定量的冰需要的耗电量,单位为瓦时(W·h);

Estart ———制冰试验开始时积分电能表的读数,单位为瓦时(W·h);

Eend ———制冰试验结束时积分电能表的读数,单位为瓦时(W·h);

Pafter ———制冰完成后稳定状态的功耗,单位为瓦(W);

tstart ———制冰开始时的测试时间;

tend ———制冰结束时的测试时间;

ΔEdf ———代表性的化霜及恢复期的耗电量增量,按附录C(C.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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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在制冰测试中,化霜及恢复期的数量。若制冰期间没有化霜及器具为不带化霜系统,
则z值为0。

制1kg的冰通常情况下额外的耗电量,按式(F.4)计算:

ΔEkg-ice=
ΔEice-test

Mice-test
…………………………(F.4)

  式中:

ΔEkg-ice ———制造1kg的冰需要的额外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千克[(W·h)/kg];

ΔEice-test———测试中制造指定量的冰需要的额外耗电量,单位为瓦时(W·h);

Mice-test ———水转换成冰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下面的计算是可选择的,可以为器具制冰的效率提供一个基准。
水转换成冰时的能量变化,按式(F.5)计算:

Eice-enthalpy=
[Mice-test×(4.186×Tamb+333.6-Tice×2.05)]

3.6
…………………………(F.5)

  式中:

Eice-enthalpy———测试中水变成冰需要移除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Mice-test ———生成冰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ice ———制冰试验完成后制冰仓的平均温度(该温度低于0℃),单位为摄氏度(℃);

Tamb ———水加入水箱前6h的环境温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摄氏度(℃);

4.186 ———水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2.05 ———冰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333.6 ———水变成冰的相变过程焓值变化,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3.6 ———kJ转换为 Wh的系数。
注1:需要注意质量的单位,本公式中为kg,其他地方有用g作为质量单位。

制冰过程中总的能效,按式(F.6)计算:

Efficiencyice=
Eice-enthalpy

ΔEice-test
…………………………(F.6)

  式中:

Efficiencyice———指定环境下制冰能效;

ΔEice-enthalpy ———制冰试验时生成一定数量的冰需要移除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ΔEice-test ———器具制造一定数量的冰消耗的额外耗电量,单位为瓦时(W·h)。
注2:Efficiencyice测量值可以大于1。

F.3.2.8 需计算和记录的数据

若测量了水箱式自动制冰机的耗电量,则在每个环境温度下的下列参数需要记录:
———试验开始时水箱和剩余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试验结束时水箱和剩余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加入水箱中的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标准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制冰量,单位为千克(kg);
———试验开始前6h的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制冰试验的持续时间,单位为时(h);
———试验结束时稳定状态功率,单位为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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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冰期间化霜及恢复期数量z;
———计算得出的代表性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ΔEdf,单位为瓦时(W·h);
———器具制造一定数量的冰消耗的额外的耗电量ΔEice-test,单位为瓦时(W·h);
———制造1kg的冰额外的耗电量ΔEkg-ice,单位为瓦时每千克[(W·h)/kg]。
以下参数建议记录在报告内:
———测试中水变成冰需要移除的能量Eice-enthalpy,单位为瓦时(W·h);
———指定环境下制冰能效Efficiecyice。

F.3.2.9 自动制冰机日耗电量

本附录给出了自动制冰所需的额外耗电量。气候、季节以及室内环境条件、用户使用习惯的不同,
所需的制冰量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本附录规定的制冰耗电量增量使得冰的消耗更接近区域要求。

指定环境温度下,制冰试验的日平均耗电量,按式(F.7)计算:

ΔEice-making=ΔEkg-ice×Mice-making …………………………(F.7)

  式中:

ΔEice-making———指定环境温度下,每天制取Mice-making的冰所需额外的耗电量;

ΔEkg-ice ———制造1kg的冰额外的耗电量,单位为瓦时每千克[(W·h)/kg];

Mice-making ———每天的制冰量。
制冰机年耗电量:ΔEice-making-annual=f ΔEice-making16℃,ΔEice-making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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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装载耗电量试验

G.1 目的

装载耗电量试验用于确定器具因移除所装载负荷的热量而消耗的额外的能量,这些负荷是用本附

录规定的方式放置在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和/或冷冻食品储藏室中的水来模拟。用装入的热负荷量与因

移除热量所增加的耗电量的比值来表示装载能效。
装载耗电量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量化与用户使用相关的耗电量增量,例如开门并冷却热的食物或饮

料所产生的额外的能量消耗。该试验所测得的耗电量与冰箱常规关门测得的耗电量相结合得到一个总

的耗电量,从而得出在不同的区域使用时一种更接近用户实际使用情况的耗电量。为了使用装载能效

值,需要对典型区域用户相关装载需要进行评估。该评估通常通过区域终端用户使用习惯统计得出。
不同装载习惯对特定器具耗电量的影响可以用本附录确定的装载能效值来进行评估。

注:本附录给出了带有冷冻食品储藏室和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器具的两个间室联合装载能效的方法。但是,理论上

该程序也可用于单独测量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或冷冻食品储藏室的装载能效。

器具应在温度控制设定尽可能接近耗电量测试时相应间室的特性温度处稳定运行。装载能效测试

过程中温度控制设定应保持不变。
规定量的水(与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和/或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容积有关)和器具一起放置在试验室内,

并达到试验的环境温度。
一旦达到规定的条件,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最大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的门,将水瓶放置在指定的位置。

然后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最大冷冻食品储藏间室的门,将装有水的冰盒放置在指定的位置。
器具运行至由功耗和温度所确定的稳定状态。采集的数据用来确定指定环境温度下的装载能效。

装载能效为装入的热负荷量与因移除热量所增加的耗电量的比值。
用来测量和随后分析的一般方法与附录C确定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的方法类似。

图G.1 装载能效测试示意图

注:图G.5给出了在装载完成之前出现化霜及恢复期的示意图。

G.2 试验前准备

G.2.1 总则

试验在环境温度16℃和32℃,相对湿度45%~75%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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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装载能效测试是作为制造商宣称值,则在装载能效试验开始之前的稳定状态运行期间,用来装载

负荷的所有间室的平均温度应小于或等于其耗电量测试时的特性温度。
注1:本附录所指的所有温度均为稳定状态温度,不包括化霜及恢复期温度的影响(若适用)。

若为验证试验,则在装载能效试验开始之前的稳定状态运行期间,用来装载负荷的所有间室的平均

温度应保持在其特性温度±1K。作为替代,可用两次试验结果在其最冷间室的特性温度处插值,但是

应有一个试验点使得所有用来装载的间室温度小于或等于其特性温度。
本部分的原则是允许制造商宣称的装载能效值小于其可能的最优值(例如,在低于其特性温度条件

下测得)。这一原则适用于使用单一测试点进行耗电量测试。
若可能,在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用3个搁架来放置装载负荷,搁架摆放应使得:
———传感器TMP3在搁架3(底部)之上,搁架2之下;
———传感器TMP2在搁架2之上,搁架1之下;
———传感器TMP1在搁架1之上。
注2:搁架3可以是器具的底部或便利功能区(如保鲜盒)的顶部。

G.2.2 工装要求

装载用容器要求:
●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500mL材料为PET的瓶子,瓶子高度≤220mm,宽度或直径≤90mm,所

有瓶子的大小形状应一致;
● 冷冻食品储藏室:塑料冰盒,冰盒容量大约200mL,推荐尺寸:120×275×40mm(宽×深×

高),若推荐的尺寸不合适,则可用较小尺寸。
装载用的水:用于装载的水应是饮用水,不加气(例如非碳酸的)、无色、无添加剂适合人饮用的纯净

水。自来水接的饮用水是可以使用的。由于纯净的蒸馏水某些情况下不容易冻结,因此应避免在冰盒

里使用。

G.2.3 装载用水量准备

试验前,要预先准备好一定数量的水,根据器具的容积计算出相应的水量,并按照一定的方式放入

相应的容器中,具体如下:

1)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
容积为所有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包括子间室的容积的和。以每升12g水计算,每41.7L用一个

500mL的PET瓶子。瓶子数量见表G.1。

表G.1 装载水量与所用瓶子(冰盒)数量

间室类型 容积/L 瓶子数(冰盒数) 水放的方法

非冷冻食

品储藏室

V≤41.7 1个瓶子 所有水放在一个瓶子里

41.7<V≤83.4 2个瓶子 将水均分,放入两个瓶子中

V>83.4
每500g水用一个瓶子,直到水量<1000g,

剩下的水均分放入另外2个瓶子中

冷冻食品储藏室

V≤50 1个冰盒 所有水放在一个冰盒里

50<V≤100 2个冰盒 将水均分,放入两个冰盒中

V>100
每200g水用一个冰盒,直到水量<400g,

剩下的水均分放入另外两个冰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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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冷冻食品储藏室:
容积为所有冷冻食品储藏室及子间室的容积的和。以每升4g水计算,每50L用一个冰盒。冰盒

数量见表G.1。

G.2.4 装载的水温要求

建议在平衡水温和装载之前将规定数量的水测量好放在PET瓶子里。为防止水的蒸发,冷冻食品

储藏间室的水称好后先放入单独的瓶子里,在装载前30min内,将瓶里的水倒入冰盒里,然后装载。
所有的瓶子和冰盒应放置在相应环境温度下的试验室内能够代表环境温度的位置。所有瓶子均应

垂直放置在工作台或木质试验平台上,且应至少保持50mm的空气间隙使得空气自由流通。在开始装

载能效试验前至少放置在相应的环境温度下15h。

G.3 装载位置

G.3.1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位置

符合G.2.1规定的PET瓶子放置在最大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内,具体位置见图G.2。在非冷冻食

品储藏室中,若搁架垂直高度大于或等于250mm,则水瓶立着摆放:
● 每层搁架每一侧的第一个瓶子应尽可能靠近间室内壁,且与侧壁保持25mm间隙;
● 在每个位置深度方向可以放置2个或3个瓶子,瓶子与瓶子之间,瓶子与搁架前、后以及负载界

限之间应保持25mm间隙;
● 若一个位置有更多的瓶子要放置,则额外的一行瓶子沿着靠近间室中心的位置放置且两行瓶

子之间保持25mm间隙;
● 搁架上每一行瓶子应有均匀的间隔,且所有瓶子前后应在一个中心线上(应考虑搁架边缘和负

载界限对深度的影响);
● 所有瓶子在任何方向与间室温度传感器之间保持25mm间隙。
若搁架垂直高度小于250mm,则瓶子平躺放置,瓶盖朝着门的方向,具体位置如下:
● 每层搁架每一侧的第一个瓶子应尽可能靠近间室内壁,且与侧壁保持25mm间隙;
● 若一个位置有多个瓶子要放置,则额外的瓶子沿着靠近间室中心的位置放置且两个瓶子之间

保持25mm间隙;
● 瓶子之间不允许堆积或接触;
● 所有瓶子与间室温度传感器之间保持25mm间隙;
● 所有瓶子应使得瓶子顶部(盖子)与搁架的前边缘或搁架负载界限处平齐。对浅的搁架,瓶子的方向

可以调整,确保没有瓶子突出超过搁架的前边或负载界限,但与任何温度传感器保持25mm间隙。
瓶子的放置位置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任何风道或通风气流的限制。若不能按照指定位置放置

PET瓶子,则应选择等效位置。若使用等效位置,则应进行记录。若由于空间的限制使得PET瓶子摆

放位置不同,则应保持放置在相同的搁架上且尽可能接近指定位置。

PET瓶子仅放置在温度传感器TMP1、TMP2、TMP3下的搁架上,可能出现的其他搁架忽略不计。
瓶子按照下述搁架位置摆放直至所有瓶子都摆放好:

● 在图G.2中的ABCDEF依次摆放一个瓶子;
● 依次重复上述位置,直至所有瓶子都摆放;
● 未装满水的两个瓶子应放置在最后的两个位置;
● 记录所有瓶子的摆放位置。
注:上述顺序是定义每个瓶子的方位或位置。放入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的瓶子可按照任何顺序摆放在指定的位置。

图G.2给出了10个瓶子的摆放示例,其中A~D位置摆放2个瓶子,E和F摆放1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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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器具中可能有其他搁架,图中没有显示。

图G.2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图

G.3.2 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位置

符合G.2.2规定的冰盒放置在最大的冷冻食品储藏室内,具体位置见图G.3。若最大冷冻食品储

藏室是由搁架和抽屉组合而成,则优先在搁架上摆放冰盒而不是抽屉或篮筐。
冷冻食品储藏室中冰盒的装载位置如下所示:

1) 较低层的第一个冰盒放置在温度传感器TMP14、TMP15的相反方向并尽可能靠近间室内壁,
且保持约25mm间隙。额外的冰盒紧邻前一个冰盒摆放,冰盒之间保持约25mm间隙。在

满足间隙要求的情况下,冰盒可按任意方向摆放使得每层能够摆放最大数量冰盒。

2) 若较低层不能放置更多的冰盒(即在任何方向与传感器位置的间隙小于25mm),则冰盒放置

在其紧邻的上一层。

3) 若需要在中心位置放置的温度传感器(即TMP11,TMP16,TMP17)下面的搁架放置冰盒,则第

一个冰盒放置在紧邻左侧内壁,第二个冰盒放置在紧邻右侧内壁。该层额外的冰盒逐步靠近

中心位置但与冰盒保持约25mm间隙,与任何温度传感器的任何方向保持至少25mm间隙。

4) 若需要在最上部传感器(即TMP12和TMP13)下面的搁架放置冰盒,则第一个冰盒放置在温度

传感器TMP12、TMP13的相反方向并尽可能靠近间室内壁,保持约25mm间隙。额外的冰盒

紧邻前一个冰盒摆放,冰盒之间保持约25mm间隙。

5) 所有的冰盒与间室内壁保持约25mm间隙,且同层冰盒之间也保持约25mm间隙。

6) 两个未装满的冰盒放置在最后的两个位置(最上面的位置)。

7) 冰盒之间不允许堆积或接触。

8) 所有冰盒与温度传感器在任何方向都保持至少25mm间隙。

9) 所有冰盒放置在搁架前后边缘的中间位置(考虑搁架边缘和负载界限对深度的影响),在搁架

前面不应有任何凸出部分。

10) 若冰盒放置在一个抽屉或容器内,则用抽屉或容器的内壁代替箱体的内壁进行相应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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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器具中可能有其他搁架出现,但图中没有给出。冰盒优先放置在搁架上而不是抽屉或篮筐内。

图G.3 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图

注:以一个具有较大冷冻室的冷藏冷冻箱为例,冷冻室容积180L,需要水720g,放置在4个冰盒里。冷冻室内部

宽度600mm。传感器TMP14,TMP15在右侧距离内壁50mm处,剩余500mm放置冰盒。则最底层可放置

3个冰盒(每个冰盒120mm+25mm,与侧壁平行放置),另一个冰盒放置在上一层。若冷冻室的深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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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mm,则4个冰盒均放置在最底层(3个冰盒沿深度方向与器具侧壁成直角放置,1个冰盒与侧边平行放

置)。

冰盒的放置位置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任何风道或通风气流的限制。若不能按照指定位置放置冰

盒,则应选择等效位置使得负载围绕间室温度传感器对称放置。若使用等效位置,则应进行记录。若由

于空间的限制使得冰盒摆放位置不同,则应保持放置在相同的搁架上尽可能接近指定位置。
以上程序给出了冰盒的摆放方位和位置。冰盒可以按照任何顺序装载在指定的位置。

G.4 装载能效试验测试方法

G.4.1 装载能效试验开始调节

无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在温度控制设定至能满足B.3的稳定状态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始装载能

效试验。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具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装载能效试验在满足下述要求后

开始:
● 按照装载能效试验进行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后,运行至一个符合B.3的测试周期;或
● 按照装载能效试验进行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后,运行至符合B.4的一个测试周期;或
● 按照装载能效试验进行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后,运行至满足C.3的一个化霜及恢复期。
注:如果稳定状态由C.3的DF1方式确定,则负载要在确定化霜有效后装入(也就是时间段F结束后,且至少在化

霜加热器开始运行8h后)。若稳定是由稳定状态条件(满足B.3或B.4)或较早的化霜确定,为减少下一个化霜

在装载前开始的可能,则负载尽可能在化霜及恢复期结束后立刻装入。一般,推荐化霜加热器开始运行后超过

5h(通常是时间段F的开始时刻)进行装载(试验室可以用以前的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经验来做出准确判断)。

装载之前的化霜及恢复期不包括在装载试验周期内。在整个装载能效试验期间,温度控制设定不应有变化。

对简单的,有规律的压缩机开停周期的器具在压缩机开机的瞬间开始装载能效试验。对较复杂的

器具,在耗电量测试中占主导地位的间室温度最高点的时候开始装载能效试验。若在化霜及恢复期期

间进行装载能效试验,则化霜及恢复期的开始定义为装载的开始。
一般不推荐在化霜及恢复期(先于稳定状态条件确立之前)期间装入负载。

G.4.2 装载

按照G.2的要求准备负载,按照G.4.1的规定,尽可能在一个温度控制周期开始后将负载放置在

G.3指定的位置,但装载要在压缩机运行期间(简单的器具)或在间室温度达到最低点(对较复杂的器

具)之前。装载满足如下要求:
● 装载持续时间1min±5s,门的打开角度为90°,若为抽屉式外门则应至少拉出2/3行程。若打

开门后负载放置于抽屉内,则放置好负载后应尽快使抽屉复位。
● 若一个间室有两个门,则两个门均应打开。
● 若器具既有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又有冷冻食品储藏室,则应从非冷冻食品储藏室开始装载。
● 若器具的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或冷冻食品储藏室多于1个,则应选择容积最大的间室进行装载。
推荐开(关)门时间2.5s,装载时间55s。由于要在装载能效试验开始的同时对负载进行降温处

理,因此建议在温度控制周期开始处进行装载。由于运行有规律的器具的开机时间是可以预测的,因此

允许提前布置好负载的摆放位置。压缩机运行时间短的器具更要注意使其满足本条的要求。在开门和

装载前应计划好瓶子和冰盒确切的数量和摆放位置。

G.4.3 测量

装载能效试验之前和持续期间,器具应按照第16章耗电量试验时的要求记录温度和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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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4 装载能效试验结束条件

当负载完全处理(水或冰达到所处间室的温度)且稳定运行条件满足后装载能效试验结束。一个完

整的温度控制周期结束后试验周期结束。整个装载能效试验过程中温度控制设定不应变化。
无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的装载能效试验的测试应运行至满足B.3(包括有效性要求)的耗电试验周

期后结束;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每个系统均有独立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的装载能效试验的试验应运

行至符合以下要求后结束:

1) B.3(包括有效性要求)的规定或;

2) B.4(包括有效性要求)的规定,且B.4应在一个符合C.3的有效的化霜及恢复期后结束。
装载能效试验的结束准则是相当严格,例如负载本身没有完全冷却或冻结而间室温度可能会出现

已经达到稳定状态的情况是可能。因此通过对规定的最小周期内的间室的温度和功耗来判定是否达到

稳定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装载并完成负载的处理后达到稳定的间室温度和功率与装载之前的状态略有不同是常见的。通常

这种变化非常小,但是有时候也能有显著的变化。变化大的情况主要是装载后影响了间室空气流动或

间接影响间室内的温度传感器。例如,有些情况下,负载会引起变速压缩机高速运行,这样会导致较高

的功率和较低的间室温度。为了降低上述影响,试验室可以选择进行初次装载,当初始负载完全稳定后

用新的装载替换原来的负载(详细信息见下文)。第二次装载的数据用来确定装载能效。
由于分析仅考虑从负载装入的温度控制周期的耗电量(因此,如果有的话,很小的先于负载装入前

的运行包含在装载能效试验周期内),因此装入负载前后内部温度和功率的不同对耗电量影响很小。
注1:负载被处理前后内部温度的变化产生的主要的耗电量影响与器具的热质量(容量)的变化相关。分析表明,如

果限值满足要求,则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以下两个额外的有效性准则适用于装载能效试验开始(负载装入之前)时测量的参数与装载能效试

验结束稳定阶段持续期间的值相比较:
● 稳定状态功率PSSM偏差不应超过5%或2W,取较大者;和
● 每个间室稳定状态的温度偏差不超过1K。
如果因为B.3和B.4的有效性不能获得(如由于没有足够的试验时间),而使初始有效性是通过C.3

的一个化霜确定,则上述的初始稳定状态功率PSSM和稳定状态温度为时间段D和时间段F的平均值。
若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系统(有自己的化霜控制周期)的器具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则器具应运行至

下一个化霜及恢复期完成和新的稳定状态确立后进行上述准则的评估。
若经过一个连续的化霜后上述两个有效性准则均不能满足,则替换原来的负荷(已经冷却或冷冻至

间室温度的负载),在相同的控制条件(如G.3,G.4.1,G.4.2的规定)下重新进行试验。按照上述规定,
在器具中放置一个初始负载,完成负载的处理后,用新的装载替换初始负载是所有装载能效试验可选

择的。
带有一个或多个化霜控制周期器具,在装载能效试验期间(也就是在负载完全冷却或冷冻且稳定状

态达到之前)出现的任何化霜及恢复期应持续至其完成(如图G.4所示)。在完成上述规定的一个有效

的化霜及恢复期之后达到稳定状态时,装载能效试验结束。
注2:按照G.5.3考虑装载能效试验期间出现的化霜及恢复期对耗电量的影响。

G.5 装载能效确定

G.5.1 一般要求

一旦装载能效试验结束后,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装载能效。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器具处理装入的

负载并恢复至稳定状态所需要的额外的耗电量。如图G.5。这个值与加入水负荷后能量的变化(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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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随时间焓值的变化)的计算值相比较来确定器具在处理负载过程中移除的热量。
装载过程产生的耗电量增量的计算从装载开始点到图G.5的Pafter。
有些情况,装载前的功率(Pbefore)会大于或小于装载后的功率(Pafter)。由于功率不同仅考虑装载点

处,所以装载前后功率不同不会影响装载耗电量增量的计算。

图G.4 装载能效试验期间出现化霜及恢复期的情况

图G.5 典型的装载能效试验运行图

G.5.2 装载能量的量

装入能量的是通过评估水负载从环境温度开始至达到间室温度结束时能量的变化来计算。
装入能量的是通过评估水负载从环境温度开始至达到间室温度结束时能量的变化来计算:

1)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水能量变化,按式(G.1)计算:

Eunfrozen-test=
M1×(Tamb-T1)+M2×(Tamb-T2)+M3×(Tamb-T3)[ ]×4.186

3.6
…………………………(G.1)

  式中:

Eunfrozen-test———试验期间从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水中移除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M1 ———放置在TMP1附近的水质量(图G.2中C、F位置的水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amb ———器具放水之前6h测得的平均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1 ———装载后有效的耗电量试验周期(B.3或B.4)内位置TMP1处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

度(℃);

M2 ———为放置在TMP2附近的水质量(图G.2中E、B位置的水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2 ———装载后有效的耗电量试验周期(B.3或B.4)内位置TMP2处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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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为放置在TMP3附近的水质量(图G.2中A、D位置的水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3 ———装载后有效的耗电量试验周期(B.3或B.4)内位置TMP3处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

度(℃);

4.186 ———水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3.6 ———kJ转换为 Wh的系数。
注:需注意,此公式中质量单位为kg,本附录有些地方质量为g。

2) 冷冻食品储藏室水能量变化,按式(G.2)计算:

Efrozen-test=
Mtot-fz×(4.186×Tamb+333.6-Tfz-av×2.05)[ ]

3.6
…………………………(G.2)

  式中:

Efrozen-test———从冷冻食品储藏室水负荷中移除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Mtot-fz ———放置在冷冻食品储藏室中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fz-av ———装载后达到B.3或B.4的有效的耗电量试验时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平均温度,单位为摄

氏度(℃);

Tamb ———器具在放水之前的6h测量的环境温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摄氏度(℃);

4.186 ———水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2.05 ———冰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333.6 ———水变成冰的相变过程焓值变化,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3.6 ———kJ转换为 Wh的系数。

Tfz-av为负值,在低的温度下会有较大的能量变化。上述方程式假定了冷冻食品储藏室有相同的平

均温度,这样认为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评估。需注意,此公式中质量单位为kg,本附录有些地方质量为g。
在给定环境温度下投入的总的能量,按式(G.3)计算:

Einput-test=Eunfrozen-test+Efrozen-test …………………………(G.3)

G.5.3 由于装载引起的耗电量增量的计算

本条的原则是确定将装载的负荷完全冷却或冻结并运行至稳定状态时所需的耗电量增量。耗电量

增量的计算是通过计算装载能效试验开始处(在负荷装入那一点)与稳定状态(Pafter)结束时耗电量的偏

差减去相同的时间内消耗的功率,该功率为相同周期内稳定状态功率(Pafter)。
若在负载处理过程中有一个或多个化霜及恢复期发生,则应从装载耗电量增量中减去按照附录C

确定的环境温度下代表性的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如式(G.4)所示。
处理装置的负荷所需的额外的能量,按式(G.4)计算:

Eadditional-test=(Eend-Estart)-Pafter×(tend-tstart)-z×ΔEdf

…………………………(G.4)

  式中:

Eadditional-test———器具装载过程中额外的能量消耗,单位为瓦时(W·h);

Estart ———开始装载时刻积分电能表的读数,单位为瓦时(W·h);

Eend ———装载能效试验结束时刻电能表的读数,单位为瓦时(W·h);

Pafter ———装载后稳定运行阶段的功率消耗,单位为瓦(W);

tstart ———装载开始时时间;

tend ———装载结束时时间;

ΔEdf ———由附录C(C.5)确定的代表性的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W·h);

z ———是一个整数,其等于装载能效试验期间和完成之前出现的化霜及恢复期的数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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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系统无化霜控制周期或装载能效试验期间没有出现化霜及恢复期,则z为0。

G.5.4 装载能效

装载能效计算公式,按式(G.5)计算:

Efficiencyload,ambient=
Einput-test

Eadditional-test
…………………………(G.5)

  式中:

Efficiencyload,ambient———规定的环境温度下测得的装载能效,单位为瓦时每瓦时[(W·h)/(W·h)];

Einput-test ———在装载过程中移除的总的能量,由G.5.2获得;单位为瓦时(W·h);

Eadditional-test ———装载能效试验额外的能量消耗,由G.5.3获得,单位为瓦时(W·h)。

Efficiencyload,ambient测量值可能会大于1。
装载能效值用来评估用户的使用情况对耗电量的影响。

G.5.5 装载系数

作为替代,装载量系数“a”来表示装载本标准规定水量的倍数(非冷冻间室12g/L,冷冻间室

4g/L)。如,a=1表示与用户相关的负载刚好为Einput/24h。a 值在较热的气候类型取较大值,在较凉

爽的气候类型取较小值。这种方法假定与用户相关的负荷与容积有直接关系,由于每种器具的非冷冻

食品储藏间室和冷冻食品储藏间室的容积不同,因此不同的器具使用这种方法得到的Einput值不同。其

他因素(如家庭成员数量)也会影响假定的装载量。由于一些地区不同的配置会使得使用方式上有显著

的不同,因此也可以根据器具的配置不同(如独立的冷冻箱)来乘不同的系数。
如果使用系数a 来评估与装载过程相关的额外的能量,则计算一个标准值Einput-nominal来修正实际试

验时环境温度和间室温度出现的小的变化是重要的。
标准状态下,非冷冻食品储藏室中移除能量(假定装载的水的初始温度为标准规定的环境温度,结

束时达到间室的特性温度),按式(G.6)计算:

Eunfrozen-nominal=
Mtot-unfz×(Tamb-tar-Tunfz-tar)[ ]×4.186

3.6
…………………………(G.6)

  式中:

Eunfrozen-nominal ———标准状态下从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移除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Mtot-unfz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总的水量,单位为千克(kg);

Tunfz-tar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的特性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mb-tar ———试验时标准环境温度(16℃或32℃);

4.186 ———水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3.6 ———kJ转换为 Wh的系数。
标准状态下,从冷冻食品储藏室移除的能量计算公式,按式(G.7)计算:

Efrozen-nominal=
Mtot-fz×(4.186×Tamb-tar+333.6-Tfz-tar×2.05)[ ]

3.6
…………………………(G.7)

  式中:

Efrozen-nominal———标准状态下从冷冻食品储藏室移除的能量,单位为瓦时(W·h);

Mtot-fz ———冷冻食品储藏室放置的总的水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fz-tar ———冷冻食品储藏室的特性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amb-tar ———试验时标准环境温度(16℃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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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6 ———水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2.05 ———冰的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kJ/(kg·K)];

333.6 ———水变成冰的相变过程焓值变化,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3.6 ———kJ转换为 Wh的系数。
标准状态下移除的总的能量,按式(G.8)计算:

Einput-nominal=Eunfrozen-nominal+Efrozen-nominal …………………………(G.8)

  报告中应记录的内容:

a) 所有非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容积,单位为升(L);

b) 所有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容积,单位为升(L);

c) 非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的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d) 冷冻食品储藏室装载的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e) 每个环境温度下的Einput-test值,单位为瓦时(W·h);

f) 每个环境温度下的ΔEadditional-test,单位为瓦时(W·h);

g) 每个环境温度下的Efficiencyload,ambient;

h) 在规定环境温度下的Einput-nominal,单位为瓦时(W·h);
用于确定装载能效的所有值都应记录。

G.5.6 用户使用相关的日耗电量增量

用户相关的负载的影响可以包含在日耗电量中。用户相关的负载由正常动作比如开门(以及相关

的空气交换)、热的食物或饮料负载的放入其随后的冷却(有时冷冻)并产生冰。
本附录规定了器具装载能效的确定方法。该值提供了一种评估耗电量增量的方法,该耗电量增量

是由要求移走每个正常使用相当的用户相关的负载而引起的。由于用户相关的负载依赖于气候、季节、
室内条件以及用户的使用习惯,因此该负载大小随区域变化很大。用户相关的负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随器具的类型和大小以及人口统计因素如使用器具的人的数量和占用时间(人每天在家的时间)而变

化。每天平均的用户相关的负载可以从50(W·h)/d到500(W·h)/d之间变化,这依赖于季节、气候、
器具类型、器具大小以及人口数量。

注1:频繁使用会导致化霜间隔较短。化霜间隔是环境条件和开门(以及较小程度暴露液体负载及水果和蔬菜)的
一个主要功能,因此仅每个间室单门打开而加入的相关的大的负载不可能模拟导致短的化霜间隔的使用习

惯。化霜间隔变化的影响不是在装载能效试验中直接测量,但是通过Δtdf的条件来评估。由于额外的影响不

能直接测量,因此化霜间隔对测试点稳定状态的功耗和平均温度的影响有点复杂。除非化霜间隔有大的变化

来相应用户相关的负载(这也是一种形式的规避),否则其对耗电量的影响小在此计算中应忽略。

用户使用相关的日能量增量有两种计算方法:
装载引起的日耗电量增量计算方法1,按式(G.9)计算:

ΔEprocessing=
Euser

Efficiencyload,ambient
…………………………(G.9)

  式中:

ΔEprocessing    ———器具处理用户相关的负载而引起的日耗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每天

[(W·h)/d];

Euser ———正常使用而引起的等效进入器具的用户相关的热负荷,单位为瓦时每天

[(W·h)/d];

Efficiencyload,ambient ———按照本附录所确定的指定环境温度下的装载能效,单位为瓦时每瓦时

[(W·h)/(W·h)]。
注2:在16℃和32 ℃温 度 之 间 的 中 间 环 境 温 度 的 用 户 相 关 的 负 载 的 影 响 可 通 过 这 些 温 度 的 装 载 能 效

Efficiencyload,ambient进行线性插值。一般对相同的装载量较低的环境温度需要移除的热量较小。为了对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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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相关的能量增量进行评估,推荐用月平均能量增量进行评估。

装载引起的日耗电量增量计算方法2,按式(G.10)计算:

ΔEprocessing=
Einput-nominal

Efficiencyload,ambient×
a …………………………(G.10)

  式中:

ΔEprocessing    ———装载引起的日耗电量增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d];

Einput-nominal ———规定数量的水负载在标准环境温度以及间室特性温度下的标准装载能

量,单位为瓦时每天[(W·h)/d];

a ———装载负荷的区域系数;

Efficiencyload,ambient ———规定环境温度下的装载能效,单位为瓦时每瓦时[(W·h)/(W·h)]。
注3:本标准推荐采用方法2进行装载耗电量增量的计算,其中a的取值推荐为1;a的值不应超过2。

年装载耗电量增量,按式(G.11)计算:

ΔEprocessing-annual=f{ΔEprocessing16℃,ΔEprocessing32℃}
…………………………(G.11)

  按照区域的需求,整个的年耗电量,按式(G.12)计算:

Etotal=f{Edaily-16℃,Edaily-32℃}+Eaux1+b×Eaux2+ΔEprocessing-annual

…………………………(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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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额定值及其要求

H.1 额定总容积

按照第6章进行,当实测值小于额定值时,实测值与额定值的差值不应大于额定值的3%或1L(取
较大值)。若冷却室或冰温室或变温室与冷藏室的容积之间可以相互调节,则应调节冷藏室至最大

容积。

H.2 工作性能

H.2.1 储藏温度

按照第12章进行,应符合表6的要求。

H.2.2 冷冻能力

按照第13章进行,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85%。

H.2.3 负载温度回升时间

按照第14章进行,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85%。

H.2.4 降温试验

按照第15章进行,应能达到各间室降温温度的要求。

H.2.5 耗电量

按照第16章进行,实测值不应大于额定值的115%。

H.2.6 凝露试验

按照第17章进行,冰箱外表面不应出现流水状级凝露。

H.2.7 制冰能力

按照第18章进行,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85%。

H.2.8 冷却能力

按照第19章进行,实测值不应低于额定值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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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检验规则

I.1 总则

本标准所涉及制冷器具由制造厂质量部门根据本标准及GB4706.13测试,并经鉴定合格后,方能

批量投产。
制冷器具的电磁兼容性及卫生安全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应标准要求。
每台器具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

修单、装箱清单等。
器具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I.2 出厂检验

I.2.1 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要求、方法和不合格分类见表I.1。序号(1~4)项为必检项目。

I.2.2 出厂检验的抽检项目见表I.1中的序号(5~11)项。抽检项目的抽样按GB/T2828.1进行,逐批

检验的抽检项目、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可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自行决定。

I.2.3 出厂检验中的安全检验项目属致命缺陷性质,只要出现一台项不合格,即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I.2.4 订货方在必要时可提出表I.1以外,本标准范围以内的项目进行抽检的要求。

I.2.5 经出厂检验后,凡合格的样品可作为合格品交付订货方。

I.3 型式检验

I.3.1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后,定期或累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每年不少于一次;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I.3.2 型式检验应包括本标准(性能方面)表I.2中所列项目和GB4706.1及GB4706.13(安全方面)中
规定的全部项目。原则上全部试验应在同一台样品上进行。

表I.2列出器具性能的检验项目、要求、方法和不合格性质。

I.3.3 型式检验性能方面的抽样按GB/T2829进行。采用判别水平Ⅰ的一次抽样方案,其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见表I.3,按表I.3进行判定。

I.3.4 安全标准的型式检验项目全属致命缺陷,只要出现一台项不合格,即判定该周期产品不合格。

I.3.5 型式检验的周期由制造厂自行确定,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本制造周期的经逐批检查合格的产品

中随机抽取。

I.3.6 型式检验的样品一律不能作为合格品交付订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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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验收

订货方有权检查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交货时订货方按出厂检验项目验收。
根据订货方的要求,供货方应提供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验收的质量指标和抽样方案由订货方和

生产方共同商定。抽样方案按GB/T2828.1进行。如订货方对产品质量有疑问时,可由订货方和生产

方共同商定,可增加型式检验中部分或全部检验项目。如仍有争议,由法定部门进行仲裁。
若产品贮存超过两年再出厂,则应重新按出厂检验项目验收。

表I.1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标准条款
不合格分类

A B C
致命缺陷

1 外观要求 本标准 视检 √
2 泄漏电流 GB4706.13 参照第16章 √
3 电气强度 GB4706.13 参照第16章 √
4 资料文件及附件配件 本标准 视检 √
5 标志 GB4706.13 第7章 √
6 防触电保护 GB4706.13 第8章 √
7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4706.13 第20章 √
8 内部布线 GB4706.13 第23章 √
9 电源连接及外部软线 GB4706.13 第25章 √
10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4706.13 第26章 √
11 接地措施 GB4706.13 第27章 √

表I.2 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条款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总容积 第6章 √

2 储藏温度 附录 H、第12章 √

3 降温试验 附录 H、第15章 √

4 制冰能力 附录 H、第18章 √

5 耗电量 附录 H、第16章 √

6 负载温度回升 附录 H、第14章 √

7 冷冻能力 附录 H、第13章 √

8 冷却能力 附录 H、第19章 √

9 凝露试验 第17章 √

10 门封气密性 第8章 √

11 门铰链和把手的耐久性 第10章 √

12 搁架及类似部件的机械强度 第11章 √

14 噪声 第22章 √

15 电镀件盐雾 第20章 √

16 表面涂层 第21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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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3 型式检验抽样方案

判别

水平

抽样

方案

样本大小

n

不合格质量水平

A类

RQL=30
B类

RQL=65
C类

RQL=100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

定数

Re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

定数

Re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

定数

Re

Ⅰ 一次抽样 1 0 1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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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气味性试验

J.1 目的

此试验的目的,是检查冷藏室、冷却室、冰温室、食品储藏室内部所使用材料,不应将其味道和气味

传给食品。

J.2 程序

J.2.1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应在25℃±5℃之间。

J.2.2 清洁

制冷器具应在试验前按照制造商说明的要求进行清洁,再用纯净水冲洗干净。

J.2.3 温度控制装置设置

制冷器具运行48h,调节温度控制装置和其他控制器达到下列温度:

———食品储藏室+14℃≤Tcc≤+20℃
———冷藏室Tam=+4℃±2K
———冷却室+2℃≤Tcma≤+14℃
———冰温室-3℃≤Tcc≤+3℃

J.2.4 样本

对于每个间室都应分别制作以下分析样本和比对样本:

a) 100mL饮用水;

b) 一片无盐的新鲜黄油,尺寸为75mm×35mm×5mm。
对于a)和b),至少分别准备6个分析样本和比对样本以供每个间室的检测。
将分析样本放置在皮氏培养皿中,将比对样本装在密封的玻璃容器中。
在之前,所有用的培养皿和容器要用浓硝酸进行清洁,然后使用蒸馏水进行冲洗,直至没有残留的

气味。
水和黄油的分析样本放置于新鲜食品储藏室、冷却室或冰温室中,不要进行遮盖。
密封于玻璃容器中的比对样本,放在分析样本的旁边。

J.2.5 时间

将分析样本和比对样本放在运行的制冷器具中,关好门达到特定温度后放置48h。48h后盖上分

析样本所在器皿的盖子。
然后将分析样本和比对样本取出放在试验室中,并使其温度升至大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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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检查样本

J.3.1 条件

从制冷器具中取出样本2h后进行检查,由至少3名熟练掌握试验方法的专家评价员完成。
每个专家评价员应当得到:
———两份水的分析样本;
———两份水的比对样本;
———两份黄油的分析样本;
———两份黄油的比对样本。
不要让专家评价员知道样本的来源。应当在检查味道之前先检查气味。
应在检查黄油的样本前,先检查水的样本,除非专家评价员是分开进行检查的。
检查者应将结论各自记录下来。

J.3.2 评价

对分析样本的评价应按以下标准进行衡量:

0分 无异常气味或味道

1分 轻微的异常气味或味道

2分  可清晰感觉到的异常气味或味道

3分  很明显的异常气味或味道

如果第一次的评价超过1分,应当重复一次。第二次应补充以下附加程序:

a) 进行制冷器具的化霜;

b) 清洁间室;

c) 制冷器具在空置情况下运行一周;

d) 进行制冷器具的化霜和清洁间室;

e) 调节冷藏室、冰温室、冷却室、食品储藏室的温度,进行气味性试验。

J.4 报告

报告中应当注明评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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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附录)

冷藏食品储存质量试验

K.1 一般要求

以菠菜、巴氏杀菌乳为代表性食品样品,按表K.1所示试验项目对制冷器具的冷藏食品储存质量

进行测试。

表K.1 食品储存质量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食品样品

1 蔬菜感官 菠菜

2 重量损失率 菠菜

3 凝露量 菠菜

4 菌落总数 巴氏杀菌乳

K.2 试验条件

K.2.1 环境温度

试验的环境温度为25℃±0.5℃,相对湿度应不超过75%。

K.2.2 电源

试验时,器具应以额定电压供电,或以额定电压范围平均值±1%供电,频率为额定频率±1%。

K.2.3 器具的准备

器具按照7.6的要求放置在试验室内。
将器具的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在制造厂声明(说明书所要求)的利于食品保鲜的位置,若制造厂没有

声明,则将温度控制装置设定在中间位置。
器具在使用前,用有效氯成分在4%~7%之间的次氯酸钠溶液(如“84消毒液”)和清水擦拭试验间

室并晾干,器具至少运行12h,待器具运行稳定后,放入食品样品。
将食品样品放置在制造厂声明的食品保鲜最佳位置。若制造厂没有声明,则将菠菜放入冷藏间室

果蔬保鲜盒,将巴氏杀菌乳放入冷藏间室下部门搁架。
对冷藏食品保鲜的最佳间室(如:果蔬室),试验前先测量其容积。
试验期间,器具的门或盖关闭。

K.2.4 食品样品的制备及测试时间

菠菜:选择颜色为深绿色、带根的整棵菠菜作为样品。将(未经处理的)新鲜菠菜去掉泥土、黄叶和

杂质,按照10g/L(所测冷藏食品保鲜最佳间室的容积)的量取处理好的菠菜,平铺于所声明冷藏食品

保鲜最佳间室,保存时间为96h,分别进行相关试验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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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杀菌乳:选择生产日期在两天以内的巴氏杀菌乳,在无菌条件下取约100mL,放置于不盖盖子

的无菌瓶(容量为300mL的三角瓶,采用高压灭菌器在121℃温度下灭菌20min)中。样品放置在待

测器具冷藏间室内,保存时间为96h,进行相关试验的测定。

K.3 试验方法

K.3.1 蔬菜感官

按照要求存放的食品样品,在器具冷藏室内存放到预定时间,进行测定。将样品放置于白瓷盘中,
观察外观形态、色泽和组织状态。

测试时,选取5名有经验的评价人员,对储存后样品质量通过感官进行分级。感官指标共分为

4级:

1级:色泽为绿色,基本保持菠菜原有光泽,外观基本不脱水,无明显皱缩。

2级:色泽为暗绿色,无光泽,外观基本不脱水,略有皱缩。

3级:色泽为黄绿色,外观脱水,皱缩。

4级:色泽发黄,有明显黄叶,外观形态干缩,有腐烂变质。

K.3.2 重量损失率(A)

按照要求存放的食品样品,在初始时间和在器具冷藏室存放的预定时间,用天平(精度至少为

0.1g)测定样品的重量,按照式(K.1)计算出重量损失率A。

A=(g1-g2)/g1×100% …………………………(K.1)

  式中:

A ———重量损失率;

g1———初始样品重量,单位为克(g);

g2———试验结束后样品重量,单位为克(g)。

K.3.3 凝露量

按照要求存放的食品样品,在器具冷藏室内存放到预定时间,进行视检。间室中与样品相接触的容

器内壁有珠状或流水状凝露(依据第17章的规定),则视检结果为有凝露,否则为无凝露。

K.3.4 菌落总数

按照要求存放的食品样品,在器具冷藏室内存放到预定时间,按GB/T4789.2规定的方法测定菌

落总数。食品样品在放入器具冷藏室前应同时按GB/T4789.2规定的方法测定初始菌落总数,其值不

应超过100cfu/mL。

K.4 评价

冷藏食品储存质量试验的评价见表K.2。其中感官评价指标是依据表K.2计算5个数据的平均

值,其他指标根据检测结果参照表K.2取其评价值。根据感官、凝露量、重量损失率和菌落总数的评价

值计算冷藏食品储存质量总体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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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2 冷藏食品储存质量试验评价表

感官 凝露量 重量损失率 菌落总数

实测

(级)
评分

(分)
视检结果

评分

(分)
实测值A
%

评分

(分)
实测值B
(CFU/mL)

评分

(分)

1 30 无凝露 10 0<A≤5 30 B≤2×104 30

2 25 有凝露 0 5<A≤10 28 2×104<B≤3×104 15

3 15 10<A≤15 26 B>3×104 0

4 0 15<A≤20 24

20<A≤25 22

25<A≤30 20

30<A≤35 18

35<A≤40 16

40<A≤45 14

45<A≤50 12

A>50 0

K.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环境温度;
———器具温度控制装置的设定位置;
———食品样品的种类;
———食品样品在器具内的放置位置;
———各试验项目的数据指标;
———试验前后样品状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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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资料性附录)

密闭腔体内TVOC试验(热解析/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L.1 样品准备

在器具待测箱体门上打两个采样孔,用于连接大气采样仪,采集待测气体。
开孔位置规定如下:上下距离为箱体的中心位置,左右位置为距离箱体侧壁为箱体总宽度的1/4。

冰箱空载、门关闭、断电,开孔后用密封塞及封口膜密封。样品开孔后,使用适当方式使腔体内空气充分

更换。样品在试验前在25℃±5℃环境下静置24h。

L.2 试验环境

环境温度25±2℃,相对湿度不小于45%。

L.3 热解析/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制冷器具门应封闭严密。使用已经验证过的无TVOC物质挥发的塑料软管,通过采样孔,保持管

口位置位于腔体内部的进深的中心位置,适当时可以使用金属制品辅助固定。连接大气采样仪并使用

TenaxGC或TenaxTA采样管,进行采样,作为待测样品。
参照GB/T18883—2002附录C中的方法确定采样参数,并对待测样品进行测试。

L.4 报告

报告中应包含采样方法、环境温度、环境湿度、空气空白VOC值、TVOC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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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其他类型的制冷器具

M.1 一般要求

对于转换型冷冻冷藏箱(柜)、卧式冷藏冷冻箱、冷藏展示柜、冷冻展示柜等其他类型的家用和类似

用途的制冷器具的要求,除本附录内容外,正文内容均适用。

M.2 术语和定义及符号

M.2.1
转换型冷冻冷藏箱(柜) convertible(chesttype)refrigerator-freezer
在同一个间室中,利用可调节的温度控制装置,既可使箱内温度满足冷冻新鲜食品或储藏冷冻食品

的要求,也可使箱内温度转换成满足储藏不需冻结食品的要求的制冷器具。
M.2.2

卧式冷藏冷冻箱 chesttyperefrigerator-freezer
至少有一个间室为冷藏(微冻)室,适合储藏新鲜食品,且至少有另一个间室为冷冻室,适合冷冻新

鲜食品或储藏冷冻食品的卧式制冷器具。
M.2.3

冷藏展示柜 refrigerateddisplaycabinets
适合用来储藏不需冻结的食品,至少有一个透明外表面可以从外面看到储藏食品,具有一个或多个

间室的制冷器具。
M.2.4

冷冻展示柜 freezeddisplaycabinets
适合用来储藏冷冻食品,至少有一个透明外表面可以从外面看到储藏食品,具有一个或多个间室的

制冷器具。

M.3 分类

M.3.3 型号命名

M.3.3.1 转换型冷冻冷藏箱(柜)

□

产品代号(“B”表示发泡门,“S”表示透明门)

 □

产品用途分类代号(用“C”表示冷藏(微冻),
用“D”表示冷冻)

 /

转换符号

 □

产品代号(“B”表示发泡门,“S”表示透明门)

 □

产品用途分类代号(用“C”或“D”表示)

-□

规格代号(额定总容积)

 □

改进顺序号(用英文大写字母顺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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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BD/BC-175A表示总有效容积为175L,第一次改进的转换型冷冻冷藏箱(柜)。

注:企业可在转换型冷冻冷藏箱(柜)或转换型冷藏冷冻箱(柜)中选择一种名称使用。对应的型号也要和名称统一。

M.3.3.2 卧式冷藏冷冻箱

□

冷柜类型(“B”表示发泡门,“S”表示透明门)

 CD

产品用途分类代号(“C”表示冷藏(微冻),
“D”表示冷冻)

—□

规格代号(额定总容积)

 □

改进顺序号(用英文大写字母顺序表示)

示例:SCD-146A表示总有效容积为146L,第一次改进的卧式透明门冷藏冷冻箱(柜)。

M.3.3.3 冷藏展示柜

□

产品代号(“S”表示透明门)

 □

用途分类代号(“C”表示冷藏柜)

—□

规格代号(额定总容积)

 □

产品改进顺序号(用英文大写字母顺序表示)

示例:SC-328A表示总有效容积为328L,第一次改进的冷藏展示柜。

M.3.3.4 冷冻展示柜

□

产品代号(“S”表示透明门)

 □

用途分类代号(“D”表示冷冻柜)

—□

规格代号(额定总容积)

 □

产品改进顺序号(用英文大写字母顺序表示)

示例:SD-302B表示总容积为302L,第二次改进的冷冻展示柜。

M.4 储藏温度

第5章表6储藏温度用表 M.1中内容代替,其他内容适用。

表 M.1 储藏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产品类型
冷藏室 冷冻室

T1m,T2m,T3m Tma T***

转换型冷冻冷藏箱(柜) 0≤T1m,T2m,T3m≤8 ≤4 ≤-18

卧式冷藏冷冻箱 -9≤T1m,T2m,T3m≤9 ≤4 ≤-18

冷藏展示柜 0≤T1m,T2m,T3m≤10 ≤5 —

冷冻展示柜 — — —

GB/T8059—2016



GB/T8059—2016

参 考 文 献

[1] GB9237制冷和供热用机械制冷系统安全要求

[2] GB/T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3] ISO/IECGUIDE98-3:2008 测量的不确定性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性的表达指南(GUM-
1995)

[4] NFH35-124:2006 制瓶工业.玻璃瓶.“波尔多葡萄酒传统”75cl瓶

6102—

9508
T/

B
G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书号:155066·1-55560


